
緣  起 
 

    「唯識」教理，除了理論深奧難懂以外，再加上文字的艱澀，若是又
沒有實證的功夫從旁驗證，還真是不知從何下手才是。難怪乎學者們都望
之卻步，修行人也不敢輕易嘗試，不喜歡邏輯思考的人，更是大呼：「傷腦
筋！」 
    怎奈「唯識」卻是佛法教理中最獨特的部分，它有邏輯的思辯、清晰
的條理、完整的系統、嚴密的組織，這些都是其他教理中所沒有的。因此，
它不僅是研究教理，必須具備的一門科目；在修證功夫上，也是一本不可
或缺的修行指南；若是想深窺「中觀」的面貌，它更是非深入鑽研不可的
思想理論。所以，無論修學任何教派、法門，如果能夠加上「唯識」精闢
獨到的見解，一定更能快速成就。因為無量法門的建立，也無非是要破除
人、法二執而已，而分析我、法二執的理論，沒有比「唯識」更細密、清
晰的了。在了解「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道理之後，要破一切相、不著
一切法，也就輕而易舉了。 
  教學「唯識」十年以來，每每提筆總是再度擱下，誠惶誠恐，不敢草
率下筆。如今經不起師兄們再三督促，只有將個人有限的認知，對無限深
廣的「唯識」，作一小部分的說明而已。後學教理既不通達，又沒有實證的
功夫，所以錯誤在所難免，還望諸位善知識、大德們不吝賜教，不勝感激。 
  這次能夠順利出書，還要感謝淨性、淨覺、淨修、淨依四位師兄的整
理稿件，與淨性、淨覺、淨相、淨見、淨行、淨願、淨定等師兄的校對，
以及淨見師兄的封面設計，在此一併感謝。 
  最後，將此書的功德，迴向給一切法界眾生。願一切眾生早日證得無
上菩提，並願佛法久住世間。 (199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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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三十頌本文       世親菩薩造 

 

 由假說我法  有種種相轉  彼依識所變  此能變唯三 
 謂異熟思量  及了別境識  初阿賴耶識  異熟一切種 
 不可知執受  處了常與觸  作意受想思  相應唯捨受 
 是無覆無記  觸等亦如是  恒轉如瀑流  阿羅漢位捨 
 次第二能變  是識名末那  依彼轉緣彼  思量為性相 
 四煩惱常俱  謂我癡我見  并我慢我愛  及餘觸等俱 
 有覆無記攝  隨所生所繫  阿羅漢滅定  出世道無有 
 次第三能變  差別有六種  了境為性相  善不善俱非 
 此心所徧行  別境善煩惱  隨煩惱不定  皆三受相應 
 初徧行觸等  次別境謂欲  勝解念定慧  所緣事不同 
 善謂信慚愧  無貪等三根  勤安不放逸  行捨及不害 
 煩惱謂貪瞋  癡慢疑惡見  隨煩惱謂忿  恨覆惱嫉慳 
 誑諂與害憍  無慚及無愧  掉舉與惛沉  不信并懈怠 
 放逸及失念  散亂不正知  不定謂悔眠  尋伺二各二 
 依止根本識  五識隨緣現  或俱或不俱  如濤波依水 
 意識常現起  除生無想天  及無心二定  睡眠與悶絕 
 是諸識轉變  分別所分別  由此彼皆無  故一切唯識 
 由一切種識  如是如是變  以展轉力故  彼彼分別生 
 由諸業習氣  二取習氣俱  前異熟既盡  復生餘異熟 
 由彼彼徧計  徧計種種物  此徧計所執  自性無所有 
 依他起自性  分別緣所生  圓成實於彼  常遠離前性 
 故此與依他  非異非不異  如無常等性  非不見此彼 
 即依此三性  立彼三無性  故佛密意說  一切法無性 
 初即相無性  次無自然性  後由遠離前  所執我法性 
 此諸法勝義  亦即是真如  常如其性故  即唯識實性 
 乃至未起識  求住唯識性  於二取隨眠  猶未能伏滅 
 現前立少物  謂是唯識性  以有所得故  非實住唯識 
 若時於所緣  智都無所得  爾時住唯識  離二取相故 
 無得不思議  是出世間智  捨二麤重故  便證得轉依 
 此即無漏界  不思議善常  安樂解脫身  大牟尼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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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敬三寶 

 

 

成 唯 識 論  
 

護法等菩薩造 

唐 ･玄奘法師譯 

淨蓮法師白話註釋 

 

  古代論師造論，往往先寫好短頌，再寫長行來解釋它。世親菩薩在晚年

造了唯識三十頌，還沒有來得及造長行解釋，就離開了人間。到了後代，許

多論師都想嘗試解釋頌文的意義，最初有二十八家，次有十六家，但都不能

完全表達頌文的真義。最後有護法、安慧等十大論師，各各著成註釋十卷，

共有百卷，算是解釋最為巧妙，而且也較能契合頌文的本義。在玄奘從印度

求法歸國後，就以護法論師的解釋為中心，再將其餘九種解釋糅合其中，而

成了現有的十卷成唯識論，這就是本論產生的經過。 

  為什麼稱為「成唯識論」呢？「成」，是「能成」的意思。指的是十大論

師的釋論，是能成本論的緣起。「唯識」，是「所成」的意思。指的是世親菩

薩的唯識三十頌，是本論所成的依據。 

  另外，本論是以「三分」來成立唯識，所以稱為「成唯識論」。三分，是

指相、性、位。譬如說：唯識三十頌的第一頌至二十四頌，是說明八識相，

就是依他起的八識；第二十五頌，是說明唯識性，就是圓成實的真如；第二

十六頌至三十頌，是說明悟入唯識的階位。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唯識」這兩字的涵義。「唯」，是破心外實有的迷

執；「識」，是破內心空無的妄執。因此，以「唯」來遮偏有，以「識」來遮

偏空，而標示出非空非有的中道。 

  護法等菩薩造 

  由唐朝的三藏法師—玄奘（精通經、律、論三藏者，稱三藏法師）。自顯

慶四年（西元六六○年）閏十月，至同年十二月奉詔譯出的。 

 

﹝卷一﹞ 

 

稽首唯識性， 

滿分清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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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論因緣 

1.為得二勝果 

 

 

 

 

我今釋彼說， 

利樂諸有情。 

  世親所造的唯識三十頌，並沒有這一首歸敬頌，是護法等論師，在解釋

三十頌時加上的。 

  歸敬的目的，在祈請三寶的加持，希望在解釋世親三十頌的時候，能使

釋論順利完成，中途不致發生障礙，才能達到如來正法久住世間，以及利樂

一切有情的目標。 

  「稽首」，是至心歸敬的意思。「唯識性」，是所歸敬的法寶。（唯識性，

指圓成實性、真如、無為、無漏等。）「滿清淨者」，是所歸敬的佛寶。是指

佛說的。因為佛已經圓滿證到真如妙理，煩惱、所知二障的習氣也完全淨除，

對於唯識性已獲得圓滿清淨，所以稱為「滿清淨者」。「分清淨者」，是所歸敬

的僧寶。是指菩薩說的。登地以上的大菩薩，雖然對於唯識性的體悟，還沒

有窮極圓滿，但是已經部分證得；對於二障的習氣也部分的斷除，所以稱為

「分清淨者」。因此，前二句頌的意思，是說我護法、安慧等，至誠歸敬三寶，

祈求三寶的加持，使這部釋論不但可以順利完成，而且還能符合世親頌文的

旨意，及契合如來的聖心。 

  後二句頌的意思，是說明造論的用意所在。「我」是論主們自稱，代表護

法等大論師。「彼」，是指世親的三十唯識頌。為什麼要造本論呢？不是為了

顯示自己的才能、學識，而是為了利樂有情。如何才能利樂有情？就是使如

來的正法久住世間。因為只有如來的正法久住世間，才能真正利樂有情。 

 

今造此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二

障具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斷障為得二勝果故。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證

真解脫。由斷礙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 

  現在論主造作本論，就是為了要使迷於二空，而謬解有我法二執的眾生，

有個正確的理解和認識。（「二空」，是指我空、法空。對於二空的真理，完全

不了解的眾生，稱為「迷」。這些眾生，包括了凡夫、外道；即使聲聞、緣覺

二乘的聖者，也不能完全了解。一旦迷於二空的諸法真理，就會謬解以為有

真實的我、法存在，而生起了我執和法執。現在論主造論，就是要闡明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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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令達二空 

 

 

本無的道理，使迷謬者得到真正的理解。） 

  有了真正的理解之後，才能斷除二種嚴重的障礙。這兩種嚴重的障礙是

什麼呢？就是煩惱障和所知障。為什麼稱為嚴重呢？因為這兩種障礙的種

子，潛伏在眾生的心識之內，隨時會生起現行，由此起惑造業，再由業力長

期流轉生死，很難超出三界，所以稱為嚴重。另外，煩惱障是障礙凡夫不能

得證涅槃；所知障則是障礙二乘不能證悟菩提，所以稱為嚴重。 

  但是，二障是怎麼生起的呢？由於眾生妄執有個實有的自我，有了這個

「我執」之後，各種煩惱就跟著生起，這就是煩惱障的來源。眾生又妄執心

外有實有的諸法，有了這個「法執」之後，對於外在境界的認知，就有了錯

誤，這就是所知障的來源。 

  那麼，這二障要如何斷除呢？除非證到二空，這二障才能斷除。既然煩

惱障是由「我執」而起，若是能證到「我空」，當然煩惱障就隨之斷除。同樣

的，所知障是由「法執」而起，如果能證到「法空」，所知障自然也跟著斷除。

  如此斷除二障，究竟有什麼利益可得呢？有二個殊勝果可得：一是大涅

槃果，一是大菩提果。 

  由於斷除了令眾生在生死中續生的煩惱障，因此就可以證大涅槃而得真

解脫。（二乘勝者，雖然也證得了有餘、無餘二種涅槃，可以叫做解脫，但還

不能稱為真解脫，只是離去繫縛而已；至於菩薩，雖說是「智不住三有，悲

不入涅槃」，也不能稱為真解脫。所以，只有佛與佛才能談得上真解脫。） 

  由於斷除了妨礙我們正確認識各種境界的所知障，就能證得大菩提。（二

乘聖者，還沒有斷所知障，只能稱「覺」，不能稱「菩提」；菩薩所知障還沒

有斷盡，雖然能稱「菩提」，卻不能言「大」。所以，只有佛能稱為「大菩提」。）

  因此，造本論的第一個因緣，就是為了得到這二個殊勝果。 

 

又為開示謬執我法迷唯識者。令達二空。於唯識理如實知故。 

  造本論的第二個因緣，是為那些謬執我、法為實有，而迷於唯識理的眾

生，開示我法本空，唯識實性的道理，使他們能了達我法二空，和如實了知

唯識實性的真理。 

  凡夫、外道以及小乘，之所以會謬執我、法為實有，就是因為迷於唯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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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理。如果能夠了知一切無非是自己心意識的變現，離開了心識之外，並

沒有實有的我、法，就能通達二空，不再謬執我、法為實有，這樣就是對於

唯識實性的道理，有了充分的了解。 

 

復有迷謬唯識理者。或執外境如識非無。或執內識如境非有。或執諸識用別

體同。或執離心無別心所。為遮此等種種異執。令於唯識深妙理中得如實解。

故作斯論。 

  造本論的第三個因緣，是為了那些迷於唯識道理，又起了種種謬解的眾

生而說的。 

  第一類的妄執，是針對小乘「說一切有部」而說的。此部認為佛在阿含

經中處處說到十二處教（六根、六塵為十二處），從來未曾分別根塵的有無，

只是說明它們內外的差別，可見不但內心是有的，外境也是有的。如今你們

唯識學家，卻說外境非有（外境並非實有），而內識非無（內在的心識是有的），

豈不和佛經中所說的十二處教相違背。 

  佛說十二處教的目的，是在破除「空執」（以為一切皆無）的過失，並不

是說五根六塵是實有的。依唯識的主張，六塵是識的相分，五根是識的功能，

都不能離開心識而存在的。因此，有部學者妄執十二處離識實有，實在是由

於迷謬唯識的學理所致。 

  第二類的妄執，是針對大乘清辨論師所說的。清辨論師主張：若依勝義

諦來說，無論有為、無為一切皆空。因此，不但外境是沒有的，內識也應如

外境一樣沒有；但若是依世俗諦來說，則內心和外境都是有的。這和唯識學

家認為外境非實有，只是心識所變現的看法自然不同。清辨論師說，若是依

世俗諦來看，外境不可說它沒有，既然外境不是沒有，就不能像你們唯識所

說的外境非有。假使一定要說外境是非有的，那麼你們所說的內識，也應該

如外境一樣是非有的。 

  第三類的妄執，是針對一類大乘學者所說的。這一類的學者認為，八個

心識在作用上雖然有差別，但在自體上卻是一個。就像鏡子，體雖然是一，

卻能現起不同的形象；也像大海水，本體是一，但能生起多種的浪花。但是，

唯識學家卻主張，八個心識在作用上有它的差別，就是在自體上也各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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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文 

 

 

 

 

 

 

 

 

 

 

Ⅰ釋前三句頌 

 

一、略辨我法 

的種子，因此不能說它的自體是一。 

  第四類的妄執，是針對經部系中的覺天所說的。覺天認為心所是心王現

起的作用，並沒有它獨立的自體，所以只承認有主體的心識，而不承認有附

屬的心所。但是，唯識學家卻主張，心王和心所各有它的自體，兩者的關係

就像君臣，心所附屬於心王，幫助心王完成它的作用。 

  以上所說的四類異執，不是偏於有，就是偏於空，不是忽略了用，就是

缺少了心所，為了遮除這種種的異執，是他們對於唯識的甚深妙理，都能得

到如實、正確的了解，所以造了本論，這就是論師們造論的因緣。 

 

若唯有識。云何世間及諸聖教說有我法。頌曰。 

  由假說我法 有種種相轉 彼依識所變 

  此能變唯三 謂異熟思量 及了別境識 

  如果真的如唯識所說，除了心識之外，並沒有實有的我、法，為什麼世

間的凡夫和外道，說有人、畜等「我」，和實德業等「法」的存在？出世間的

諸聖教，也說有聲聞、獨覺、菩薩等「我」，和五蘊色心等「法」的存在？ 

  唯識三十頌當中，正好解答了這個問題，頌文說：世間以及諸聖教所說

的人、法，並不是真正的實我、實法，而是由假說的我、法，轉變現起種種

的我相和法相，這種種相都是內識所變現的。由內識所變現的見分假說為我，

由內識所變的相分假說為法。由此可知，離開了內在的心識，確實沒有實我、

實法的存在。 

  既然我、法是由內識所變現的，那麼，我法的見分和相分就是所變現，

內在的心識則是能變現。但這能變現的心識又是什麼呢？若是以自體來說，

指的是八個識；若是以種類來講，就區分為三能變：初能變是異熟識；第二

能變是思量識；第三能變是了別識。 

 

論曰。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我謂主宰。法謂軌持。彼

二俱有種種相轉。我種種相。謂有情命者等。預流一來等。法種種相。謂實

德業等。蘊處界等。轉謂隨緣施設有異。 

  為了能進一步了解頌中的涵義，論中特別做了詳細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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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解釋前三句頌：「由假說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識所變。」 

  論中說：世間的凡夫、外道，和出世間的聖教，雖然都說有我、有法，

但皆由假名安立，並沒有它真實的體性存在。 

  由於世間的凡夫、外道，不明白無我、無法的真理，以為我、法是實有

的，聖人出世設教，雖知道並沒有實體的我、法存在，但為了方便教化，也

就隨順世間所妄執的我、法，成立種種的言說。這些由迷執謬見所說的我、

法，雖說沒有它的實體存在，但能迷的執心卻是有的。也就是說，世間的人

們，假藉這個能迷的執心，把宇宙間因緣所生似我似法的萬有，當作是實我

實法。 

  出世間的聖教，為了說明諸法的法體，因此假寄言說，施設了種種我、

法的名稱。譬如佛、菩薩、聲聞、獨覺等我名；以及五蘊、十二處、十八界

等法名。這些我、法的假名，本來是沒有的，只是為了代表所指的法體而隨

緣施設，所以並沒有真實的體性存在。 

  我、法的名稱既然都是假立的，但又是怎麼定義的呢？ 

  「我」，是「主宰」的意思。「主」，代表自己作得了主；「宰」，是能支配

統治的意思。除了「主宰」的涵義，「我」還包含了「常」與「一」的意思在

內。「常」是指永恆不變；「一」，則是獨立不二的存在。有情的心識當中，總

覺得有一個獨立、自主、而且永恆存在的自體，這就是「我」的定義。 

  「法」，是「軌持」的意思。「軌」，是萬法的軌則；「持」，是始終保持它

的自體，不失不壞。萬法都有它的軌則，我們就是透過它始終保持不壞失的

自體，去認識它的。譬如說看到竹子，我們不會把它當作是甘蔗，因為竹子

有竹子的樣子（軌則）。即使我們錯把竹子當甘蔗，竹子也永遠會保持它竹子

的自體而不壞失，這就是「法」的定義。 

  基於這兩種我、法的定義，就能轉變現起種種不同的我相和法相。屬於

「我」的種種相：在世間有「有情、命者等」；在聖教有「預流（初果）、一

來（二果）、不還（三果）及四果阿羅漢；三賢（十住、十行、十迴向）及十

地菩薩等」。屬於「法」的種種相：在世間有「實、德、業等（勝論派所說的

六句義）、二十五諦（數論派所說）、順世外道所執的時、方、本際、自然等」；

在聖教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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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中「有種種相轉」的「轉」字，是說明世間、聖教所說的我、法種種

相，是隨不同的因緣而施設的，所以安立的我、法，自然有所差異。如世間

所說的我、法種種相，是隨徧計因緣而施設的；聖教所說的我、法種種相，

是隨方便因緣而施設的。譬如在身心之內，妄計有情愛、情識活動的，就假

施設「有情」之名；在這色心不斷的生命體當中，妄計有一個實體存在的，

就假施設「命者」之名。這些都是世間隨虛妄分別緣，施設種種我相的差別。

若是已斷八十八結使的見惑煩惱，就假施設「預流」之名；如果斷除欲界前

六品思惑煩惱，就假施設「一來」之名；倘若斷盡欲界的九品思惑煩惱，就

假施設「不還」之名。這些都是聖教隨斷惑的淺深不同，施設種種我相的差

別。勝論外道，在名色法中，妄計萬有的本體，就假施設「實句」之名；在

其中妄計有個顯體之相，就假施設「德句」之名；在其中妄計從體生起作用，

就假施設「業句」之名。這些都是世間隨情執實的妄緣，施設種種法相的差

別。聖教為了化導眾生，對於心法迷得特別重的，就假施設「五蘊」之名；

對於色法迷得特別重的，就假施設「十二處」之名；對於色心同樣迷得重的，

就假施設「十八界」之名。這些都是聖教適應機宜的不同，假施設種種法相

的差別。 

 

如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識謂了別。

此中識言亦攝心所。定相應故。變謂識體轉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

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 

  以上所說種種的我相和法相，既然都是假施設的，那麼，這些假說的我

相、法相，又是依什麼而建立的呢？這種種相是依內識的轉變現起而假施設

的。所以頌中說：「彼依識所變」。這裡的「識」，指的是「八識」（這八個識，

對於它們自己分內的所有境界，都能明瞭、分別，所以說：「識」就是「了別」）。

而且，這個「識」，還包括了五十一個心所在內（因為心法和心所有法，一定

是相應而起的）。頌中所說的「變」，是指從諸識的自證體上，各各轉變似有

而實無的「相分」和「見分」，而這個相、見二分，都是依識體的「自證分」

而起的。我們將能變現的「見分」，施設為「我」；將所變現的「相分」，施設

為「法」。因此，離開了內識所變現的「相分」和「見分」，「我相」和「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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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說是無所依了。（唯識學家將不同的心識作用，建立了「四分」的說法。「相

分」，是心所緣慮的影像；「見分」，是能緣慮這影像的作用；「自證分」，是能

認識見分的作用；「證自證分」，是認識自證分的作用。依識體變似能緣的為

「見分」，依識體變似所緣的為「相分」，而這相見二分，都是依識體的自證

分所轉變出來的，若是沒有識體的自證分，相見二分是決不可能生起的。） 

 

或復內識轉似外境。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此我法相雖在

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緣此執為實我實法。如患夢

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緣此執為實有外境。 

  因此，識體能變現的是見分，轉變現起似有心外境物的是相分。這個由

內識所變現出來的見分（我相）和相分（法相），是先前不斷熏習我法分別的

種子，到了後來諸識生起活動時，就變現似我、似法。這個我相和法相，雖

說是在內識之中，但是由於虛妄分別的緣故，卻好似有外境的現起。一切的

有情眾生，不明白內心和外境，實際上都是內識的變現，才會從無始以來，

把內心的見分，和似有外境的相分，妄執為有實我、實法。這種情況，就像

患有眼翳的病者，和做夢的夢者，由於患病和睡夢的力量，將所見種種不真

實的境相，執為有真實的外境可言。 

 

愚夫所計實我實法都無所有。但隨妄情而施設故。說之為假。內識所變似我

似法。雖有而非實我法性。然似彼現。故說為假。 

  這些由愚癡的凡夫所妄計的實我、實法，其體性本來是無所有，但隨眾

生的妄情執著而假施設，所以說它是「假」。至於由內識所變現的似我、似法，

雖說是隨緣施設而有，但也並非有真實的我、法體性存在，只是好似有我、

法的現起，所以也說它是「假」。 

 

外境隨情而施設故。非有如識。內識必依因緣生故。非無如境。由此便遮增

減二執。 

  若是明白我法都是依於內識所變現出來的，就知道不論相分還是見分，

都不離心識的作用；外境也不是心外獨立實有，而是隨妄情而假施設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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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辨我法 

 

 

 

 

(一)別問我執 

 

1.外道我執 

 

 

 

它的非實有和內識的非實有不同。外境的非實有，是體性全無；內識的非實

有，體性卻不是沒有的。這其中的差別，是因為內識必依因緣而生，而依因

緣生的依他起法，不能說它沒有。如果說能變現的內識都沒有，又如何變現

出見相二分的我法呢？所以，若知外境的體性沒有，就能遮止以為外境是實

有的增益的執著；若知內識的體性並不是沒有，就能遮止以為內識也無的損

減的執著。 

 

境依內識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識是假境所依事故。亦勝義有。 

  由此可知，外境是內識的變現，再隨妄情而假施設，並不是真實的有，

所以只能說它是「世俗有」。而這個被假境所依的內識，不但可說是「世俗有」，

更可說它是「勝義有」（這裡所說的「勝義有」，是指世間勝義諦而說。雖說

是勝義，實際和俗諦裡的第二道理世俗諦是一樣的）。 

 

云何應知實無外境。唯有內識似外境生。實我實法不可得故。 

  前面雖然已經明白說出唯識的道理，但是我們應該如何了知並沒有真實

的外境，只有內在的心識變現似外境的生起，而實際上根本沒有實我、實法

可得呢？ 

  為了詳細分析其中的道理，論中首先說明實我的不可得，再說明實法的

不可得。 

 

如何實我不可得耶。諸所執我略有三種。 

  為什麼說實我不可得呢？一般外道所執的我略有三種： 

 

一者執我體常周徧。量同虛空。隨處造業受苦樂故。 

  第一種，是執著我體常住不滅、周徧各趣、量如虛空。因為我量如虛空

一樣的廣大、周徧，所以它可以隨處造不同的業，隨處感受不同的苦樂。這

一類是指「勝論派」和「數論派」所妄執的我。 

 

二者執我其體雖常而量不定。隨身大小有卷舒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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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破量如虛空 

 

 

 

 

 

 

 

 

 

 

  第二種，是執著我體雖然常住不滅，我量卻沒有一定的大小，它可以隨

著身體的轉變，而舒展開來成為大的（如大象，我體就大），或卷縮起來成為

小的（如蚊蟻，我體就小）。這一類是指「裸形外道」或「無慚外道」所妄執

的我。 

 

三者執我體常至細如一極微。潛轉身中作事業故。 

  第三種，是執著我體雖然常住不滅，我量卻非常的細小（如一極微）。這

麼細小的我量，才能方便潛藏在身中，隨時運轉身體造作種種的業。這一類

是指「獸主」（印度稱為播輸鉢多，中國譯為獸主，顯示他能為一切走獸之主）、

「徧出外道」（印度稱為波利咀羅拘迦外道，中國譯為徧出，顯示他能出離世

間，所謂一般出家外道之類）所妄執的我。 

 

初且非理。所以者何。執我常徧量同虛空。應不隨身受苦樂等。又常徧故應

無動轉。如何隨身能造諸業。又所執我。一切有情為同為異。若言同者。一

作業時一切應作。一受果時一切應受。一得解脫時一切應解脫。便成大過。

若言異者。諸有情我更相徧故。體應相雜。又一作業一受果時。與一切我處

無別故。應名一切所作所受。若謂作受各有所屬無斯過者。理亦不然。業果

及身與諸我合。屬此非彼不應理故。一解脫時一切應解脫。所修證法一切我

合故。 

  首先破斥第一類外道所執的「我」，是不合理的。為什麼呢？如果說我體

常住不滅、周徧各趣、量如虛空的話，應該不會隨著身體感受種種的苦樂（常

住、周徧、廣大的虛空不受苦樂，故我體亦然）。那麼，又是誰在感受苦樂呢？

身體又是誰呢？而且，若是我體恆常、周徧，應該就不會輕易地轉變，那麼，

它又是如何隨著身體造種種的業呢？另外，所執的「我」和一切有情的「我」，

是同一個「我」？還是不同的「我」呢？如果同樣是這個恆常、周徧、量同

虛空的「我」的話，那麼，一個人造業，一切有情應當同時造業；一個人受

報，一切有情也應當同時受報；一個人得解脫時，一切有情也同時得到解脫。

這麼一來，豈不要成大過失？如果不是同一個「我」的話，一切有情的我體

都是周徧的，豈不是要互相混雜了嗎？混雜了之後，當一個人造業、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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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量不定 

 

 

 

 

 

 

 

(3)破量如極微 

 

 

 

 

 

2.又三種我執 

受報時，因為一切的我體都同在一處沒有分別，所以也應該說，一切有情都

同時在造業、同時在受報。但如果你說，眾生各自造業、各自受報，是各有

所屬的，就沒有上面所說的過失了，這種說法也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

因為造業、受報和能造業、受報的身體這三項，既然與一切有情的我體相合

為一，就不能再分彼此，說各有所屬。因此，你說屬於這個有情的，就不屬

於那個有情，是不合道理的。所以，當一個人獲得解脫時，一切有情都應當

同時獲得解脫才對，因為他所修所證的法，和一切有情的我體相合的緣故。 

 

中亦非理。所以者何。我體常住。不應隨身而有舒卷。既有舒卷如橐籥風。

應非常住。又我隨身應可分析。如何可執我體一耶。故彼所言如童竪戲。 

  第二類外道所執的「我」，也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因為我體如果是

常住不滅的，就不應該會隨著身體的大小而有舒卷的差別。既然有舒卷的差

別，就好像風箱裡的風，有出入往來，故不能說它是常住不滅的。而且，我

體如果能夠隨身體的大小，而自在舒卷的話，就應該可以拿來做分析，看看

那個部分是我？地大是我？水大是我？火大是我？還是風大是我？假定真的

可以這樣做分析，「我」就成了多體，又怎麼能執我體為一呢？所以，你們的

說法，就像童僕在堆沙嬉戲，無論如何的費力堆砌，都將是徒勞無功，白費

心機的。 

 

後亦非理。所以者何。我量至小如一極微。如何能令大身徧動。若謂雖小。

而速巡身如旋火輪。似徧動者。則所執我非一非常。諸有往來非常一故。 

  最後一類外道所執的「我」，也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因為我量如果

真的細小得像一個極微，又如何發動這麼大的身體，使它每個部分都能活動？

如果你說我量雖小，但能迅速地徧動全身，就像旋火輪看起來好似徧體都在

轉動。倘若真能像火輪般的徧身轉動，那麼，你所說的我體，就不是恆常、

一體的了，因為有往來活動的都不能說它是恆常、一體的。 

 

又所執我復有三種。一者即蘊。二者離蘊。三者與蘊非即非離。 

  除了以上所說三類外道所執的我以外，另外又有三種：第一種「即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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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破即蘊我 

 

 

 

 

 

 

 

 

 

 

 

 

(2)破離蘊我 

 

 

 

是執五蘊就是我體；第二種「離蘊我」，是執離此五蘊之外，別有我的實體；

第三種，是執「即蘊」既不是我，「離蘊」也不是我，而是以「非即蘊非離蘊」

為我的自體。 

 

初即蘊我。理且不然。我應如蘊非常一故。又內諸色定非實我。如外諸色有

質礙故。心心所法亦非實我。不恒相續待眾緣故。餘行餘色亦非實我。如虛

空等非覺性故。 

  首先破斥第一種「即蘊我」，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因為五蘊是無常

生滅的；而且五蘊是由色、受、想、行、識這五者所構成的身心和合體。如

果說五蘊是我，就等於說色蘊是我、受蘊是我、想蘊是我、行蘊是我，如此

一來，我體就有五個，和你主張「我體是一」豈不互相違背？再說，這五蘊

所組成的身心活動，是無常生滅的，這又和你所說「我體是常」的說法相違。

由此可知，你所執的「即蘊我」，是不合道理的。 

  另外，若以色法來論，內色的五根，不能說是真實的我體。為什麼呢？

因為它和外色的五塵一樣，都是有質礙的。所以，不論是內色（五根），還是

外色（五塵），都和你所說沒有質礙的我體是互相違背的。 

  再以心法、心所有法來論，也都不是真實的我體。為什麼呢？因為心法

和心所有法，都不能恆常相續，必須等待眾緣和合，才能產生作用，所以和

你所說的真實、恆常的我體是互相違背的。 

  至於二十四不相應行法，和其餘的色法，也都不是真實的我體。為什麼

呢？因為這兩者都和虛空一樣，沒有任何的覺知，而你們所說的我體，卻是

有覺知的。 

 

中離蘊我。理亦不然。應如虛空無作受故。 

  接下來破斥第二種「離蘊我」，也是不合理的。為什麼呢？因為離開了這

個五蘊身心以外，就沒有造業和受報的自體存在。如果我體是離了五蘊之外

而有，就應該像虛空一樣，沒有造業者和受報者。那麼，又是誰在受苦受樂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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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破非即蘊

非離蘊我 

 

 

 

 

 

 

 

 

 

 

 

3.論主總辨 

(1)以有無思慮辨 

 

 

 

 

 

 

後俱非我。理亦不然。許依蘊立。非即離蘊。應如瓶等非實我故。又既不可

說有為無為。亦應不可說是我非我。故彼所執實我不成。 

  最後破斥第三種「非即蘊非離蘊我」，也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因為

如果說「非即蘊、非離蘊我」既不是五蘊，又不能離開五蘊，而另有一個真

實的我體存在的話，就好像說既不是泥團，又不能離開泥團，而有真實的花

瓶存在，是同樣的荒謬。事實上，並沒有真實的花瓶存在。花瓶是泥團做成

的，但是我們不能說花瓶就是泥團；可是離開了泥團，又沒有花瓶的存在，

所以我們只能證明泥團確實有，花瓶卻是假有的。因此，「非即蘊、非離蘊」

所成立的我體是假有，而並非真實的我。 

  這一派的說法，原本是為了避免「即蘊我」、和「離蘊我」的兩種過失，

才採取這種「雙非」的論法，主張非常、非無常、非有為、非無為、非即蘊、

非離蘊的「不可說我」。 

  這一派認為，如果說是五蘊，就成了有為；若是說離於五蘊，又成了無

為，所以「非即蘊、非離蘊」，就成了「不可說有為、又不可說無為」了。既

然是「不可說有為無為」，當然也「不可說是我、非我」，可是你現在又執著

有個「非即蘊、非離蘊」的實我存在，豈不是大錯特錯，所以這種「不可說

我」的立論，是不能成立的。 

 

又諸所執實有我體。為有思慮。為無思慮。 

  如果以上三種所執的我體，是真實存在的，請問這個實有的我體，是「有

思慮」的？還是「無思慮」的？ 

  這裡論主提出四個論辨，來討論是否實有我體的存在。第一個論辨，是

問這個我體是有思慮？還是無思慮？ 

 

若有思慮。應是無常。非一切時有思慮故。若無思慮。應如虛空。不能作業

亦不受果。故所執我理俱不成。 

  論主為有思慮無思慮作辨：如果說我體是有思慮的，應該是無常、生滅

的。因為我們思慮的作用，是剎那、有間斷的，並非一切時都有思慮的作用。

有思慮的時候，可說是有我，無思慮的時候，我又到哪裡去了？所以，若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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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有無作用辨 

 

 

 

 

 

 

 

(3)我見所緣境辨 

 

 

 

 

 

有思慮的就是我體，是不能成立的。但是，反過來說，我體是沒有思慮的。

那麼，這個我體和虛空又有什麼差別？虛空也是沒有思慮作用的。虛空它既

不能造業，也不能受報。所以，這個既不能造業，也不能受報，又不能思慮

的個體，怎麼能說是我體呢？由此可知，無論是有思慮、還是無思慮，都不

能說是實有我體。 

 

又諸所執實有我體。為有作用。為無作用。 

  第二個論辨，是問這個實有我體，是有作用？還是無作用？ 

 

若有作用。如手足等。應是無常。若無作用。如兔角等。應非實我。故所執

我二俱不成。 

  論主為有作用無作用作辨：如果你們所執著的實有我體，是有作用的，

就應該像手、腳等的活動一樣，是無常的。手腳有時有作用，有時沒有作用，

所以這個我體也是無常、生滅的，不能說它是實有我體。如果你們說這個我

體，是沒有作用的，那麼，就應該像兔角一樣，不能產生任何作用。沒有作

用的，就說它非實有，因此你們所執著的我體，也並非真實有。由此可知，

無論是有作用、還是無作用，都不能證明我體的真實存在。 

 

又諸所執實有我體。為是我見所緣境不。 

  第三個論辨，是問你們所執的實有我體，是「我見」所緣的境界？還是

非「我見」所緣的境界？ 

 

若非我見所緣境者。汝等云何知實有我。若是我見所緣境者。應有我見非顛

倒攝。如實知故。若爾。如何執有我者。所信至教。皆毀我見。稱讚無我。

言無我見能證涅槃。執著我見沉淪生死。豈有邪見能證涅槃。正見翻令沉淪

生死。 

  論主為是否為我見所緣境作辨：如果你們所執的我體，並不是「我見」

所緣的境界，那麼，你們又是如何得知有個實有的我體存在？眼見為實，既

然我體並非「我見」所緣，可見它並不是真實存在，又怎麼能說是實有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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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約能緣所緣辨 

 

 

 

 

 

 

 

4.總舉通執 

 

(1)俱生我執 

若是你們說，這個我體，正是「我見」所緣的真實境界，那麼，這個我體應

該是「現量」所得的真相分，是真實存在的，如此一來，就不能稱為有「我

見」的眾生為迷惑、顛倒了，因為是如實知、如實見的緣故。如果真的是這

樣，為什麼我們所淨信的聖教當中，反而一再毀訾「我見」的錯誤，而稱讚

「無我」的殊勝？並且說明無「我見」才能證得涅槃，執著「我見」則繼續

沉淪生死。如今，哪有執著「有我」邪見的，能證得涅槃；持有「無我」正

見的，反而沉淪生死？ 

 

又諸我見。不緣實我。有所緣故。如緣餘心。我見所緣。定非實我。是所緣

故。如所餘法。是故我見。不緣實我。但緣內識變現諸蘊。隨自妄情種種計

度。 

  第四個論辨，是討論關於「所緣」的問題。 

  論主們說：「我見」既然是虛妄顛倒的，當然，由「我見」所緣的境界，

必然也是不真實的。因此，由妄想所產生的「我見」，是不能緣真實的我體。

「我見」所緣的境界，是它自體所變現的相分。就像其餘的心法、心所有法

一樣，都有它自體所變現的相分成為它的所緣，是不可能緣心以外的法。另

外，若是認定凡是「所緣」都是「我見」所緣的話，那麼其餘的色等諸法，

也應都成為「我見」的所緣了。但是，色等諸法並不是「我見」的所緣，所

以「我見」所緣的，也必定不是「真實我體」。那麼，它所緣的究竟是什麼呢？

是由內識所變現的五蘊等身心活動，「我見」則隨著自己的妄情，作種種的計

度分別，把它當作是「我」而已。其實，「我見」是虛妄不實的，由內識所變

現的五蘊身心也是虛妄不實的，所以，並沒有一個真實的我體存在。 

 

然諸我執略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 

  以上所說「我執」的種類雖然很多，但可約略分為二種：一是俱生我執；

二是分別我執。 

 

俱生我執。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

任運而轉。故名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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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什麼是「俱生我執」呢？這是眾生由於無明，不解「無我」的道理，所

以從無始以來，一直虛妄分別，以為有一個「我」的存在，這種執持的力量

熏習久了，就成為內在的種子，含藏在第八識，在沒有徹悟「無我」的真相

之前，一直都成為「我執」力量的來源，不需要藉助外來的邪教，或第六識

的邪分別才產生作用，而是能任運自在地生起。由於它是由內在的種子所熏

發，永遠和我們的生命同來，所以稱為「俱生」。 

 

此復二種。一常相續。在第七識。緣第八識。起自心相。執為實我。二有間

斷。在第六識。緣識所變五取蘊相。或總或別。起自心相。執為實我。 

  「俱生我執」又分為兩種：一是恆常相續的「俱生我執」。它指的是第七

識的作用。第七末那識的見分，在緣第八阿賴耶識的見分時，不知這這個所

緣境是自心的變現，於是就把它執為是恆常、唯一、真實的自我，而形成了

這個恆常相續的「俱生我執」。其實這個俱生的我執，是由第七識和第八識的

兩個見分，所變起自心的一個「相分」，並不是真有一個實我的存在。 

  第二個是有間斷的「俱生我執」。它指的是第六識的作用。第六識的見分，

在緣第八識所變現的五取蘊「相分」時，不知這五蘊身心等相分，是八識的

變現，於是就在這五蘊的總相或別相上，執有一個恆常、唯一、真實的自我，

而形成了這個有間斷的「俱生我執」。其實這個俱生的我執，是由於第六識的

見分，緣第八識所變現的五取蘊相分時，所變起自心的一個「相分」，並不是

真有一個我的存在。 

  第二種「俱生我執」，為什麼說是「有間斷」的呢？這是因為第六識本身

的作用，就是有間斷性的，所以由第六識所起的「俱生我執」，也是有間斷的。

  文中所說的「五取蘊」和一般所說的「五蘊」有什麼差別嗎？什麼又是

五蘊的總相和別相呢？一般所說的「五蘊」，指的是色、受、想、行、識這五

種身心的活動。現在加上一個「取」字，是特別說明這五蘊身心活動，不但

是過去煩惱造業所感得的生命體，同時也是招感未來命的主因。因此，「取」，

代表取著的意思，同時又是煩惱的別名。過去由煩惱才造業，由業而感得這

個五蘊的生命體。而這個五蘊的生命體，又繼續生起煩惱去造業，以招感未

來的生命體。所以，過去由於取著煩惱而生五蘊，現在又因為有了五蘊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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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別我執 

 

取著煩惱，這就是為什麼稱為「五取蘊」的原因了。第六識就是在這個五取

蘊的總相或別相上，執著有一個真實的自我。所謂的總相，指的是五蘊的整

體而言；別相，則是指第六識在五蘊相上，或執色蘊為我，或執受蘊為我，

或執想蘊為我……。 

 

此二我執。細故難斷。後修道中。數數修習勝生空觀。方能除滅。 

  不論是恆常相續的「俱生我執」，或者是時有間斷的「俱生我執」，兩者

都是同樣微細難察，這就是為什麼它那麼難以斷除的原因了。一定要到修道

位中，不斷地修習殊勝的「生空觀」，才能徹底地除滅這兩種我執。 

  什麼是殊勝的「生空觀」呢？這是相對於低劣的有漏觀而說的。有漏觀

是沒有辦法斷除俱生我執的。眾生由於不了解「因緣所生，無自性空」的道

理，所以才會生起我執。如果明白了「緣生性空」的道理，就知道所謂的「眾

生」，就是眾緣和合而生，實無眾生可得，如此就能斷除我執。這個觀察「緣

生性空」的智慧，就稱為「生空觀」。在沒有見道以前，只知道「緣生性空」

的道理，並沒有真正的證得空性，所以這時的觀慧，稱為有漏的「生空觀」，

是帶著我執的。但是到了見道位之後，因為已經證悟了「緣生性空」的道理，

所以這時所生起的觀慧，就屬於無漏的「生空觀」了，因此在修道位中，所

修習的都是這種無漏觀，也只有這種觀智，才能真正斷除俱生我執，所以稱

為殊勝。 

 

分別我執。亦由現在外緣力故。非與身俱。要待邪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

故名分別。唯在第六意識中有。 

  什麼又是「分別我執」呢？它是由現在受到外在的熏習力，所產生的我

執，並非與生俱來的。它必須藉著邪師、邪教，以及邪分別等外來的影響，

才逐漸形成。這種我執的生起，由於是受到外在影響分別而來的，所以稱為

「分別」。只有在第六意識中才存在。 

 

此亦二種。一緣邪教所說蘊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為實我。二緣邪教

所說我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為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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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結內外 

 

 

 

  「分別我執」也有兩種：第一種是聽了邪教所說的五蘊等相，就將它執

為是真實的自我。而實際上，它只是第六意識的分別計度，所變現出自己心

相的影子而已，並沒有真實自我的存在；第二種也是受了邪教的影響，將他

們所說的「我相」，在第六意識當中，變現起自己心相的影子，然後妄執這個

「我相」，就是真實的自我。但實際上，它也是第六意識分別計度來的，並不

是實有一個自我。 

 

此二我執。麤故易斷。初見道時。觀一切法生空真如。即能除滅。 

  這兩種「分別我執」，比較容易斷除，這是因為它是受了後來邪教錯誤知

見的影響，屬於外來而不是本有的，所以非常淺顯而容易分辨。只要到了初

見道時，悟到「一切法本來因緣所生，無自性空」的道理，就能明瞭一切由

第六意識分別所執的實我，在真如自性當中，是根本不存在的。這時就能除

滅由分別而起的兩種我執了。 

 

如是所說一切我執。自心外蘊。或有或無。自心內蘊。一切皆有。是故我執。

皆緣無常五取蘊相。妄執為我。然諸蘊相。從緣生故。是如幻有。妄所執我。

橫計度故。決定非有。故契經說。苾芻當知。世間沙門婆羅門等所有我見。

一切皆緣五取蘊起。 

  以上所說的一切我執當中，有的主張離自心以外有個五取蘊的實我存在。

這個說法或有或無。（在「即蘊我」的妄執當中是有的；但在「離蘊我」的妄

執當中卻是沒有。）有的則主張自心之內有個五取蘊相為它的所緣，這個說

法，在一切不同的所執當中都是有的。因為都是自心所變現出的影像（五取

蘊相），再把這個影像執為是我，成為自心的所緣。但是，不論主張五取蘊是

離心之外而有，或是五取蘊並不離自心的作用，都是把這個無常生滅的五取

蘊相，妄執以為是個實我。然而，這個五取蘊相，不論色法（色蘊），還是心

法（受蘊、想蘊、行蘊、識蘊），都是從因緣所生，所以是如幻假有的。只是

愚癡的眾生不明白「緣起性空」的道理，才會在這個因緣假合的現象界上，

妄想執著有一個實我的存在，這都是強橫計度分別出來的結果，絕對不是真

有一個實我。所以佛在契經上說：「比丘們！你們應當知道，世間上所有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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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難內破 

 (1)憶識難破 

 

 

 

 

 

 

家沙門及在家婆羅門，所以有『我見』的產生，都是緣於五取蘊而起的。」 

 

實我若無。云何得有憶識誦習恩怨等事。 

  接下來是外人的問難。 

  第一個問難：如果沒有「實我」的存在，又是誰在憶念過去，認識現在，

和從事未來讀誦學習等事？又為什麼我們會對有恩的人常思報答？對有怨的

人常思報復呢？ 

 

所執實我既常無變。後應如前。是事非有。前應如後。是事非無。以後與前

體無別故。若謂我用。前後變易。非我體者。理亦不然。用不離體。應常有

故。體不離用。應非常故。 

  論主們首先破斥「實我」的理論是錯誤的： 

  如果你們所執的「實我」是恆常不變的話，就應該後面的事和前面的事

一樣。既然原本沒有憶念、學習等事，後面對於憶念、學習等事，也應該是

沒有的。反過來說，前面的事和後面的事也是一樣的。如果後面已經會了憶

念、學習等事，前面對於憶念、學習等事，也應該是有的。因為你們堅持「實

我」是恆常不變的，所以後面的我體，應該和前面的我體，沒有任何的差別

才對。 

  若是你們為自己辯護說：所謂憶念、學習等事，是屬於我體的用，而「用」

是有前後變異的，並不是指我體有前後變異。可是，這樣的論辯，仍然是不

合道理的。為什麼呢？因為用不離體，既然體是恆常不變的，用就應該和體

一樣是常有的。反過來說，體也不離用，用既然是前後變異的，體也應該和

用一樣是變異無常的。 

 

然諸有情。各有本識。一類相續。任持種子。與一切法。更互為因。熏習力

故。得有如是憶識等事。故所設難。於汝有失。非於我宗。 

  論主們進一步提出自宗的理論： 

  以唯識的立場來說，一切有情都有各自的「本識」，也就是阿賴耶識。這

個阿賴耶識，它有恆常相續、任運保持一切諸法種子不壞不失的功能。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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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業果難破 

 

 

 

 

(3)縛解難破 

些含藏在第八識的諸法種子，和現行的諸法之間，形成了互為因果的關係。

也就是說，諸法的種子遇到外緣生起現行的諸法，而現行的諸法，又回熏到

第八識成為未來諸法的種子。因此，憶念、學習等事，就是這樣被熏習到第

八阿賴耶識去的，並非真有一個「實我」在從事這些記憶等事。所以，你們

所設的問難，只是更加顯露自己的過失，而不足以指責我宗的過失。 

 

若無實我。誰能造業誰受果耶。 

  第二個問難：如果沒有「實我」的存在，又是誰在造業？誰在受果呢？ 

 

所執實我。既無變易。猶如虛空。如何可能造業受果。若有變易。應是無常。

  論主們首先破斥「實我」的理論是錯誤的： 

  你們既然堅持有一個實在的自我，請問你們所執的「實我」是有變異的？

還是無變異的？如果是無變異的，就應該和虛空一樣沒有變異，可是虛空又

怎麼可能造業、受果呢？若是「實我」是有變異的，有變異就表示無常，無

常就有生滅，又怎麼能說我體是常住不滅的呢？ 

 

然諸有情。心心所法。因緣力故。相續無斷。造業受果。於理無違。 

  論主們進一步說明唯識的正義： 

  其實，並不需要有個「實我」才能造業、受果。因為一切有情，在八識

的心、心所法當中，都各自有它的種子，這些種子遇緣則起現行。因此，在

五蘊身心活動的過程中，一方面造作種種的善惡業，一方面又承受種種的苦

樂果。這樣的因緣力，便能使一切有情的五蘊身心，相續不斷地呈現造業、

受果的現象，因此並不需要有個「我」來擔當這個任務，所以和「無我」的

正理，是不相違背的。 

 

我若實無。誰於生死輪迴諸趣。誰復厭苦求趣涅槃。 

  第三個問難：如果沒有「實我」的存在，那麼是誰在六道中輪迴生死？

又是誰在厭離生死的苦，而一心想求取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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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別問法執 

 

 

 

 

所執實我既無生滅。如何可說生死輪迴。常如虛空。非苦所惱。何為厭捨求

趣涅槃。故彼所言常為自害。 

  論主們首先破斥「實我」的理論是錯誤的： 

  你們所執的「實我」，既然是沒有生滅的，就應該沒有生死，怎麼又說有

生死輪迴？如果我體是恆常的，就應該像虛空一樣不會被苦所惱，為何又要

厭捨生死苦而求取涅槃？所以，你們所說的我體恆常，只是為自己的理論，

造下更多的過失而已。 

 

然有情類。身心相續。煩惱業力輪迴諸趣。厭患苦故求趣涅槃。由此故知定

無實我。但有諸識無始時來。前滅後生。因果相續。由妄熏習。似我相現。

愚者於中妄執為我。 

  論主們進一步說明唯識的正義： 

  一切有情由於把相續不斷的五蘊身心活動執為是我，於是生起貪、瞋等

煩惱而造下種種的業，再依不同的業在三界六道中輪迴。因為不堪輪迴的苦，

所以便厭離生死的苦，而一心想求取涅槃的樂。但是，並沒有一個真實的我，

在接受輪迴的苦，也沒有一個真實的我，可以求取涅槃樂。輪迴和涅槃都是

虛妄的，當然，「我」也是虛妄不實的。這一切身心、世界的現象，都只是八

識的變現。從無始以來，八識就隨著不同的因緣，變現出不同的身、心、世

界，在它生滅無常、因果相續的過程中，由於虛妄熏習力的緣故，變似有個

我相的出現，愚癡的眾生，不明白它只是一連串生滅相續的過程，就把它執

為是我。 

 

如何識外實有諸法不可得耶。 

  別問我執的內容已經介紹完了。接下來是別問法執的部分。 

  問：為什麼說除了心識之外，並沒有實有的諸法可得？ 

 

外道餘乘所執外法。理非有故。 

  答：因為外道和其餘小乘所執著的心外諸法，以理論上來說，都是非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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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別問外道 

 

(1)數論二十五諦 

 

 

 

 

 

外道所執云何非有。 

  為什麼說外道所執的心外諸法都是非有的呢？以下就舉出六種外道所執

實有諸法的內容，予以一一破斥。 

 

且數論者。執我是思。受用薩埵剌闍答摩所成大等二十三法。然大等法三事

合成。是實非假。現量所得。 

  第一個要破斥的外道是「數論派」。 

  「數」，是智慧數，為度量諸法的根本。從數起論，所以稱為「數論」。 

  「數論派」的主張，是執有一個「神我」，它是思考的本身。這個思的我，

能夠受用「薩埵」（譯為有情或勇猛）、「剌闍」（譯為微塵）、和「答摩」（譯

為闇）所成的「大」等二十三法。而這個「大」等二十三法，是由勇、塵、

闇（也有說是喜、憂、闇；或者貪、瞋、癡）三事和合而成，是真實存在，

而非假有的，這是因為它們都是現量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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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諦 

       （大等二十三法加上神我、自性，共二十五諦） 

 

 

  神                    自性（物質的原理） 

  我 

  ︵ 

  精 

  神            薩埵         剌闍          答摩 

  的 

  原 

  理 

  ︶                   三事和合而成自體（三德） 

                             

  是                       大（覺） 

  思                         

  。                       我 慢 

  能 

  受 

  用       由變異我慢的喜德殊勝      由        由 

  自          生十一根         大 ︵      焰 ︵ 

  性                       初 色      熾 地 

  三                       我 、      我 、 

  德      五    五    心      慢 聲      慢 水 

  所      知    作    根      的 、      的 、 

  出      根    業    ︵      闇 香      憂 火 

  生      ︵    根    意      德 、      德 、 

  的      眼    ︵    識      殊 味      殊 風 

  二      、    手生   ︶      勝 、      勝 、 

  十      耳    、殖          生 觸      生 空 

  三      、    足器          五 ︶      五 ︶ 

  法      鼻    、、          唯        大 

  。      、    語排 

         舌    具泄 

         、    、器 

         皮     ︶ 

         ︶ 

 

                大等巧法構成萬有諸法的現象界 

 

  當神我要受用時，由薩埵、剌闍、答摩這三事合成自體，從這個自體，

最初生起大（也就是覺），再由大而生我慢，最後由慢生出十一根（心理機構

的發展）、五唯（純物質的發展）、五大。萬有諸法的現象界就這樣形成了。

數論派認為這二十三法是實有的，並不會壞滅，只是轉變而已。它最初是由

自性轉變而生，最後變壞時，仍然歸到自性裡去，所以並沒有真正滅壞，只

是隱顯而已，其體皆是自性，因此說它是實非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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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破現量所得 

 

 

○2 破是實非假 

 

 

○3 破三事合成 

 

彼執非理。所以者何。大等諸法多事成故。如軍林等。應假非實。如何可說

現量得耶。 

  唯識學家破斥「數論派」所執的心外實法，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

因為大等二十三法，既然是由薩埵等多事所合成的，就應該像軍隊、樹林一

樣是假有而非真實的。軍隊是由一個一個的士兵所組成，並沒有實質的軍隊

存在。同樣的，樹林也是由一棵一棵的樹木所組成，並沒有實質的樹林存在。

所以，像這種根本不存在的東西，怎麼能說它是現量所得呢？現量所得的，

必定是現有的才行。由此便可以證明你們所執的大等二十三法，並非「現量

所得」。 

 

又大等法若是實有。應如本事非三合成。薩埵等三即大等故。應如大等亦三

合成。轉變非常。為例亦爾。 

  若是你們堅執大等二十三法是實有的，那麼，這二十三法就應該如自性

三德一樣，只能生它法而不為它法所生，因此，大等二十三法就不該是由自

性三德所合成。「數論派」主張，薩埵等三德，就是大等二十三法，都是實有

的。所不同的是，薩埵等三是本法，不從它法所成，是常的；大等二十三法

是末法，從薩埵等三德所成，是轉變無常的。如果是這樣的話，薩埵等三德，

就等於是大等二十三法，既然等於大等二十三法，就應該和它一樣，是由三

德所合成，而且同樣是轉變無常的。但是事實上，大等二十三法，是由自性

三德所合成；薩埵等三德，也不可能從它法所成，且像大等二十三法一樣的

轉變無常，所以你們所執大等二十三法「是實非假」是不能成立的。 

 

又三本事。各多功能。體亦應多。能體一故。 

  而且，如果說薩埵等自性三德，每一個都有喜、憂、闇等多種功能的話，

那麼體性也應有多種才對，因為功能和體性是一的緣故（體用是不相離的）。

若是體性真的有多種的話，就應該和大等二十三法一樣是無常的。因此，就

不能說自體是常。 

 

三體既徧。一處變時。餘亦應爾。體無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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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自性三德的自體，既然可以普徧到達二十三法的每一法上面去，

那麼，三德的功能，也應該能夠普徧到達每一法上面去。這樣的話，任何一

處在轉變成二十三法時，其餘的各處也應同時轉變成二十三法。為什麼呢？

因為三德的自體是周徧一切而無有差別的，所以一分變時，其餘的無量分也

隨著轉變。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可見你們所執，自性三德能成諸法徧一切

處的說法，是不能成立的。 

 

許此三事。體相各別。如何和合共成一相。不應合時變為一相。與未合時體

無別故。 

  假使你們又說：自性三德的體和相是各自不同的。也就是能變的體，和

所變的相各自本有。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體有三個（指自性三德），相也應該

有三個，又怎能說由三事和合所成的相（指合成的大），只有一個呢？ 

  若是你們又說：三事在沒有和合以前，體是各別的，一旦和合了之後，

就變成一相了。這個說法也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因為合與未合的體，

前後應該沒有差別才對。怎麼可能在自性三德沒有變成大等法之前，各有自

體，到了變成大等法之後，又會合為一了。如果是這樣，也可以說，自性三

德在和合後，能變成大等二十三法，那麼，在沒有變成大等之前，也應該能

成大等，因為前後的自體沒有差別的緣故。但事實並非如此，可見你們所說，

能變的體，和所變的相，各自本有是不能成立的。 

 

若謂三事體異相同。便違己宗體相是一。體應如相。冥然是一。相應如體。

顯然有三。故不應言三合成一。 

  如果你們為了要掩護體和相各有自體的過失，就改口說：自性三德的體

是有差別的，但是相卻相同。這樣說，不是又違背了自宗體相是一的主張了

嗎？自性（又稱冥然）是由薩埵、剌闍、答摩三事和合而成自體。因此，能

和合的體是三，所和合的相是一。若是「體應如相」，冥然應該只有一個；如

果是「相應如體」，則相顯然應該有三個。所以，怎麼能夠說是三體和合成一

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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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三是別。大等是總。總別一故。應非一三。此三變時。若不和合成一相者。

應如未變。如何現見是一色等。若三和合成一相者。應失本別相。體亦應隨

失。 

  如果你們又試圖挽回說：能生的自性三德是別相，所生的大等是總相。

那麼，應該總相等於別相，又怎麼會總相是一，而別相是三呢？若是自性三

德在生成大等的時候，並不需要和合就能成為一相的話，那就應當和它未轉

變以前，一樣的看見三德的別相，可是為什麼我們看見的卻是一樣的色等之

相？這不是有違現量所得的過失？假如自性三德是經過和合之後，才生成一

相的話，那就應該已經失去原有的別相，別相既失，體性也應該隨著消失才

對，因為體相是一的緣故。由此可知，你們所執「三德是別相、大等是總相」

的說法，也是不能成立的。 

 

不可說三各有二相。一總二別。總即別故。總亦應三。如何見一。 

  同時，你們也不可說自性三德各有二相：一是總相；二是別相。為什麼

呢？因為總相就是別相，別相既然有三，總相也應該有三，但是為何所見的

總相只有大等一個呢？可見這個說法是自相矛盾的。 

 

若謂三體各有三相。和雜難知。故見一者。既有三相。寧見為一。復如何知

三事有異。若彼一一皆具三相。應一一事能成色等。何所闕少。待三和合。

體亦應各三。以體即相故。 

  如果你們又反駁說：三德的體，每一個體都各自有三相，只是相互混雜

在一起之後，很難去分別清楚，所以見到的只有一相。這種說法也是不合道

理的。為什麼呢？既然三體各有三相，就應該見到三，怎麼現在只見到一，既

然只見到一，就只能說有一相，何況你們又是怎麼知道三德的體各有三相呢？

  同時，你又是怎麼知道三德是各異而不相同呢？如果真的每一德都具有

三相，就應該每一德都能成就色等諸法，那麼，這其中究竟是缺少了什麼，

才一定要等到三德和合之後，才能成就色等諸法？再說，相既然有三種，體

也應該各自有三，因為你們說體就是相的緣故。 

 



成唯識論(一) - 28 -

 

 

 

 

 

 

 

 

 

○4 妄情計度 

 

 

(2)勝論六句 

 

  

又大等法皆三合成。展轉相望。應無差別。是則因果。唯量諸大。諸根差別。

皆不得成。若爾。一根應得一切境。或應一境一切根所得。世間現見情與非

情。淨穢等物。現比量等。皆應無異。便為大失。 

  另外，大等法都是由自性三德和合而成，彼此之間展轉相望，也應該沒

有什麼差別才對。也就是說十一根相對五唯、五大時，都應相同，因為能生

的三德（因）既然相同，所生的大等諸法（果）也應相同。如此一來，所有

的差別（包括因果差別、十一根、五唯、五大等差別）都不能成立了。可是，

我們明明看見世間有種種的差別相。所以，你們所執的「大等諸法皆三德和

合而成」的主張，是不合道理的。 

  如果真的是照你們所說，大等諸法皆是三德合成的話，那就應該一根可

能一切境。譬如一個眼根，不但可以見色，還可以聞聲、嗅香、嚐味、覺觸、

知法等六種境界。或者一個境界，也可為一切根所得。譬如色塵境界，不但

為眼根所緣，也可以同時為耳、鼻、舌、身等根所緣。如此一來，世間所見

的一切境界，不都和合而為一了嗎？那麼有情眾生和無情世界、清淨和污穢、

現量和比量等等，應該也都沒有任何差異了，這不是有很大的過失嗎？不但

犯了違背自宗「大等法皆現量所得」的過失，還同時犯了違背「世間諸法有

種種差別相」的過失。 

 

故彼所執。實法不成。但是妄情計度為有。 

  由此可知，你們所執的心外實法，是不能成立的，只是自己虛妄的情執

計度為有而已。 

 

勝論所執實等句義。多實有性。現量所得。 

  第二個要破斥的是「勝論派」的「六句義」。此派堅持「實、德、業、同、

異、和合」等六句義，大多是「實有自性」，而且是「現量所得」。 

  「勝論派」的始祖是迦那陀，譯為「食米齊」仙人，這個名稱的來源，

是因為他專門撿拾碎米作為飲食之用。在古印度是屬於自然哲學的一派，主

要的經典有吠世迦經。計分十卷，共有三百七十頌，內容主要分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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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究「極微且永恆存在」的原子 

二、分析「宇宙萬有之範疇」的句義 
屬「本體論」。 

三、討論「知識來源及獲得」的量論 屬「知識論」。 

  因此，這一派是以討論「本體」和「知識」為主，又是極富有批判精神

的「實在哲學」。也是因為所造的「六句論」，勝於其他各派的任何論點，所

以稱為「勝論」。 

  「句義」，是一種研究宇宙萬有的表達方式，以「句」表「義」來綜論一

切。而「句義」的本身，又是精密分析宇宙萬有後，所得的要諦（主要的真

理）。勝論派，就是將宇宙萬有的一切事物，分析為「六句義」： 

  一、實句：是指宇宙萬有的「本質」或「主體」。是所有存在的物質和現

象中，最基本的實體（本身已不可再分的一種元素、實體、或抽象概念）。由

於它是構成宇宙萬有的基礎，又是其他「德、業」的所依，所以被譯為「主

諦」或「所依諦」。共有九種，稱為「九實」。 

 

1.地 

2.水 

3.火 

4.風 

為形成宇宙世界及一切萬物生命的材料。地有地

的原子，水有水的原子……互不相同。每一原子

皆不可再分，其形狀極微，非肉眼可見，遍佈各

處，是無始無終且永恆不滅的。原子聚成元素謂

之「大」，而四大積聚乃形成宇宙，四大分散也就

是宇宙的毀滅。此即「極微積聚說」。 

 

 

 

    物質的要素 

 

 5.空   是萬物運動的場所，以「聲」為它特有的德。   

 6.時  即時間。是發生前後、遲速觀念的根本。       成立時間、 

 7.方  即方向。是發生前後、遠近觀念的根本。       空間的要素 

 8.我  是一切意識及思想的本質。我是常住徧在的，由 

直觀可以體會。 

 

9.意 

是一切情緒及意志的來源。這個存在於身體內微細、

不可見的實，能夠作為「根」與「我」的聯繫，譬

如眼根與我之間，如果沒有加上「意」的配合，就

無法生起對色塵的感覺。        

  
指心理的要素 

 

  在「九實」之中，地、水、火、風是具體的物質元素，空、時、方、我、

意則屬抽象的基本概念。前者具體而微（小而無內），後者茫然抽象（大而無

外），前者可合成宇宙萬有，而宇宙萬有又不出後者之外，尤其四大也不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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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方之外（譬如：風有體積，因此必佔有空間；風必流動，若無時間則風

靜止而不動；風必有方向，所以風不可離開空、時、方）。另外，小的「我」

與「意」，散布在每一個生命之中，不會隨生命而敗壞腐朽；大的「我」與「意」，

則包涵整個宇宙萬有，並且是一切小的「我」與「意」最後的歸宿。勝論派

學者認為原子或元素，絕不能「製造」或「毀滅」，因此否定了造物主的觀念，

所以可說是「無神論」者。但是又將「我」與「意」列為實體本質之一，以

配合其他的物質實體和概念，因此沖淡了無神論者的「唯物」色彩。 

  二、德句：譯為「德」或「功德」，是實體所具有的能力、屬性或作用。

由於它本身是靜止的，既不活動，也不具有任何作用，必須為主體包涵才能

有所作為，所以又被譯為「依諦」。 

  在吠世迦經中，列述了十七種德，是印度哲學深入討論「屬性」的開始。

到了西元第四世紀，大師波羅薩巴答又加上七種，而成了二十四種之說。 

 

  1.色    是火的特性，可由視覺感受(眼)。 

  2.香    是地的特性，可由嗅覺感受(鼻)。 

  3.味    是水的特性，可由味覺感受(舌)。 

  4.觸    是風的特性，可由觸覺感受(皮)。 

 
由 眼、鼻、舌 、
身 四 根 所 感 覺
的 四 德 ， 也是
地、水、火、風
所 特 有 的 德 。  

 
5.量    是心的特性，可被衡量的。分微、大、短、長四種： 
   

 
微 

是像原子那樣的大小，同時

是和合原子與意的。 
 
 
大 

二個原子以上叫做大。徧存

於空、時、方、我之間。 

 
是相互對待的，有

時變為微，有時變

為大，是不一定的。 

  

 也同微與大的標準而定  

 
長 
 
短   

 

  6.數     是物的特性，可被計算的(是綜合的)。 

  7.別體   是能夠將物與物加以區分的(是分析的)。 

 
兩者皆以一個以上的

實存在，與一、二或

別的觀念對應。 
 

  8.合     是二物和合為一的意思。 

  9.離     是一物分開為二的意思。 

 
唯有在合一與分離

時，才有合與離的德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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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彼體   

 11.此體  

 

是在時間與空間上安立的，如前後、遠近，甚至老幼，皆由這

二德而起。 

 12.覺    也譯為「知覺」或「理智」。  

 13.樂    是生命中順利的特性。 

 14.苦    是生命中橫逆的特性。 

 15.欲    是生命中執著的特性。 

 16.瞋    是生命中暴戾的特性。 

 

是和合於「意」的，除意

之外，不與其他和合。 

 17.勤勇  是生命中持續的特性。  

 
  以上十七種德載於吠世迦經內，以下七種德，為波羅薩巴答所加入。 
 
  
 18.重體 

是物體下墜所具之性。使吾人發生重的

觀念的原因(唯限於地、水之德)。 
 

  
 19.液體 

是物體潮溼流動所具之性。作為流動的

原因(唯限於地、水、火之德)。 
 

  
 20.潤性 

是物體滑動或吸黏所具之性。作為粘著

的原因(這是水實的特有之德)。 
 

 21.動性 是時間的動性，而非活動本身。  

 22.正性 指善良和諧之性(是善業)。 

 23.邪性 指罪惡之性(是惡業)。 

 

為引未來苦樂生死之因。

 24.聲 是空的特性，可由聽覺感受(耳)。  
 

  這二十四種屬性的本身是靜止的，分別隸屬於「九實」，依「九實」（或

二實以上的和合）及「業」的活動，才發揮它的特性作用。 

  三、業：有「力」或「動」的的意思，是一切活動的原動力，也稱「業

力」或「作業」。通常認為由無明而造業，是導致生命進入輪迴最主要的原因。

  「業」具有活動性，但是本身不能單獨存在，必須依附主體才能有所作

為，所以被譯為「作諦」。分為五種： 

  1.取業—指「掌握抓住」的動作能力。 

  2.捨業—指「拋棄丟擲」的動作能力。 

  3.屈業—指「收縮」的動作能力。 

  4.伸業—指「擴張」的動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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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轉業—指「運轉」的動作能力。 

  由以上實、德、業三句義，大概就可以分析，並且觀察一切的事物。 

  四、同句：譯為「共相」或「同」，指一切事物的相同之處，也就是實、

德、業等，所以會具有相同性質的原因。由於這個「同句」是正面的、肯定

的、存在的，所以又稱為「大有性」，佛典則譯為「總相諦」。 

  五、異句：譯為「殊相」或「異」，指一切事物的相異之處，也就是實、

德、業等，所以會形成差異的原因。這個「異句」也是存在的、肯定的，由

於它具有差別的性質，使一切不可再分的主體及其屬性，形成了千差萬別的

娑婆世界與芸芸眾生，所以又稱為「同異性」或「別相諦」。 

  六、和合句：是說明實、德、業三者之間結合的關係或情況。這個和合

的本身是抽象的，只是肯定兩個以上的實體，在存在上面的關係，因此它不

是實體（實），也不是性質（德），更不是活動（業），僅僅是三者之間的關係

或情況。同時，和合並不是永恆存在，而是暫時的因緣結合，以構成宇宙萬

有的的現象。由於和合的過程，是完全沒有排斥性的，就像水乳交融般地融

洽，所以佛典又譯為「無障礙諦」，就是沒有任何障礙，完全和合的意思。 

  以上「六句義」，是「勝論派」哲學主要的內容。從大處看，這六句義可

以包羅整個宇宙萬象；從小處看，任何一種存在，都可以由「六句義」來加

以說明，而任何一法缺少其中之一，都無法成立。 

  另外，「勝論派」以第「七句義」，就是由「反面否定」去綜論萬有，以

彌補「六句義」的不足。 

  七、非有：佛典譯作「無說」，是「非有」現象生起的原理，相對前六句

義的「有義」而言。最著名的詮釋，有濕婆迪多耶的七句義論。將「非有」

細分為五種： 

  1.先存非有（未生前無）—就是這種「非有」只在和合之前成立，和合以

後就不存在了。例如薪未遇火，則不燃燒，地未淋雨，則不濕滑。這裡所說

的「不燃燒」、「不濕滑」就是「非有」，如果遇火或淋雨之後，這個「非有」

就立即消失了。這就是所謂的「先無後有」。 

  2.毀後非有（已滅後無）—就是本來是「有」的，因為「業力」喪失，或

「和合」關係解散而變成「非有」。例如擊破瓦瓶為碎片，碎片不復為瓦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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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瓶就是「非有」。這就是所謂的「先有後無」。 

  3.相互非有（彼此皆無）—指的是類別不同而彼此之間兩者「非有」。例

如牛中無羊，羊中也無牛，所以對二者而言，是「永恆皆無」。 

  4.單方非有—如「水中可以無人」，但「人中不可無水」。 

  5.絕對非有—如龜毛兔角。 

  「非有」，本屬於形而上的抽象概念，既然稱為「非有」，當然是既不存

在，更無具體可言。但是，「勝論派」學者卻從實在的觀點，去正面肯定「非

有」本身的存在，並且予以精密地分析討論，而列為句義之一，在印度各派

哲學之中，自有其獨到之處。 

  以上所謂的「七句義」是「勝論派」的早期學說，其後的慧月一派，再

加上「有能、無能、俱分」的三句，就成為「十句義」。 

  八、有能句：與實、德、業三句和合，決定共同的或個別造自果的必須

之因。 

  九、無能句：與實、德、業三句和合，決定三者不造自果，而造以外其

他餘果的必須之因。 

  十、俱分句：就是一切法同異的關係。除了同句、異句兩個極端之外，

其他一切的關係都包攝在內。 

  「勝論派」基本思想系統，是來自於「耆納教」的三句義（實、德、業）、

極微、積聚等學說。後期的「勝論派」，又和「尼耶派」有合流的趨向。「尼

耶派」的學說，以討論知識方面的量論為主。在「尼耶派」的四量之中，「勝

論派」只承認二者：即現量和比量。 

  1.現量—由感官接觸外界所得普通而真實的知識。 

   (1)世間現量—指具體的知識。 

   (2)非世間現量—指超具體的抽象道理。 

  前面所說的「六句義」當中，前五是屬現量所得，最後的和合性，不是

現量所得。若是以「十句義」來說，則實、德、業、同、俱分的五句，皆是

現量所得。而異、和合、非有、有能、無能的五句，都不是現量所得。所以

「勝論派」學者，才會認為於「六句義」或「十句義」當中，多分是「實有

自性」，而且是「現量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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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破六句 

 

 

  2.比量—由推理所得的間接知識。也就是由「已知」的事理，去推求「未

知」的事理。包括「尼耶派」的「聖量」及「譬喻量」，外加「彌曼差派」的

「義準量」。 

聖量—各家各派所言的聖量。包括四吠陀經，以及各宗各派自己的經典。

譬喻量—就是「譬喻」的簡單解釋。由於「現量」是由感覺所得的知識，

「比量」是由推理所得的知識，二者僅屬「自悟」的層次。譬喻量則不同，

可以由名相的媒介，將自悟的知識事理，為他人或大眾解說，使其接受了解，

是由自悟而進入「悟他」的層次。 

義準量—就是假設的比量。由假設的方法，在未知的事物中求取新的知

識。例如：「某人未死，又不在室內」，因而判斷「某人必外出未返」。 

「彌曼差派」的量論，來自「尼耶派」的四量（現量、比量、聖量、譬

喻量），再外加二量（義準量、無體量）而有「六量」之說。 

無體量—就是「非存在的認知」或「認知其非存在」。例如：「桌上無花

瓶」。對桌上而言，「無花瓶存在」就屬於「無體量」。此量是由「現量」的反

面而成立的。 

 

彼執非理。所以者何。諸句義中。且常住者。若能生果。應是無常。有作用

故。如所生果。若不生果。應非離識實有自性。如兔角等。諸無常者。若有

質礙。便有方分。應可分析。如軍林等。非實有性。若無質礙。如心心所。

應非離此有實自性。 

  唯識學家破斥「勝論派」所執「六句義」的實有自性，是不合道理的。

為什麼呢？在諸句義中，凡是屬於「常住」的部分，請問這些常住的法，是

能生果？還是不能生果？如果是能生果的，就應該是無常，因為有作用的緣

故，就好像所生的果一樣。（凡是有作用的，必然是無常，既然能生果的常住

法，和所生果一樣的有作用，就應該是生滅無常的。）倘若是不能生果，就

應該和兔角一樣。兔角沒有生果的作用，諸常住法也沒有生果的作用，所以

就不能說離開心識之外，還有一個實有自性的法體存在。 

  在諸句義當中，凡是屬於「無常」的部分，請問這些無常的法，是有質

礙？還是沒有質礙？若是有質礙，就有方分（方分，就是東、南、西、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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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的六方分），有方分，就可以被分析，好比軍隊和樹林等，是假有的。

軍隊是由很多士兵集合所成，樹林則是由許多樹木組合而成，並沒有實在的

軍隊和樹林的自體可得。既然軍隊、樹林都是有方分、可分析的，是屬假非

實；那麼，諸有質礙的無常法，也是有方分、可分析的，所以也是屬假非實。

如果這些無常法是沒有質礙的，那又應該和心、心所法（指實句中的「意」，

和德句中的「覺、樂、苦、欲、瞋、勤勇」）一樣，是無常、沒有質礙的，所

以就不能說離開心識之外，另有一個實在的自性。 

 

又彼所執地水火風。應非有礙。實句義攝。身根所觸故。如堅濕煖動。即彼

所執堅濕煖等。應非無礙。德句義攝。身根所觸故。如地水火風。 

  另外，你們所執有質礙的地、水、火、風，應該是沒有質礙的才對。為

什麼呢？因為你們自己說地等四大，是屬於實句義所攝，都是身根所觸的境

界，就像堅、濕、煖、動四大之性一樣（堅等四大之性，是無質礙的，因此

地等四大，也應該是無質礙的）；而你們所執沒有質礙的堅、濕、煖、動四大

之性，應該是有質礙的才對。為什麼呢？因為你們同樣說堅等四大之性，是

屬於德句義所攝，都是身根所觸的境界，就像地、水、火、風四大一樣。（地

等四大既然是有質礙的，所以堅等四大之性，也應該是有質礙的。） 

  按照你們的說法：地、水、火、風四大，屬於實句義所攝，是有質礙的，

乃身根所觸的境界；堅、濕、煖、動四大之性，屬於德句義所攝，是無質礙

的，也同時為身根所觸的境界。既然同為身根所觸，為什麼一個屬實句所有，

是有質礙的；另一個卻屬德句所有，是無質礙的，這樣一來，豈不犯了不定

的過失？ 

 

地水火三。對青色等。俱眼所見。準此應責。故知無實地水火風與堅濕等。

各別有性。亦非眼見實地水火。 

  而且，地、水、火是有礙色（形色），青、黃、赤、白是無礙色（顯色），

兩者如果都為眼根所見，豈不又犯了不定的過失（既能與有質礙色合，又能

與無質礙色合），是應當要受到斥責的。（由於眼根見不到風，所以沒有提到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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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並沒有實在的地、水、火、風，與堅、濕、煖、

動的各別自性，也沒有眼根所見實在的地、水、火有礙色，與青、黃、赤、

白無礙色，這些都不是實有法。 

 

又彼所執實句義中有礙常者。皆有礙故。如麤地等。應是無常。諸句義中色

根所取無質礙法。應皆有礙。許色根取故。如地水火風。 

  還有，你們所執的實句義中，所有屬於有質礙的常法（地、水、火、風、

意等），應該都屬於無常。為什麼呢？因為這些有質礙的法，就像粗顯的地一

樣是有質礙的，粗顯的地是可以被分析，是無常的，所以這些有質礙的法也

應該是無常的。 

  而且，你們在實句和德句當中所提到的，眼根所取的是無質礙法（青、

黃、赤、白等），應該都是有質礙的才對。為什麼呢？因為你們也說過，眼根

所取的，就像地、水、火、風一樣。可是，地、水、火、風是有質礙的，所

以，眼根所取的無質礙法，也應該像地、水、火、風一樣是有質礙的。 

 

又彼所執非實德等。應非離識有別自性。非實攝故。如石女兒。非有實等。

應非離識有別自性。非有攝故。如空華等。 

  又你們所執的「六句義」當中，那些不屬於實、德等句的句義，應該是

離了心識之外，並沒有它們的自性可得。為什麼呢？因為不屬於實等句義所

攝。既然不屬於實句等所攝，當然也就是非有的，就像石女所生的兒子一樣，

是虛假的。因此，不屬於實句等有法所攝的句義，就不應離了心識之外，還

有它的實有自性，就像虛空中的花朵一樣，是根本不存在的。 

 

彼所執有。應離實等無別自性。許非無故。如實德等。若離實等。應非有性。

許異實等故。如畢竟無等。 

  所以，你們所執的「大有性」（同句），就應該離了實句等以外，沒有它

的自性可得。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你們自宗承認「大有法」是「非無」

的，就像實、德等句是「非無」的一樣。同時你們自宗也承認異於實句等的，

就像龜毛兔角一樣，是畢竟無的。如此一來，離開實句等又變成沒有「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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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存在。 

 

如有非無。無別有性。如何實等有別有性。若離有法有別有性。應離無法有

別無性。彼既不然。此云何爾。故彼有性。唯妄計度。 

  你們一邊說「大有性」是「非無」的，另一邊又說它像龜毛兔角一樣的

畢竟無，又怎麼讓人承認除了實句等以外，還有「大有性」的存在呢！若是

離了實句等「有法」，另外仍有「大有性」存在的話，就應該離了龜毛兔角的

「無法」，另外仍有「無性」的存在。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既然離開「無法」

並無「無性」的存在，當然離開了「有法」也不會有「大有性」的存在。因

此可以證明你們所執的「大有性」並不是真實存在，只是妄想計度而已。 

 

又彼所執實德業性。異實德業。理定不然。勿此亦非實德業性。異實等故。

如德業等。又應實等非實等攝異實等性故。如德業實等。 

  接下來是破勝論的「同異性」。同異性，是指實、德、業等，所以會形成

差異的原因。既然是討論三者的差異性，因此就不應離開這三者，另外單獨

有「同異性」的存在。 

  如果你們認為在所執的實、德、業性之外，還有異於實、德、業的「同

異性」存在，在道理上是講不通的，因為這個差異性，應該不是指不屬實、

德、業性上的差異，而是指不同實等體上的差異（譬如說異於實體的，有德、

業等）。若是你們一定要主張「同異句」是異於實、德、業別有的，就好像是

說「同異句」不應為「同異句」所攝，而為異於「同異句」所攝。那麼，實

等句也不應為實等句所攝，而異於實、德、業性的，才為實、德、業所攝。

所以，這在道理上是說不過去的。 

 

地等諸性對地等體。更相徵詰。準此應知。 

  現在舉個四大的例子作說明：我們都知道地、水、火、風是指四大的體；

而堅、濕、煖、動是指四大的性。雖說四大的體和性不同，但我們卻不能說

離開了四大的體，另外有個四大的性（同異性）存在。因為離開了地、水、

火、風四大的體，是沒有堅、濕、煖、動四大的性存在的。體不離性，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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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離體。所以，只能說異於地的，有水、火、風，這三者是地的「同異性」，

而不能說「堅」是地的「同異性」。如果「同異性」真的是離地而有（「堅」

離地大而單獨存在），那麼，地也不應該是地大所攝。因此可以證明，離開實

等體外，是沒有另外「同異性」的存在。 

 

如實性等。無別實等性。實等亦應無別實性等。若離實等有實等性。應離非

實等有非實等性。彼既不爾。此云何然。故同異性。唯假施設。 

  「同異性」如果離開了實、德、業性之外，沒有別的「同異性」存在；

實、德、業也應該離了「同異性」之外，沒有別的實、德、業性。若是你們

又說離了實、德、業性之外，有個實、德、業的「同異性」存在，那麼就應

該離了非實、德、業（同異性）之外，有個非實、德、業的「同異性」存在。

但是，離了「同異性」之外，並沒有「同異性」的存在，你們又為何要說離

了實、德、業性之外，別有個「同異性」的存在呢？可見你們所執實有的「同

異性」，只是假施設的而已。（若以地大為例：離開了「地大」，並沒有「堅性」

的存在；離開了「堅性」，也沒有「地大」的存在。倘若一定要說離開「地大」

之外，有個地大的「堅性」存在，就應該同時承認離開「堅性」之外，有個

「堅性」存在。可是，離開了「堅性」，並沒有「堅性」的存在，怎麼能說離

了「地大」之外，有個「堅性」存在呢？因此，離開「地大」，並沒有「堅性」

的實體可得。） 

 

又彼所執和合句義。定非實有。非有實等諸法攝故。如畢竟無。彼許實等現

量所得。以理推徵。尚非實有。況彼自許和合句義。非現量得。而可實有。

設執和合是現量境。由前理故。亦非實有。 

  再破勝論「六句義」的末後句—和合句。 

  「和合句」，是說明實、德、業三者之間結合的關係或情況。和合只是暫

時的因緣結合，並非永恆存在，所以在「六句義」當中，前五句皆是現量所

得，只有「和合句」是非現量所得。 

  最後，你們所執的「和合句義」也一定是非實有的。為什麼呢？因為你

們自己說，「和合句」並非實、德、業等諸法所攝，既然是不屬實句等法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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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妄情計度 

 

 

 

(3)天能生物 

就應該如龜毛兔角一樣，是畢竟無，畢竟無的自然是假法而非實有的。 

  而且，前面所破斥的實等諸法，在你們認為是現量所得，是實有的，都

在理論的分析推敲之後，證明它們並非實有，更何況是你們自己都承認是非

現量所得的「和合句」，又怎麼可能是實有的呢？就算「和合句」是現量所得，

也能像前面一樣的破斥，證明它是非實有的。 

 

然彼實等。非緣離識實有自體現量所得。許所知故。如龜毛等。 

  歸結以上所說，知道你們所執的實、德、業等諸句義，並不是離開心識

之外，有它實在的自體，是現量所得的境界。既然離開心識之外，並沒有實

等句義的境界可得，你們所自許的心識「所緣境」（實等句義），就如龜毛兔

角一樣，是根本不存在的，更不可說它是「實有自體」、「現量所得」了。（總

破勝論的「所緣境」。） 

 

又緣實智。非緣離識實句自體現量智攝。假合生故。如德智等。廣說乃至緣

和合智。非緣離識和合自體現量智攝。假合生故。如實智等。 

  另外，能緣「實句」的智慧，並不是緣於心識之外，別有實句自體現量

所得的智慧所攝（勝論學者認為緣「實句」的智慧，就是緣於離識別有實句

自體現量所得的智慧），因為其智是假因託緣和合而生的。就如同緣「德句」

的智慧一樣，都是和合而生的（凡是假合生的，就不是緣「實」等現量智攝）。

如此廣說，乃至於緣「業、大有、同異、和合等句」的智慧，都不是緣於離

開心識，另有和合等句自體現量所得的智慧所攝，因為這些能緣的智慧，都

是假因託緣和合而生的，就像緣「實句」的智慧一樣。（總破勝論的「能緣智」。）

 

故勝論者。實等句義。亦是隨情妄所施設。 

  由以上種種論說，可以證知你們所執的實等六句義，只是隨自己的情執，

虛妄所施設的，離了心識之外，並沒有實在的自體可得。 

 

有執有一大自在天。體實徧常。能生諸法。 

  第三個要破斥的是印度的「塗灰外道」。他們執著有一位大自在天，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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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是真實、普徧、恆常，而且能生萬有諸法的。 

 

彼執非理。所以者何。若法能生。必非常故。諸非常者。必不徧故。諸不徧

者。非真實故。體既常徧。具諸功能。應一切處時。頓生一切法。待欲或緣

方能生者。違一因論。或欲及緣亦應頓起。因常有故。 

  唯識學家破斥「塗灰外道」所執的大自在天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

因為凡是一切法，只要是能生的，就必定不是永恆常住的（有生就有滅）；不

是永恆常住的，也必定不是普徧的；不是普徧的，當然就不能說它是真實的。

又怎麼能說大自在天的體是常住、普徧、真實的呢？既然體是恆常、普徧，

而且具足能生一切法的功能，就應該在一切處、一切時，頓生一切法，不必

等待欲想或眾緣，才能出生一切法。若是必定要等待欲想或眾緣和合，方能

生出一切法的話，就違背了你們所主張的「一因論」。所以，能生一切法的欲

與緣，大自在天都應能從自生，而不須藉助其他，並且還能恆常、普徧的頓

生一切法。果真如此，虛空又怎能容納得下？因此，你們所執的理論是不能

成立的。 

 

餘執有一大梵。時。方。本際。自然。虛空。我等。常住實有。具諸功能。

生一切法。皆同此破。 

  除了前面所說的一類外道之外，其餘還有執大梵天（即「明論師」。他們

認為最初從那羅天臍中，生出一朵大蓮花，從蓮花中生出大梵天，再從大梵

天生出一切有命、無命物。從梵天口中生婆羅門，從兩臂中生剎帝利，從兩

髀中生毗舍，從兩腳跟生首陀。一切大地是修福德戒場，生一切華草以為供

養，化作山野禽獸，人中豬羊驢馬等，於戒場中殺害供養梵天，得生彼處名

涅槃）、時（即「時散外道」。他們執萬有一切諸法，皆是從時而生。一切物

時生、時熟、時滅，是有一定的，不會超過其時的。所以計時是常是一，是

萬物因，是涅槃因，因而深深執著有個能生萬物的時）、方（即「方論師」。

他們認為最初生諸方，從諸方生世間人，從人生天地，天地滅沒還入彼處，

名為涅槃，所以方是常是一，是萬物因，是涅槃因）、本際（即「安荼論師」。

本際，是指過去的初首。他們認為在那個時候，我們世間本來沒有日月星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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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及地，唯有大水而已。時有大安荼出生，其形如雞卵，周匝顏如金色，

後來時熟判為兩段，一段在上作為天，一段在下作為地，彼二中間生一大梵

天，是萬物生因，能作一切有命無命物，所生萬物散滅彼處，名為涅槃）、自

然（即「無因論師」。他們認為萬有一切諸法，都是無因無緣自然生的，根本

沒有染淨的因緣）、虛空（即「口力論師」。他們妄計虛空別為一切法，是實、

是常、是一、是萬物因。最初生起虛空，由虛空生風，由風生火，由火生煙，

由煙生水，水生凍，堅作地，地生種種藥草，藥草出生五穀，五穀生命，所

以說命是食，後時還沒虛空，名為涅槃）、我等（即「宿作論師」。他們認為

一切眾生受苦樂報，皆是從往昔本業因緣而來。假如有人持戒精進，使身心

受苦，就能破壞過去的本業，本業若是沒有了，眾苦也就盡滅，眾苦果真盡

滅，就可得涅槃，所以宿作為一切因，像這樣的宿作因論者，在印度不只一

種，所以說等）的七種外道，各計常住實有，具諸功能，能生一切法，都能

像前面一樣地予以破斥。 

 

有餘偏執明論聲常。能為定量。表詮諸法。有執一切聲皆是常。待緣顯發。

方有詮表。 

  第四個要破斥的是「聲生論」和「聲顯論」這兩類的印度論師。他們皆

計執「聲體是常」。 

  「聲生論」的論師，認為「聲」是永恆不滅，常存宇宙的。由於依聲所

發出的言論，對於諸法的表達和解釋，有一定的定量，因此它不但在當時不

會改易，就是經過很久的時間，也都是不會改易的。 

  「聲顯論」的論師，也認為一切「聲」皆是常住的，不過要待助緣，才

能顯發它要表達的內容和涵義。如鐘、鼓的聲音，要待敲才會響。而聽到鐘

的聲音知道要集眾；聽到鼓的聲音知道要陞堂。 

 

彼俱非理。所以者何。且明論聲。許能詮故。應非常住。如所餘聲。餘聲亦

應非常。聲體如瓶衣等。待眾緣故。 

  唯識學家破斥這兩類論師的說法，都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無論「聲

生論」，還是「顯聲論」所說的「聲」，應該都是「無常」的。「聲生論」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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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大能生 

 

 

 

 

 

聲音是能藉著舌等擊發言論來表達，既然是能表達的，表達以後就沒有了（有

生就有滅），所以不應該是永恆常住的。至於「聲顯論」主張聲音要待緣才能

顯發，既然是要待緣，就不是永恆常住的，就像花瓶、衣服等，都是要等待

眾緣才能做成。 

 

有外道執地水火風極微實常。能生麤色。所生麤色。不越因量。雖是無常。

而體實有。 

  最後要破斥的是「順世外道」的「唯物論」思想。 

  這一類外道妄執地、水、火、風四大的父母極微，是實有，而且是常住

的。這些父母極微，能生粗色，但所生的粗色，不會超越父母極微的量，雖

是無常，而體卻是實有的。（能生的最初極微稱為「父母」，所生的粗色稱為

「子微」，因為是由父母極微和合而生，所以是無常的。雖然是由父母極微和

合而生，但所生的子微（粗色），不會超過父母極微的量，這是由於粗色所依

的仍是父母極微的緣故。其所生的粗色，也和父母極微一樣，是實有的。） 

 

彼亦非理。所以者何。所執極微。若有方分。如蟻行等。體應非實。若無方

分。如心心所。應不共聚。生麤果色。 

  唯識學家破斥「順世外道」所執「極微常、粗色無常」的理論，是不合

道理的。為什麼呢？首先唯識學家：你們所執的「極微」是有方分？還是沒

有方分的？若是有方分的話，就應該像蟻行一樣的無常、非實有。螞蟻所走

出的隊伍曲直不定，所以是無常的。如果是沒有方分的話，就應該像心和心

所一樣，不能共同聚合生成粗果色。（心和心所是無方分的，所以不能生起粗

果色，極微若是無方分，也應該不能生起粗果色。） 

 

既能生果。如彼所生。如何可說。極微常住。又所生果。不越因量。應如極

微。不名麤色。 

  既然你們承認極微能生粗色，就應該和所生的粗色一樣是無常的。所生

的果既然是無常的，能生的極微也應是無常的，無常才能生果，又怎麼能說

極微是常住的呢？而且，你們說所生的粗色，不會超越極微的量，既然和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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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的量是相等的，就應該和原本的極微一樣，而不能稱為粗色。 

 

則此果色。應非眼等色根所取。便違自執。 

  若是所生果不能稱為粗色，也應該不是眼等色根所取的境界（因為極微

不是眼根所取的境界，既然是和極微的量相等，就應該和極微一樣，不是眼

根所取的境界）。可是這樣一來，便違背了自宗的主張：「粗果色是眼根所取

的境界」。 

 

若謂果色量德合故。非麤似麤。色根能取。所執果色。既同因量。應如極微。

無麤德合。或應極微。亦麤德合。如麤果色。處無別故。 

  如果你們為自己反駁說：因為所生果色的量德，和能生極微的量德是相

合的（量德，屬「六句義」中的德句），說它非粗色、又似粗色，所以能為色

根所取，這個說法也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因為你們所執的果色，既然

和極微的量相同，就應該和極微一樣，沒有粗德合。或者，反過來說，極微

應該和果色一樣，也有粗德合。因為這兩者所處的空間，是完全相同的。 

 

若謂果色徧在自因。因非一故。可名麤者。則此果色體應非一。如所在因。

處各別故。既爾。此果還不成麤。由此亦非色根所取。若果多分合故成麤。

多因極微。合應非細。足成根境。何用果為。既多分成。應非實有。則汝所

執前後相違。 

  若是你們又說：粗果色普徧存在極微的自因當中，由於自因的體不只一

個，因此由眾多因體所集合成的果色體，應該可以稱為粗色，能為色根所取，

因為它的體也不只一個，就像自因的體一樣，各自佔有自己的空間。 

  如果是這樣的話，也仍然不能說這個所生果成為粗色。為什麼呢？因為

果既然各別存在極微自因當中，就應該和因一樣，不能成為粗色，也不能為

色根所取。 

  倘若你們說：所生果是由多分的極微所合成的，所以能夠成為粗色，且

為色根所取的話，就違背你們自宗所說：「縱然是眾多的父母極微集合，也不

能成粗色，仍然不能為色根所取；只有所生果，一合成就為粗色，能為色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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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如今，由眾多極微所合成的果色，既然能夠成為粗色，就不應該說

它還是像極微一樣的微細，不為色根所取。既然能為粗色，且為色根所取，

父母極微的本根，就能形成色根所取的外境了，又何必還要別立一個粗果色？

再說，若是這個粗果色，是由多分極微所合成的，就應該是假法，而非實有。

這豈不又和你自宗「所生粗色，體是實有」的說法相違背？ 

 

又果與因俱有質礙。應不同處。如二極微。若謂果因體相受入。如沙受水。

藥入鎔銅。誰許沙銅體受水藥。或應離變。非一非常。 

  另外，粗色的果和極微的因，兩者都是有質礙的，理應不能同處在一個

空間裡，就像兩個極微不能同時佔有一個空間一樣。 

  若是你們還是要說：粗色的果和極微的因，雖然兩者都是有質礙的，但

是就像本體和現象二者，仍然是可以互相涉入的。本體的存在要靠現象來展

現；現象的展現，又不離本體的作用。這種情況，就好像把一把沙子放進水

杯裡、或者把藥放入鎔銅中一樣。沙子受水以後，沙子還是沙子，水還是水，

沙子沒有增加，水也沒有減少。藥放進鎔銅裡以後，銅沒有增加，藥也未減

少。這就說明了極微能形成果色，極微並沒有增加，就像沙受水、鎔銅受藥

一樣。所以，極微是一、是常。 

  唯識學家破斥說：誰會承認沙受水、鎔銅受藥的謬論！要知道沙受水時，

水是入於二沙之間的空隙處，並不是入於沙體之中；鎔銅受藥時，藥是入於

鎔銅的空隙處，也不是入於鎔銅體中。沙受水時，二沙立刻相離，所以是「非

一」；鎔銅受藥時，鎔銅立刻變質，所以是「非常」。因此你們所執極微是一、

是常的理論，是不能成立的。 

 

又麤色果。體若是一。得一分時。應得一切。彼此一故。彼應如此。不許違

理。許便違事。故彼所執。進退不成。但是隨情虛妄計度。 

  還有，若是你們承認粗色果的自體是一的話，就應該得一分時，一切都

得到，因為彼此是一體的。所以，在得彼時，就同時得此。如果你們說：這

是不可能的！就違背了你們自宗所說「粗果色體是一」的道理；倘若你們說：

這也不是不可能的！又違背了世俗所見「彼此非一」的事實。因此，你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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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執著，不論承認、不承認，都是進退兩難、不能成立的，只是隨自己的

情執，虛妄計度而已。 

 

然諸外道品類雖多。所執有法。不過四種。 

  以上所說外道的種類雖然很多，但所執的「實有諸法」歸納起來，不過

四種而已。 

 

一。執有法與有等性。其體定一。如數論等。 

  第一類，是執著「有法」和「有等性」，它的體性是相同的。就像「數論

派」等的主張一樣。 

 

彼執非理。所以者何。 

  這一派所執的理論並不合乎道理。為什麼呢？ 

 

勿一切法即有性故。皆如有性。體無差別。便違三德我等體異。亦違世間諸

法差別。又若色等即色等性。色等應無青黃等異。 

  「有法」，指的是所生的大等二十三法；「有等性」，是指能生大等二十三

法的「冥諦」。「數論派」主張，「冥諦」是由自性三德和合而成自體，能生出

大等二十三法。因此能生的自性三德，與所生大等二十三法，體是一而相是異。

  現在唯識學家破斥道：不可以說「一切法」就是你們所說的「有性」（能

生大等二十三法的冥諦）。如果說一切法就是「有性」的話，一切法和「有性」

的體就沒有差別，這豈不違背了你們自宗所說「自性三德」與「我等二十三

法」，體相各異的宗旨，而有自教相違的過失？而且世間人明明看見一切法是

各有差別的，而你們卻說體無差別，這豈不又違背了世間的諸法差別，而有

世間相違的過失？ 

  「數論派」為自己辯護說：譬如色法與色性（青黃赤白等）是一，聲法

與聲性（清濁高低等）是一，乃至觸法與觸性（冷煖等）是一，這明明有五

塵各自的差別，怎麼能夠說有違背世間差別的過失？ 

  唯識學家再破斥說：照你們的說法「色等即色等性」，就是說「色就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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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那麼，色法就沒有青黃赤白的差別，豈不與眼根的現量相違；聲如果就

是聲性，就沒有清濁高低的差別，豈不與耳根的現量相違；同樣的，香、味、

觸如果就是香、味、觸性，就沒有香臭、甜苦、冷煖的差別，而與鼻、舌、

身根的現量相違，這不是和世間有青黃、清濁、香臭、甜苦、冷煖的事實相

違嗎？ 

 

二。執有法與有等性。其體定異。如勝論等。 

  第二類，是執著「有法」和「有等性」，它的體性是有差異的。就像「勝

論派」等的主張一樣。 

 

彼執非理。所以者何。 

  這一派所執的理論也不合道理。為什麼呢？ 

 

勿一切法非有性故。如已滅無體不可得。便違實等自體非無。亦違世間現見

有物。又若色等非色等性。應如聲等非眼等境。 

  「有法」，是指實、德、業；「有等性」，指的是「大有性」（即「同句」，

說明實、德、業等，所以會具有相同性質的原因）。「勝論派」主張，「大有性」

是離實、德、業外，別有一法為它的自體（是六句義中的一項），所以說它們

的體性不同。 

  唯識學家破斥說：不能說一切法和你們所執的「有法」（實、德、業）不

同。如果一定要說它們有差別的話，就等於沒有諸法的存在了。因為實、德、

業等，是構成宇宙萬有的條件。現在居然像兔角一樣體性了不可得，這豈不

違背了你們自宗所說「實等句義，自體非無」（實、德、業等句義，體性都是

實有的）的主張，而犯了自教相違的過失嗎？同時也違背了「世間現見有一

切物存在」的事實，而犯了世間相違的過失。 

  如果你們為自己辯護說：色體上的青、黃、赤、白，和色性雖有差別，

但是青黃等色、清濁等聲、香臭等香、甜苦等味、冷煖等觸，都能藉由五塵

之體，明白地顯示出來，怎麼能說有違「世間現見有一切物」的過失？ 

  唯識學家破斥說：青、黃、赤、白等色，既然不是色性，就應該和聲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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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樣，不是眼根等所取的境界。如此一來，色和色性就毫不相干，就像聲

塵與眼根無所緣一樣。若是色塵不再是眼根所緣的境界，豈不違背了眼等現

量，了知是色境界的義理。 

 

三。執有法與有等性。亦一亦異。如無慚等。 

  第三類，是認為「有法」和「有等性」，可以說它是相同，也可以說它是

相異。就像「無慚外道」等的主張一樣。 

 

彼執非理。所以者何。 

  這一派所執的理論也不合乎道理。為什麼呢？ 

 

一異同前一異過故。二相相違。體應別故。一異體同。俱不成故。勿一切法

皆同一體。或應一異是假非實。而執為實。理定不成。 

  這一派的說法，無論是相同或是相異，都和前面所說的理論，有相同的

過失，所以就以相同的方法破斥。 

  相同和相異這兩者不應該是同體的，因為它們的相狀相違，就像寒熱是

相違的一樣。所以，說體是一就是一，不能同時說異；說體是異就是異，不

能同時說一。絕對不能說亦一亦異。總而言之，說相同就不是相異，說相異

就不是相同，因此不可以說既相同又相異，如此這兩者都不能成立了。 

  若是你們仍然堅執，相違法也可以同體，就像相同、相異兩者雖然相違，

但仍然可以同一體性。因此，一切法都可以同一體性。 

  唯識學家破斥說：如果能夠真正了知一切法是因緣所生，是假有、非實

的，就可以說它既假名為一，又假名為異，無非都是假名。但是，你們卻妄

執一切法為實有，如此說它既相同、又相異，一切法都可以同一體性，是決

定不能成立的。 

 

四。執有法與有等性。非一非異。如邪命等。 

  第四類，是執著「有法」和「有等性」，不可以說它相同，也不可以說它

相異。就像「邪命外道」等的主張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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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別問餘乘 

 

彼執非理。所以者何。 

  這一派的說法，當然也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 

 

非一異執。同異一故。非一異言。為遮為表。若唯是表。應不雙非。若但是

遮。應無所執。亦遮亦表。應互相違。非表非遮。應成戲論。又非一異。違

世共知有一異物。亦違自宗色等有法決定實有。是故彼言唯矯避過。諸有智

者勿謬許之。 

  說它不相同，就犯了前面主張相異的過失；說它不相異，又犯了前面主

張相同的過失，所以也和主張「可以相同，又可以相異」的情況一樣，都是

不能成立的。 

  唯識學家問道：你用「非一非異」來說明既不相同、又不相異的關係，

目的是為了遮遣（否定）？還是為了表顯（肯定）？如果是為了表顯，就是

要肯定這個理論，為什麼又用「雙非」（雙重否定）的方式來表達？如果是為

了遮遣，就只要否定就可以了，無須再立論，也應無所執才對，可是，為什

麼你們又要執為實有？如果你說：是為了遮遣、又為了表顯。這樣同時否定

又肯定，不是自相矛盾嗎？否定和肯定，是不可能同時存在的。若是你說：

我既不是為了表顯，也不為了遮遣。這樣既不肯定，又不否定，毫無意義的

說法，和世間人開玩笑時所說不負責任的話，又有什麼差別呢？而且這種雙

重否定的說詞，不但違背了「世間人所共知、有相同性、也有差異性」的事

實；也違背了你們自宗所說「色等有法決定實有」的主張。所以，你們所提

出的言論，只是為了矯詐迴避以上三種理論的過失，以為這樣就無懈可擊了，

哪裡知道也犯了同樣的過失，同樣是無法成立的，因此，只要是具有智慧的

論師，就不會錯謬地承認你們的見解。 

  以上所說四類的印度外道，無論是主張有、非有、雙許、還是雙非，所

執「實有諸法」的理論，都是不能成立的。 

 

餘乘所執離識實有色等諸法。如何非有。彼所執色。不相應行。及諸無為。

理非有故。 

  破斥了外道的各種法執之後，接下來要破斥的是小乘的種種法執。這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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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色法 

 

 

 

的「餘乘」，指的是大乘以外的諸餘小乘。這些小乘學派認為「離開心識之外，

實有色等諸法」，這裡的「色等諸法」，包括了色法、不相應行法、和無為法

三大類。也就是說，小乘學派主張色法、不相應行法和無為法，是可以離開

心識之外存在，而且都是實有的。 

  唯識學家主張「三界唯心、萬法唯識」，一切宇宙萬法，都是心意識的顯

現，所以離開了心意識的作用，是沒有一切法的存在。因此，這裡就要破除

小乘執有實法存在的執著。一般將「一切法」歸納為五大類：色法、心法、

心所有法、不相應行法、和無為法。為什麼這裡只提到其中三類，而忽略了

心法和心所有法？這是因為在小乘裡也不承認它們是離心識而有，所以不用

加以破斥。只要破斥了其餘的三類之後，就可以顯示出「一切法是不離心識

而有的」。 

  首先破斥「色法」是「非有」的。也就是「離開心識之外，並沒有真實

色法的存在」。 

 

且所執色。總有二種。一者有對。極微所成。二者無對。非極微成。 

  一般小乘所執的色法，共分為兩種：一是「有對色」，由極微組成；二是

「無對色」，不是由極微組成。 

  所謂「有對色」，指的是五根、五塵這十種色法。五根，是五識的所依；

五塵，是五識的所緣。這十種色法，都是色法的種子所生，由於根塵相對，

互相窒礙，所以稱為「有對」。其中所造的色塵及能造的四大，是眼所能見的，

因此稱為「可見有對」；五色根（眼、耳、鼻、舌、身）及聲、香、味、觸四

塵，是眼所不能見的，所以稱為「不可見有對」。 

  至於「無對色」，是指法塵，乃意識的所緣。此色只能用心知，不能用眼

見，而且非根塵相對，互相窒礙，所以稱為「不可見無對」。其中包括想像之

色，藉定中修觀之力所見之色，以及單憑心力所造之色。大致分為五類： 

  一、極略色：「極」，是「至極」。「略」，有二義：「總義」，是將眾色總略

分析，至於極微；「小義」，是將諸根塵分析至極小。譬如修觀者以「法空觀」

（第六意識假想之慧），觀想有對色中的實色（五根、五塵、四大、以及定果

色等粗色），漸次分析至不可分析時，在其觀智上所浮現最極細微的相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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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極微」，其色名為「極略色」。 

  二、極逈色：「極」，是「至極」。「逈」，是「遠」的意思。如修觀者以「法

空觀」，觀想有對色中的假色（影、光、明、闇、雲、煙、塵、霧、空一顯色

等細色），漸次分析至極微時，名為「極逈色」。另外，觀想青、黃、赤、白

等顯色，至極遠而難見，也稱為「極逈色」。 

  三、受所引色：「受」，是「領受」，如領受師教（即戒）等。「引」，是「引

取」，如引取善、惡功能等。在小乘來說，「受所引色」，是指依身口七支表色

所起，為大種（四大）所造的實色。在大乘來說，「受所引色」，是指受戒時，

與第六識相應的思心所種子，引取防惡發善的殊勝功能。依止這個功能，所

防的惡色，和所發的善色，就是「受所引色」。因為這個防發功能，不能表示

於他，所以也稱為「無表色」（或「無戒色」）。 

  四、徧計所執色：由第六意識周徧計度所妄執的種種色法，如回憶、幻

想、夢境等。這種色法，只是第六意識虛妄計度五根、五塵等，所變起的影

像，本為虛妄無體之法，並無實際的作用，但凡夫卻執迷，以為實有，所以

稱為「徧計所執色」。 

  五、定果色：這是行者在修定時，於定中所現起的種種境界。因為是由

定力所生的色法，所以稱為「定所引色」或「自在所生色」。這個「定果色」，

依凡夫或菩薩的修行，而有假、實的差別。凡夫修行，依假想定所變之色，

是無實際作用的假色。八地以上的菩薩，為了攝化有情，依威德定力所變之

色，則是有實用的色法。譬如說，能變土砂為金、銀、魚、米等，供眾生享

用。 

  綜合以上所說色法內容，列表於後，以便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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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破有對 

 

     能造  四大（地、水、火、風） 

                                       可見有對 

                           色 

色法               五塵（五識所緣）     

                                   聲、香、味、觸 

               有對色                                          不可見有對 

     所造    十一色 

         （五根、六塵）           五根（五識所依）     五色根 

 

                                                       極略色 

                                                       極逈色 

                          無對色  法塵（意識所緣）     受所引色           不可見無對 

                                                       徧計所執色 

                                                       定果色 

 

青、黃、赤、白 實色（眼識所緣）  

顯色 光、影、明、闇、雲、 

煙、塵、霧、空一顯色 
 

形色 長、短、方、圓、麤、 

細、高、下、正、不正  

 

假色（意識所緣） 

 

 
 

色法三種假實表 

表色 取、捨、屈、伸、 

行、住、坐、臥 
 

 

   法 處 所 攝 色  

一、極略色 依假想觀，分析俱礙色至極微。 

二、極逈色 依假想觀，觀顯色至極遠而不易見。 

 
空觀之色 

(法空觀) 

三、受所引色 依律、不律儀、殊勝思心所種子所立，卻無表色。 戒體之色 

四、徧計所執色 
第六意識虛妄計度，所變根塵，無實作用，故立

此名。 
妄執之色 

五、定果色 
入解脫定，變魚、米、肉、山、水、火、威儀身

等。如入火光定，則有火光發現。 
神通之色 

 

彼有對色。定非實有。能成極微非實有故。 

  小乘學者所執的「有對色」，必定不是實有。為什麼呢？因為能成色法的

極微如果不是實有，那麼所成的「有對色」，又怎麼會是實有的呢？ 

 

謂諸極微若有質礙。應如瓶等。是假非實。若無質礙。應如非色。如何可集

成瓶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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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是要想知道極微是不是實有，就必須先弄清楚極微是有質礙？還是沒

有質礙的？如果極微是有質礙的，就應該和花瓶等色法一樣，是假有而不是

真實的（花瓶是由泥土等眾緣和合而成，所以是假有的）；如果極微是沒有質

礙的，就應該和非色的虛空一樣，又怎麼能集合成為花瓶、衣服等色法呢？

因此，無論極微是有質礙，還是沒有質礙，都不是實有的。 

 

又諸極微若有方分。必可分析。便非實有。若無方分。則如非色。云何和合

承光發影。 

  若要進一步再問：極微是有方分？還是沒有方分的？若是有方分的，就

應該可以被分析，既然可以被分析，就不是實有；如果是沒有方分的，又應

該和非色的虛空一樣，非色的虛空無法反映出任何的物體來，沒有方分的極

微，又怎能和合成粗色，一面承受光線，另一方面則投射影子呢？所以，不

論極微是有方分，還是沒有方分，也都不是實有的。 

 

日輪纔舉照柱等時。東西兩邊光影各現。承光發影處既不同。所執極微定有

方分。 

  如果極微能承光發影，就一定是有方分的。舉例來說：早晨初昇的太陽，

照射在柱子等物的時候，東面承受光線，西面同時發射影子，既然東西兩面

承光發影的地方不同，就足以證明你們所執的極微是有方分的。 

 

又若見觸壁等物時。唯得此邊。不得彼分。既和合物。即諸極微。故此極微

必有方分。 

  再舉同樣的例子說明：當我們看見或觸摸牆壁等物的時候，只能夠看見

或觸摸到這一邊，而沒有辦法同時涉及到另一邊。這些物體既然都是由極微

和合而成，因此也能證明極微是有方分的。 

 

又諸極微。隨所住處。必有上下四方差別。不爾。便無共和集義。或相涉入。

應不成麤。由此極微定有方分。 

  這些極微，不管把它放在哪裡，都會隨著它所佔據的空間，而有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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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北、上、下這六方的差別。（也就是說，中間是一個極微，六方有六個極

微，因此中間一個極微，是有六方分的。如此七個極微和合起來，成為一個

阿耨色。）如果不是這樣的話，極微就沒有辦法共同和合集成粗色。若是你

們為自己辯護說：中間的一個極微，與其他的六個極微，同處在一個地方，

根本不可分別它們的方位，如此就可證明極微是無方分的。如果是這樣的話，

各個極微在互相涉入之後，應該永遠和極微一樣的微小，又如何共同和合集

成粗色？由此可知，極微一定是有方分的。 

 

執有對色。即諸極微。若無方分。應無障隔。若爾。便非障礙有對。是故汝

等所執極微。必有方分。有方分故。便可分析。定非實有。故有對色。實有

不成。 

  極微既然是有方分的，那麼你們所執的「有對色」，既是極微所成，也應

該是有方分的。若是沒有方分，就該像虛空一樣，沒有絲毫的障礙和阻隔。

如此的沒有隔礙，又怎能稱為互相窒礙的「有對色」呢？所以，你們所執的

極微一定是有方分的。有方分的就可以被分析，就決定不是實有。能成的極

微既然不是實有，所成的「有對色」當然就不能是實有的了。因此你們所執

「有對色是實有」的說法，是不能成立的。 

 

五識豈無所依緣色。雖非無色。而是識變。謂識生時。內因緣力。變似眼等

色等相現。即以此相為所依緣。然眼等根非現量得。以能發識。比知是有。

此但功能。非外所造。外有對色理既不成。故應但是內識變現。發眼等識。

名眼等根。此為所依。生眼等識。此眼等識。外所緣緣。理非有故。決定應

許自識所變。為所緣緣。謂能引生似自識者。 

  小乘學者不解地問：果真所成的「有對色」（五根、五塵）不是實有，能

成「有對色」的極微也不能成立的話，那麼，當五識生起活動時，不是就沒

有它的所依（五根是五識的的所依），和所緣（五塵是五識的所緣）了嗎？ 

  唯識學家回答說：並不是沒有五根、五塵等色法的存在，只是這些色法，

不是像你們所說另由心外實有的極微所成，而是由內識所變現的。內識色法

的種子，變現出五根、五塵等相分來，作為生起五識的所依和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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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無質礙的內識，又如何變現出外在有質礙的色法來呢？小乘

學者繼續問。 

  唯識學家回答說：當八識生起活動時，由無明熏習所成的種子力量（內

因緣力），變現出五根、五塵等八識的相分來，再依託八識的相分為本質，由

自識（五識）的種子，生出五識的相分，作為自己的所依和所緣。 

  小乘學者又問：這些由內識所變現的所依根和所緣境，是現量所得？還

是比量所得？ 

  唯識學家回答說：所變現的色等所緣境是現量所得，所變現的眼等所依

根卻是比量所得。為什麼有這樣的分別呢？因為色、聲、香、味、觸這五塵，

是世人所共知共見的，所以是現量所得。所謂的「現量」必須合乎現在（在

時間上說是現在）、顯現（在對象上說是顯現的東西。就是已經到了現行位上，

可以明白體見，而不是隱藏在種子位上無法看到的）、現有（在能、所量上是

現有的。就是能量的心和所量的境，都明白現前）三個條件，而且還要不用

意識加以思索，能夠立即直覺親證到的境界，才是真正的現量。至於眼、耳、

鼻、舌、身這五根（指的是勝義根，即視覺神經等），卻不是世人現量所能共

知共見的。它是內識所變現的相分，只有在發生五識的作用時，才能藉由比

量得知它的存在，所以只能說它有生識的功能（五識必須依託五根，才能生

起它的活動），並非現前能親證到的境界，因此是比量所得。 

  小乘學者反問道：你們又怎麼知道這些色法是由內識所變現的呢？ 

  唯識學家回答說：在前面種種的推求當中，試圖想證明離開心識之外，

有「有對色」的真實存在，卻都無法成立，可見這些色法，應由內識所變現，

才是合乎正理的。 

  小乘學者又問：既然五根是內識所變現的，就應該沒有什麼差別，為什

麼要稱它們為「根」（有眼根、耳根等不同）？又稱它們為「所依」呢？ 

  唯識學家回答說：雖然五根都是由內識所變現，但他們的作用卻有所不

同。譬如眼根能引發眼識、耳根能引發耳識等，所以稱它們為眼根、耳根等；

另外，五根為發起眼識、耳識等的所依，因此又稱它們為「所依」。如眼根為

生眼識的所依，耳根為生耳識的所依，乃至身根為生身識的所依等。 

  小乘學者又問：關於五根是內識所變現的部分，我們可以不再追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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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眼識等所緣的五塵境界，明明是在外面，又是誰容許它們也是內識所變現

的呢？ 

  唯識學家回答說：眼識等所緣的外境，既然在道理上是「非有」的，前

面也已經分析過了，你們就應該容許它們是內識所變現的。內是的色法種子，

變現出五塵等相分境界，五識再依此相分影像，變現出自識的相分來，作為

生起眼等五識的所緣緣。（一切心識活動的生起，必須具備四緣：親因緣、所

緣緣、增上緣、等無間緣。譬如以眼識作例子：如眼識的生起，需要有「空、

明、根、境、作意、第六識、第七識、第八識、種子」這九緣的配合。其中

種子是「親因緣」、色境是「所緣緣」、其餘是「增上緣」。而「等無間緣」，

是連接前念與後念之間的緣。前念滅了，後念才能生起，這中間使它平等，

沒有間斷作用的，就是「等無間緣」的功能。這樣讓出前念心識的位子，引

導後念心識的生起，就等於是開出一條道路來，所以又稱為「開導依」。） 

 

汝執彼是此所緣緣。非但能生。勿因緣等亦名此識所緣緣故。 

  小乘經部的學者又問：外在的和合假色，也能引發眼識生起作用，就應

該是眼識的所緣緣，為什麼你們大乘唯識學家，一定要說是內識所變的內色，

才是眼識的所緣緣呢？ 

  唯識學家回答說：不是凡能生起眼識作用的，就稱為所緣緣。如果是這

樣的話，親因緣、增上緣、等無間緣，它們都是具有生起眼識的作用，豈不

都成為眼識的所緣緣了。因此，不能說親因緣等，是眼識的所緣緣。同理，

心外的色等和合假相，也不能說是眼識的所緣緣了。（所謂「所緣緣」，是指

能緣的心識來說，是見分的功能。也就是說內識所變現的相分影像，稱之為

「所緣」，它是生起眼識見分的「緣」，所以稱為「所緣緣」。可是，和合的假

色並非實有，因此不能成為生起眼識見分的「緣」。由於缺乏這個「緣」的條

件，所以不能稱為「所緣緣」。） 

 

眼等五識了色等時。但緣和合似彼相故。非和合相。異諸極微。有實自體。

分析彼時。似彼相識。定不生故。彼和合相既非實有。故不可說是五識緣。

勿第二月等能生五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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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等五識在了別色等五境的時候，雖然看起來好像有和合的假相生起，

但是並不表示這些和合假相，離開了極微有它實在的自體。譬如我們在分析

花瓶等粗色的時候，往往會發現分析到最後，花瓶的自性了不可得。既然花

瓶等粗色了不可得，又怎麼能成為五識的所緣呢？ 

  經部學者主張：實有的極微不能成為五識的所緣，只有眾多極微和合而

成的粗色，才是五識的所緣。 

  如今，和合的假相既然不是實有，就不可說它是五識的所緣了。這種情

況，就好比我們看見的是水中的月亮，而不是真正的月亮（是虛妄所見的第

二月）；同樣的，我們所見的和合假色，也並不是真實的存在。如此虛妄不實

的假相，又怎能生起五識的作用，而成為五識的所緣呢？ 

 

非諸極微共和合位。可與五識各作所緣。此識上無極微相故。非諸極微有和

合相。不和合時無此相故。非和合位與不合時。此諸極微體相有異。故和合

位。如不合時。色等極微。非五識境。 

  由此可知，眾多極微在和合位時，並不能成為五識的所緣，那些和合成

粗色的一一實有極微，也不能各別成為五識的所緣。因為和合是極微的聚集，

把和合的粗色分析之後，能生和合粗色的識便不存在了（如前面分析花瓶的

自相了不可得，因此能生花瓶的識便不存在了）。至於能成粗色的一一個別極

微，根本不是眼根所能取的（極微是有假想慧，將法分析到不能再分析的程

度，不但肉眼看不到，就是天眼也看不見，所以不屬於眼根的境界）。在五識

上也沒有帶那個極微相（不是自識所變現的相分），又如何生起五識的作用

呢？不但各別的極微如此，就是眾多極微和合之後也應當如此。為什麼呢？

因為極微在和合前與和合後的體性並沒有任何差別，所以在和合位時的極

微，也應該和未和合前一樣，不能成為五識的所緣境。除此之外，並非所有

的極微都有它的和合相。那麼，當極微不和合的時候，請問這時又如何和合

成粗色，而成為五識的所緣呢？ 

 

有執色等一一極微。不和集時。非五識境。共和集位。展轉相資。有麤相生。

為此識境。彼相實有。為此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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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有部的順正理師，對於極微又有一番不同的見解。他們認為：色等

一一極微，在沒有和集以前，並不是五識的所緣境，但是在共同合集之後，

由於展轉互相資助，便有粗相產生，這時的粗相因為是實有的，所以能夠成

為五識的所緣。 

  順正理師主張：個別的極微是眼所不能見的，但是由七的極微所構成的

「阿耨色」，則是可以看到的。因為這些「阿耨色」，是由同類的極微和集而

成（不同於前面經部宗所說，是由異類的極微和合而成粗色，粗色是假），而

且極微一定是在固結的狀態中才能存在，並沒有不和集的單獨體，所以「阿

耨色」是能感覺到的實有，並且仍然是極微。 

  所謂的「和集」，是說在很多的極微相當中，有一分極微相是現量境，這

些極微之相，展轉相互資助成和集相，這些相互資成的和集相，現為現量，

是實有的粗色，所以能夠成為五識的所緣。 

  順正理師的說法，看起來好像能夠避免有部的過失（有部主張實有的極

微是五識的所緣境，但極微不可見，非眼等根所取，在五識之上也不現其相，

所以有過失），又能夠避免經部的過失（經部主張和合而成的粗色才是五識的

所緣境。但和合的粗色是假，又如何成為五識的所緣？故也有過失）。順正理

師認為：由極微和集而成的粗色，既是眼等根所能見，又是實有的，應該能

夠成為五識的所緣。但是這樣的理論，仍然為唯識學家所破斥。 

 

彼執不然。共和集位。與未集時。體相一故。瓶甌等物。極微等者。緣彼相

識應無別故。共和集位。一一極微。各各應捨微圓相故。非麤相識。緣細相

境。勿餘境識緣餘境故。一識應緣一切境故。許有極微。尚致此失。況無識

外真實極微。 

  唯識學家破斥說：順正理師所執的理論仍然是錯誤的。為什麼呢？因為

極微在共同和集之後，應該和還沒有和集之前，體相是完全相同的。既然體

相相同，就應該和沒有和集之前一樣，不能成為五識的所緣。 

  舉個例子來說：如果和集成花瓶、茶碗等粗色的極微量相同，那麼緣這

些粗色的眼識應該沒有差別。也就是說，眼識所見的花瓶和茶碗，形相應該

完全相同才對。可是我們所見的花瓶和茶碗的形相，卻有很大的不同。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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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共同和集位上的每一個極微，由於彼此相互資助的緣故，就應該各各捨

棄它原來的極微圓相。可是原來的極微相一旦失去，五識還以什麼為它的所

緣緣？所以我們應當知道，緣和集瓶等粗相的識，並不能同時緣極微細相的

境。（因為極微的行相就是極微，並沒有那麼多的差別行相，就算把相互資助

的極微，作為五識的所緣境，五識也不會生起花瓶、茶碗等差別的形相來。

所以，無論和集還是不和集，極微的體性，永遠不會有任何改變。再說，和

集之後的極微，如果仍然只有一個極微量的話，那麼，三個、四個、乃至無

量無邊的極微疊合起來，也只有一個極微量的大小，永遠不能成為粗色，又

怎麼能成為五識的所緣緣呢？）如果粗相識，能緣細相境（極微）的話，那

就應該眼識可以緣聲、耳識可以緣色、鼻識可以嚐味、舌識可以嗅香、身識

可以緣聲了。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各識只能緣各自的境，並不能緣其他的境，

當然，一個識更不可能緣一切境了。只是容許你們假說有極微的存在，就已

經有這麼大的過失，更何況是允許有心識之外的真實極微。心識之外的真實

極微，就像龜毛兔角的了不可得，如今你們卻說它能成五識的所緣境，豈不

荒謬可笑？ 

 

由此定知自識所變似色等相。為所緣緣。見託彼生。帶彼相故。然識變時。

隨量大小。頓現一相。非別變作。眾多極微合成一物。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必定是自識變現相似色等的五塵境界，才能成為

五識的所緣緣，因為只有這種情況才合乎所緣緣的兩個條件：「見託彼生，帶

彼相故」。這兩個條件說明「所緣」和「緣」必須同時具足，才能成為「所緣

緣」。「所緣」，是指生起心識活動的對象（相分）；而「緣」，是說有了這個所

緣的對象之後，心識的活動才能發生，因此這個所緣的對象，就成了心識活

動發生的「緣」。 

  「見託彼生」，說明五識的見分作用，必須依託八識的相分才能生起，所

以有了生識之「緣」的條件。（「見」，是指五識的見分；「彼」，是指八識的相

分。也就是內識所變現的五塵相分影像。）前面主張極微和合的經部，就是

缺少這個「緣」的條件，因為極微和合所成假有的粗色，無法成為生起眼等

五識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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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彼相故」，說明所生起的眼等五識上，同時帶有五塵的相分影像（彼

相），成為它的「所緣」，因此也有了「所緣」的條件。前面主張極微和集的

順正理師，就是缺少這個「所緣」的條件，因為極微和集所成的粗相，非眼

根所取，在眼等識上也找不到極微的和集相，所以不是五識的「所緣」。 

  然而，內識在變現出五塵的相分時，到底是如何變現的呢？它是不論形

量的大小，就在頓時之間，變現出它的相分來，而不是先變現出許多的極微，

再把它們和合成一物。所以，無論是主張極微實有（有部）、極微和合後的假

有（經部），或者極微和集後的實有（順正理師），都是不能成立的。 

 

為執麤色有實體者。佛說極微。令其除析。非謂諸色實有極微。諸瑜伽師。

以假想慧。於麤色相。漸次除析。至不可析。假說極微。雖此極微。猶有方

分而不可析。若更析之。便似空現。不名為色。故說極微是色邊際。由此應

知諸有對色。皆識變現。非極微成。 

  既然極微不是實有的，那麼，佛為什麼又要為眾生宣說極微的內容呢？ 

  唯識學家回答說：佛說極微的原因，是因為有些眾生妄執粗色為實有，

為了破除他們的執著，佛就說了極微的內容。希望能用除析的方法，幫助眾

生明瞭並沒有真實的極微可得。所以佛是為了利益眾生才說極微，而不是承

認在粗色當中，有真實的極微存在。 

  這些瑜伽師按照佛的教導，以假想的智慧來觀察粗色相，如此七分七分

的漸次除析，分析到不可再分析的時候，便假說為「極微」。但這個「極微」，

仍然是有方分的，只是不能再分析成更小的單位而已。如果一定要再分析下

去的話，就接近虛空相，而不能再稱為「色」了。所以「極微」可說是已經

到了色的最後邊際，與虛空為鄰，超過這個界限便是「非色」了。（因為與虛

空為鄰，所以也稱為「鄰虛塵」；七個鄰虛塵，等於一個「極微塵」；七個極

微塵，等於一個「微塵」；七個微塵，等於一個「金塵」〈於金中往來無障者〉；

七個金塵，等於一個「水塵」〈為往來水中之空隙者〉；七個水塵，等於一個

「兔毛塵」〈等於兔毛之端者〉。） 

  由以上說明可以證知，一切「有對色」都是內識的變現，而非極微所成。

  以上已經破斥「有對色」的非實有，接下來是破「無對色」也非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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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破無對 

 

 

 

 

○3 破有表 

 

 

餘無對色。是此類故。亦非實有。或無對故。如心心所。定非實色。諸有對

色。現有色相。以理推究。離識尚無。況無對色。現無色相。而可說為真實

色法。 

  「無對色」，是指第六意識所緣的「法塵」境界。 

  「無對色」既然同屬色法，是否也應和「有對色」一樣，不是實有的呢？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是理由何在？因為它沒有實質的根塵相對，不會互相

窒礙，就像沒有窒礙的心法、心所有法一樣，所以一定不是實有的。前面「有

對色」還現有色相，我們都可以用種種方法推究，證明它離開心識無法真實

存在，何況現在的「無對色」，連色相都看不見，又怎麼能說它是真實存在的

色法呢？ 

 

表無表色。豈非實有。 

  小乘學者問：你們唯識家既然認為「有對色」、「無對色」都不是實有，

那麼「有表色」、「無表色」，豈不也是非實有了？ 

 

此非實有。所以者何。 

  唯識學家回答說：確實都不是實有的，為什麼呢？ 

 

且身表色。若是實有。以何為性。 

  這裡唯識學家先破「有表色」的非實有。 

  「有表色」，又分為「身表色」和「語表色」兩種。首先以「身表色」作

分析。 

  唯識學家問：如果你們小乘人認為「身表色」是實有的，請問這個「身

表色」，是以什麼為它的體性？ 

 

若言是形。便非實有。可分析故。長等極微不可得故。  

  倘若你們回答：是以「形色」為它的體性，這便表示它不是實有的了。

為什麼呢？因為凡是有形色的東西，都可以被分析，既然可以被分析，就不

是實有。如同花瓶、茶碗一樣，分析到最後，並沒有花瓶、茶碗的形色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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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論它是以長、短、方、圓，任何極微積集所成的形色，都不是實有

的。（這是破「有部」以「形色」為體性的過失。） 

 

若言是動。亦非實有。纔生即滅。無動義故。有為法滅。不待因故。滅若待

因。應非滅故。 

  倘若你們回答：是以「行動」為它的體性，也同樣表示它不是實有的。

為什麼呢？因為一切的行動，都是剎那剎那才生就滅，根本沒有真實的行動

存在，怎麼能說它是實有的呢？凡是有為法，就是生滅法，有生一定有滅。

這個滅，不用再等待其他的因緣才能滅。如果滅還需要等待其他的因緣，就

不能叫滅了。只有生、住，而沒有滅的，怎麼能稱為生滅法或有為法呢？（這

是破「正量部」以「行動」為體性的過失。） 

 

若言有色。非顯非形。心所引生。能動手等。名身表業。理亦不然。此若是

動。義如前破。若是動因。應即風界。風無表示。不應名表。又觸不應通善

惡性。非顯香味。類觸應知。故身表業定非實有。 

  倘若你們又回答說：有一種色法，它既不是青、黃、赤、白等顯色；也

不是長、短、方、圓等的形色，而是由思心所引發的色法，能發動手足等的

活動，稱為「身表業」。這樣的說法，在道理上當然也是講不通的。為什麼呢？

因為這種色法，如果是「行動」的話，就可以和前面一樣的破斥；如果它不

是「行動」，而是令它行動的因緣（動因），那麼，就應該是「風界」了。因

為一切的施為動作，都是藉風力而轉的。可是，風是沒有形相，無法表示的，

怎麼能稱它為「有表色」？而且，風是屬於觸塵所攝，是無記性，又如何通

於只屬善性及惡性的「身表色」？（「身表色」，只通善性、不善性，而不通

無記性。因為無記心的勢力微弱，不能引發強而有力的業。）因此，類比觸

塵也可得知，其餘的色、香、味三塵，也同屬無記性，都不是「身表色」。（聲

塵，屬於語表，故不在其中。）所以，你所說的「身表業」，一定不是實有的。

（這是破「經部」以「動身思」為體性的過失。） 

 

然心為因。令識所變手等色相。生滅相續。轉趣餘方。似有動作。表示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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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破無表 

假名身表。 

  這個「身表色」，既不是形色，也不是行動，更不是心所引色，請問它又

是如何生起的呢？小乘學者不解地問。 

  唯識學家回答說：這個「身表色」，是以內心的種子為因，令第八識所變

的手足等色相（簡別有部的「形色」），生滅相續的轉向任何方向（簡別正量

部的「行動」），看起來好像有一連串的動作產生，實際上只是心識剎那剎那

的生滅作用（簡別經部的「動身思」）。由於看起來似有身體的動作，所以假

名為「身表色」。 

 

語表亦非實有聲性。一剎那聲。無詮表故。多念相續。便非實故。外有對色。

前已破故。 

  至於「語表色」，也沒有實有的「聲性」存在。因為以一剎那的聲音來說，

是無法表示任何意義的。一定要靠許多剎那聲音的相續，才能結合成完整的

字句以表達它的涵義。既然是多念相續的組合，就不能說它是實有的。而且，

聲音是「聲塵」，屬於「有對色」，這個外在五塵的非實有，在前面也已經破

斥過，知道它是不能成立的。 

 

然因心故。識變似聲。生滅相續。似有表示。假名語表。於理無違。 

  那麼，這個「語表色」，又是怎麼生起的呢？小乘學者問。 

  唯識學家回答說：這個「語表色」，是以內心的種子為因，令八識變現似

聲的相分，如此生滅相續，聽起來好像有一連串的音聲出現，實際上也只是

心識剎那剎那的生滅作用。由於聽起來似有音聲在表示，所以假名為「語表

色」。這樣的假名安立，和它不是實有的道理，並沒有互相違背。（此中所說

的「識變」，是簡別經部以「發語思」為體；「似聲」，是簡別有部以「音聲」

為體；「生滅相續」，是簡別聲論者計「聲是常」；「似有表示」，是簡別一切宗

計「實有語表」。） 

 

表既實無。無表寧實。 

  小乘學者問：「有表色」既然不是實有，「無表色」又怎麼能說它是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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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 

 

然依思願善惡分限。假立無表。理亦無違。謂此或依發勝身語善惡思種增長

位立。或依定中止身語惡現行思立。故是假有。 

  唯識學家回答說：確實不是實有的。 

  小乘學者追問：如果「無表色」不是實有，它又是如何生起的呢？ 

  唯識學家回答說：它是依思心所的願望（思願），決定作善、作惡的分限，

假立「無表色」。雖然稱為「無表色」，卻並不違背它非實有的道理。譬如我

們在發心受戒之後，就誓修一切善，誓斷一切惡，這個殊勝的思願種子，便

能漸次增長，幫助我們在身語二業上，達到防惡發善的功能；或者我們在得

定之後，便能在定中，止息身語二業，不讓它生起諸惡現行。前者是在散心

位時，依「種子思」所假立的；後者是在定心位時，依「現行思」所假立的，

因此都是假有。 

 

世尊經中說有三業。撥身語業。豈不違經。 

  外人問難說：世尊在許多經中，都說有身、語、意三業，如今你撥無身、

語二業，只承認意業，豈不違背佛所說的經義？ 

 

不撥為無。但言非色。能動身思。說名身業。能發語思。說名語業。審決二

思。意相應故。作動意故。說名意業。 

  唯識學家說：我並沒有撥無身、語二業，只說它是「非色」（不是實有的

色法）而已。為什麼呢？因為能夠發動身體做種種行為的思心所（動身思），

我們稱為「身業」；能夠發動口說出種種言語的思心所（發語思），我們稱為

「語業」；能夠審慮和決定的兩種思心所（審慮思和決定思），和意識相應且

能發動意識活動，我們稱為「意業」。可見身、語、意三業，都是思心所的作

用，所以才說身、語二業是「非色」。 

 

起身語思。有所造作。說名為業。是審決思所遊履故。通生苦樂異熟果故。

亦名為道。故前七業道。亦思為自性。或身語表。由思發故。假說為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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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不相應行法 

 

 

 

 

所履故。說名業道。由此應知實無外色。唯有內識變似色生。 

  這個「動身思」和「發語思」，能發動身語造作種種的善惡業，所以稱為

「業」；它又是「審慮思」和「決定思」履行的結果，使眾生往來六道輪迴中，

受種種苦樂的異熟果報，所以也稱為「道」。因此，前七種身語業，通稱為「業

道」，都是以「思」為自性。或者，身表與語表，都是思心所引發的，所以假

說為「業」；也是思心所履行的結果，故假名為「業道」。由以上分析可以得

知，並沒有真實外在的色法，只有內在的心識，變現似有外色的生起而已。 

 

不相應行亦非實有。所以者何。 

  前面破斥了「色法」的非實有，接下來要破斥的是，「不相應行法」也不

是真實存在的。為什麼呢？ 

 

得非得等。非如色心及諸心所體相可得。非異色心及諸心所作用可得。由此

故知定非實有。但依色等分位假立。 

  因為得、非得等「不相應行法」，不像色法、心法、心所有法一樣，有自

己的體性和行相；而且離開了色法、心法、心所有法，也沒有它單獨的作用

可得。由此可知，「不相應行法」一定不是實有的，它只是依色法、心法、心

所有法的分位假立而已。 

 

此定非異色心心所有實體用。如色心等。許蘊攝故。或心心所及色無為所不

攝故。如畢竟無。定非實有。或餘實法所不攝故。如餘假法。非實有體。 

  如何證明它離開了色法、心法、心所有法，並沒有它真實的自體和作用？

由它和色法、心法一樣，同屬於五蘊所攝就可以證明（「不相應行法」是行蘊

的一部分）。同時，從它不屬於色法、心法、心所有法、無為法來看，就像龜

毛兔角一樣的畢竟無，就可以知道它必定不是實有的。或者，從它不屬於真

如、法性等實法的內容來看，也可以證知，它就像其餘的假法（色法、心法

等）一樣，並沒有真實的體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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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破得非得 

 

 

 

 

色蘊 色法   

受蘊 受心所   

想蘊 想心所  

 
行蘊 

除受、想外其餘心所 

不相應行法 

 

有為法  

 

 

 

五蘊 

識蘊 心法  一切法 

    

無為法 

 

 

 

且彼如何知得非得。異色心等。有實體用。 

  唯識學家問：你們是怎麼知道「得」、「非得」，是離開色法、心法以外，

還有它真實的體性和作用？ 

 

契經說故。如說如是補特伽羅成就善惡。聖者成就十無學法。又說異生不成

就聖法。諸阿羅漢不成就煩惱。成不成言。顯得非得。 

  實有論者回答說：是佛在契經上說的。如經中說：「如是，補特伽羅（眾

生的別名）成就善惡二法，聖者（證無學果位）成就十無學法（正見、正思

惟、正語、正業、正命、正念、正定、正精進、正解脫、正智）。」又說：「異

生（凡夫的別名）不成就聖法，諸阿羅漢不成就煩惱。」可見，佛是以「成

就」與「不成就」，來顯示凡夫和聖者的「得」與「非得」。 

 

經不說此異色心等。有實體用。為證不成。 

  唯識學家反駁說：我並不否認佛在契經上所說的內容，但佛這麼說，並

不表示離開了色法、心法，就有「得、非得」實在的體性和作用。所以，你

們的引證仍然是不能成立的。 

 

亦說輪王成就七寶。豈即成就他身非情。若謂於寶有自在力。假說成就。於

善惡法。何不許然。而執實得。若謂七寶在現在故。可假說成。寧知所成善

惡等法。離現在有。離現實法。理非有故。現在必有善種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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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什麼呢？因為佛也在契經上說，轉輪聖王（指以十善法統治天下的聖

王）可以成就七寶（玉女寶，指皇后；主藏臣寶，指財務大臣；主兵臣寶，

指軍機大臣；象寶、馬寶，指交通工具；輪寶；如意寶。前五者是有情，後

二者是無情之物）。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轉輪聖王豈不成了他身（女人、大

臣、動物），或者非情之物（輪寶、如意寶）了嗎？ 

  實有論者為自己辯護說：佛說轉輪聖王成就七寶，是說明轉輪聖王對於

七寶有「自在力」（有自在使用的能力）。這裡把「自在力」，假說為「成就」，

並不能表示「成就」是實有的，所以和前面所說「成就善惡法」的例子是不

同的。 

  唯識學家進一步追問：你們既然能夠承認轉輪聖王的「成就」是假說，

為什麼又仍然堅執善惡法是實有的呢？你們應當知道，若是以「自在力」來

說，善惡法也有它的「自在力」。如眾生造了善惡業，就自然有股自在的力量，

推動他去感生苦樂的果報。既然如此，為什麼你們不依善惡業的「自在力」，

也假說為「成就」呢？若是你們一定要說眾生「成就」善惡法有實在的「得」，

就應該同時承認轉輪聖王「成就」七寶有實在的「得」；如果你們認為轉輪聖

王「成就」七寶是假說，也應該同時認為眾生「成就」善惡法是假說才對。 

  實有論者仍然為自己辯解說：這兩者還是有些不同。轉輪聖王「成就」

七寶是「現在有」，所以可以依「自在力」假說「成就」；可是眾生「成就」

善惡法並不是「現在有」，因此不能依「自在力」假說「成就」。 

  唯識學家繼續追問：你們怎麼知道眾生「成就」善惡法不是「現在有」？

善惡法是通三世的，屬於「現在有」的善惡法，當然可以依業的「自在力」

假說「成就」。至於那些並不是「現在有」的善惡法（過去、未來的善惡法），

雖然暫時沒有現行，但它的種子是常在的（含藏在第八識），所以仍然屬「現

在有」。 

  由以上分析可以證知，眾生所「成就」的善惡法、以及聖者所「成就」

的十無學法，都是假說而非實有的。 

 

又得於法有何勝用。若言能起。應起無為。一切非情。應永不起。未得已失。

應永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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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識學家問實有論者：你們所說這個實在的「得」，對於一切法，到底有

什麼殊勝的功能呢？ 

  實有論者回答說：「得」最大的功用，就在於它能生起一切法。 

  唯識學家問難說：如果是這樣的話，「得」也應當可以生起「無為法」了。

因為一切法包括「有為法」及「無為法」，「得」既然有它殊勝的功能，能生

起「有為法」，那麼也一定能生起「無為法」了。 

  實有論者回答說：不能說「無為法」是由「得」生起，因為「無為法」

是沒有生滅作用的。 

  唯識學家再問難說：如果你們說「無為法」不能由「得」生起（沒有能

生的因），一切非情也永遠沒有生起的可能（前面不承認他身、非情有「得」）。

既然缺少能生「得」的因，對於那些還「未得」的「將來法」，以及曾經得到

又「已失」的「過去法」來說，也應該永遠不能生起。但事實上，「未得」的

法可以生起，「已失」的法也能再生，證明你們所說是不合道理的。 

 

若俱生得為因起者。所執二生。便為無用。 

  實有論者為自己辯護說：不是這樣的。因為「未得」的法和「已失」的

法有「俱生得」為因，所以也都能夠再生起。（現在有法稱「俱生得」；過去

有法稱「後得」；未來有法稱「前得」。在這三世的「得」當中，只有「俱生

得」，能成為生起的因，過去和未來的「前後得」，不能成為生起的因。） 

  唯識學家反駁說：如果一切法的生起，是由「俱生得」為生因，那還需

要「生」及「生生」這兩種生緣做什麼？這兩種生緣不就變成無用了嗎？

（「生」，是能生「有為法」的作用；而這個能生的「生」，又是由另一個「生

生」所生的。因此，一切法的生起，就是由這兩種生緣來的。） 

 

又具善惡無記得者。善惡無記應頓現前。若待餘因。得便無用。 

  而且，「得」具足善、惡、無記三性，如果「俱生得」是恆常實有的，這

三性也應當能夠恆常的頓生現前。 

  實有論者回答說：「俱生得」雖然具足三性，但是三性的生起，還必須等

待其他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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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識學家反駁說：若是必須等待其他的因緣才能生起三性的作用，那麼

請問還要「俱生得」做什麼？你們所執的「俱生得」，不又成為無用了嗎？ 

 

若得於法是不失因。有情由此成就彼故。 

  實有論者回答說：這個「得」，對於一切法來說，可說是「不失因」。有

情眾生就是依這個「得」，來成就善、惡、無記三法的。 

 

諸可成法。不離有情。若離有情。實不可得。故得於法。俱為無用。得實無

故。非得亦無。 

  唯識學家駁斥說：既然可就的法，都不能離開有情的作用（也就是離開

了有情，實無一法可得），由此可見，「得」對於成就一切法來說，並沒有它

實在的體性和作用。「得」既然不是實有，「非得」當然也就不是實有的了。 

 

然依有情可成諸法。分位假立三種成就。一種子成就。二自在成就。三現行

成就。翻此假立不成就名。此類雖多。而於三界見所斷種未永害位。假立非

得。名異生性。於諸聖法未成就故。 

  一般來說，依照有情所成就的諸法，可分位假立為三種成就：一是「種

子成就」；二是「自在成就」；三是「現行成就」。 

  什麼是「種子成就」呢？是指有情眾生就善、惡、無記法的種子。也就

是「業因」。 

  什麼是「自在成就」呢？是指由加行修習之力而得自在的種子。也就是

「業力」。 

  什麼又是「現行成就」呢？是指前面兩種種子所生起的現行。也就是

「業果」。 

  和這三種成就相反的，也假立三種不成就的名稱。也就是：「種子不成就」、

「自在不成就」、「現行不成就」。 

  屬於「不成就」的種類雖然很多，這裡所謂的「不成就」，是指三界中見

道時所應斷的煩惱種子，在沒有到達永遠損害的階位來說。此時可假名為「非

得」；也可以稱為「異生性」（因不同的見解，生不同的煩惱，造不同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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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破眾同分 

 

 

 

 

 

感不同的果，受不同的生，所以稱為「異生」）。如此稱呼的原因，是因為一

切的聖法，在這時還沒有成就的緣故。也就是指還沒有見道的眾生，由於煩

惱的種子仍在，所以不能入聖者之流，不能得到無漏聖法，因此稱為「異生」

（異類受生）。 

 

復如何知異色心等有實同分。 

  唯識學家問實有論者說：你們又是如何得知，離開了色法和心法以外，

另有真實的「同分」存在？ 

 

契經說故。如契經說。此天同分。此人同分。乃至廣說。 

  實有論者回答說：這是佛在契經上說的，譬如契經說：「此天同天，此人

同分」。乃至其他的經中也有詳細的說明，因此才知有實在的「同分」，而不

是我們妄自猜測的。 

 

此經不說異色心等有實同分。為證不成。 

  唯識學家破斥說：契經上確是這樣說的沒錯，但是佛這樣說，並不表示

離開了色法和心法以外，另外有個實在的「同分」存在，所以你們的引證仍

然是不能成立的。 

 

若同智言。因斯起故知實有者。則草木等應有同分。 

  所謂「同分」，就是「同類相似」的意思。萬事萬物都有它的同類：譬如

人和人是同類，稱為「人同分」；天和天相似，稱為「天同分」；心王和心所

是一類的，稱為「心同分」；十一種色法是一類，稱為「色同分」。因此，「同

分」只是依人、法的共通性所假立的名稱，並不是實有的。 

  但是主張「同分」是實有的論者，卻為自己辯護說：如果沒有實在的「同

分」，一切的有情（包括三界、六道、四生等類）都一律平等，就沒有所謂共

同的認知、共同的語言這些事情的發生了。既然一切有情都有共同的認知和

共同的語言，可見是有實在的「同分」。 

  唯識學家反駁說：如果說能引起共同認知、共同語言的就是「同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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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草木瓦石這些無情之物也應該有「同分」了。因為當我們看見這些草木

瓦石時，就能認知這是什麼草木，那是什麼瓦石，也能用共同的語言來描述、

說明它。 

 

又於同分起同智言。同分復應有別同分。彼既不爾。此云何然。 

  另外，如果「同分」能引起共同的認知、共同的語言。那麼，「同分」也

應該可以再生起另外的「同分」（只要共同認知、共同語言的就是「同分」，

因此「同分」中可以引起更多共同的認知、共同的語言，便有更多的「同分」）。

這樣「同分」再生起「同分」，不就有無窮的過失嗎？所以，「同分」既然不

能再生起另外的「同分」，「同分」就不可以說是共同的認知、共同的語言，

當然也就不能證明它是實有的了。 

 

若謂為因。起同事欲。知實有者。理亦不然。 

  實有論者繼續為自己辯解道：但是，一定要有「同分」為因，同類的有

情，才能生起共同的欲望（同事欲）：如身體的形態、諸根的業用、內心的欲

樂、異性的相求、飲食的受用等，這一些的互相類似，都能證明「同分」是

真實存在的。 

  唯識學家反駁說：若是你們認為一定要有「同分」為因，才能生起共同

的欲望（同事欲）；因而證明「同分」是實有的，這個道理是不能成立的，為

什麼呢？ 

 

宿習為因。起同事欲。何要別執有實同分。然依有情身心相似。分位差別。

假立同分。 

  因為令有情生起共同欲望的（同事欲），並不是以「同分」為因，而是以

「宿習」為因（宿生習氣所熏成的）。由於過去生中有這些習氣的熏習，才有

現在生這些共同的欲望。如過去生好布施的，這一生就有好布施的習氣；若

是過去生好殺生的，這一生就有好殺的習氣，總不能說是因為有布施、殺生

等的同分，才會去做布施、殺生等事。都是因為前生的習氣，這一生才會生

起這樣的欲望，而造下不同的善惡業。你們又何必非要執著有個實有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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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破命根 

 

 

 

 

 

 

分」，才能生起共同的欲望呢？所謂的「同分」，實際上是依有情身心相似的

分位差別而假立的名稱，並不是實有的。 

 

復如何知異色心等有實命根。 

  唯識學家問實有論這說：你們又是怎麼知道，離開了色法和心法之外，

另外有真實的「命根」存在？ 

 

契經說故。如契經說。壽煖識三。應知命根。說名為壽。 

  實有論者回答說：並不是我們妄自臆測，而是佛在契經上說的。譬如契

經說：「壽煖識三，應知命根，說名為壽。」可見「命根」是實有的。 

 

此經不說異色心等。有實壽體。為證不成。 

  唯識學家破斥說：雖然契經上提到了「命根」的字眼，但並不表示離開

了色法和心法，有實在「壽命」的自體存在。所以你們的引證仍然是不能成

立的。 

 

又先已成色不離識。應此離識無別命根。又若命根異識實有。應如受等。非

實命根。 

「命根」，就是「壽命」。它能執持「煖」及「識」的功能不失（「煖」，

是指體溫，屬色法中的火大；「識」，是指第八阿賴耶識，屬心法）。只要這個

色法和心法的功能連持不斷，壽命就不斷；一旦「識」離開了身體，「煖」就

跟著捨去，壽命也就結束。由此可知，「命根」，是「煖」和「識」所假立的

名稱。離開了這兩者，並沒有「命根」的存在。 

  因此，唯識學家破斥說：前面已經證明色法是不能離開心識而有的。如

今，「煖」屬色法，是「命根」的一分所攝，證明「命根」不能離開心識而有，

所以不是實有的。若是一定要說「命根」是離開心識實有，就好像說「受、

想」等心所也是離開心識實有。可是，心所是不可能離開心識單獨作用，而

且它是念念生滅並非實有，這些都是你們自己所承認的，為什麼現在非要堅

持「命根」是離開心識之外實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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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爾。如何經說三法。義別說三。如四正斷。 

  實有論者問難說：如果離開心識就沒有「命根」的存在，只要說一個「識」

就好了，為什麼契經上還要說「壽煖識」三法呢？ 

  唯識學家回答說：契經上要說這三法，純粹是為了義理上的差別。譬如

阿賴耶識的相分（色法，屬身根所觸），稱為「煖」；阿賴耶識所含藏的內在

種子，稱為「壽」；阿賴耶識的現行活動，稱為「識」。所以說這三法，並不

表示它的體性有三，而是義理上的差別有三，體性只有一個「識」。這種情況，

就像佛說四正勤（未生惡令不生，已生惡令斷，未生善令生，已生善令增長），

是以斷惡生善的不同意義，來說明「精進」的內容，義理上的差別雖然有四，

而體性只有一個「精進」。 

 

住無心位壽煖應無。 

  實有論者繼續問難說：如果體性只有一個「識」，煖壽的體性也是「識」。

那麼，住在「無心位」的有情，已經沒有心識的活動，不是「壽、煖」也跟

著沒有了嗎？ 

 

豈不經說識不離身。 

  唯識學家回答說：經上不是說過「識不離身」嗎？這說明心識是不可能

離開身體的。心識只要一離開身體，壽煖就會跟著捨去，「命根」也就結束了。

所以，住在「無心位」的有情，並不是真正的無心（第八識的功能還在）。 

 

既爾。如何名無心位。 

  實有論者問：如果是這樣，為什麼還要稱它為「無心位」呢？ 

 

彼滅轉識非阿賴耶。有此識因。後當廣說。 

  唯識學家回答說：稱為「無心位」，是指它滅了六轉識（前六識的作用暫

時不起）或七轉識（前七識的作用暫時不起）而說的，並不是指第八阿賴耶

識的功能也滅。 

  實有論者又說：你又是怎麼知道「無心位」中的有情還有阿賴耶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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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破三無心 

 

 

 

  唯識學家回答說：在「無心位」中為什麼會有阿賴耶識的原因，到後面

介紹「無心定」時，會再詳細的解說，這裡就暫且不論了。 

 

此識足為界趣生體。是徧恒續異熟果故。無勞別執有實命根。然依親生此識

種子。由業所引功能差別。住時決定。假立命根。 

  唯識學家最後顯示正義說：單單這個阿賴耶識，就足以成為三界、六趣、

四生的果體（因為它是徧於三界，恆常、相續的異熟果）。因此，以阿賴耶識

去受未來的異熟果報就可以了，不用再煩勞你們所執實有的「命根」來擔任

這個任務。所以，「命根」並不是實有的，它只是依第八阿賴耶識種子為親因

緣，由往昔業力所引的功能差別，來決定連續執持有情色心不斷的期限。 

 

復如何知二無心定。無想異熟。異色心等有實自性。 

  唯識學家問實有論者說：你們又是怎麼知道，離開了色法和心法以外，

另有實在的「無想定」、「滅盡定」、和「無想天」存在？ 

 

若無實性。應不能遮心心所法令不現起。 

  實有論者回答說：如果這三者沒有它真實的體性，應該不能遮礙心王和

心所有法，使它不能現起活動。 

 

若無心位。有別實法。異色心等。能遮於心。名無心定。應無色時。有別實

法。異色心等。能礙於色。名無色定。彼既不爾。此云何然。又遮礙心。何

須實法。如堤塘等。假亦能遮。 

  唯識學家破斥說：如果真的有個實在的法是離心法、色法而有，由於能

遮礙心王、心所不起現行而叫做「無心定」的話，那麼，在「無色」的時候，

也應該有個實在的法，是離色法、心法而有，由於能遮礙色不起現行而叫做

「無色定」。你們承認有這個使色不起現行的「無色定」嗎？如果不承認有「無

色定」的存在，又怎麼能說有「無心定」的存在呢？況且，能遮礙心法不起

活動的，不一定要真實的法才能辦到，就像要遮礙水的不外流，不一定要真

實的堤塘才能辦到。堤塘雖然是假有的，但卻同樣具有遮礙的功能，又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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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真實的法呢？所以，這個由於能遮礙心王、心所令不現行，而證明有

實在「無心定」的說法，是不能成立的。 

 

謂修定時。於定加行。厭患麤動心心所故。發勝期願。遮心心所。令心心所

漸細漸微。微微心時熏異熟識。成極增上厭心等種。由此損伏心等種故。麤

動心等暫不現行。依此分位。假立二定。此種善故。定亦名善。 

  實有論者問難說：「無心定」既然不是實有，那麼，它又是如何建立的呢？

  唯識學家回答說：「無心定」的形成，是修行者在前加行位中，就已經厭

患粗動的心和心所。因此發起殊勝的願心，希望在定期之內，能遮礙心和心

所的活動。有了這樣的期願之後，在日後的修行當中，就使心和心所逐漸逐

漸的由粗到細，由細到微，一直到微微心時，將此微微心慢慢地熏入第八識，

使成為厭心的種子。由於這個厭心種子力量不斷的增加，最後終能損滅或暫

伏粗動的心和心所不起活動。於是就依伏滅心和心所的不同，而分位假立「無

想定」和「滅盡定」的名稱。由此可知，這兩種「無心定」都是依厭心的種

子為體性，並沒有實際的身體存在。由於厭心的種子屬善性，所以所得的定

也屬善性（不通不善和無記性）。 

  這兩種定究竟有什麼不同呢？ 

  「無想定」，是以「出離」為動機，以「求得解脫」為目的，屬於外道所

修的「有漏定」。外道誤以為「無想定」是確實的出離道，「無想果」是真正

的解脫，於是便一心一意的厭患想，就像厭患疾病、癰疽、毒箭一樣，這厭

心的種子不斷增強，直至伏滅六轉識的心和心所為止，由於此定是欣求「無

想」，以為微妙，一心滅「想」為修行目標，所以便依此厭心的種子，假名安

立為「無想定」。 

  「滅盡定」，是以「止息想」為動機，以「求得寂靜安住」為目的，屬於

聲聞、緣覺二乘人所修的「無漏定」。修此定的聖者認為，有情的妄想、倒見，

都是起於「想」心所；而欲樂、貪愛，都是起於「受」心所。所以，這兩個

心所，在我人的心中活躍得最厲害，可說是一切煩惱的根源。於是，在修行

時便一心一意的厭患「想」和厭患「受」，使厭心的種子逐漸增強，終至伏滅

第六識的心王和心所；也使第七識的我愛、我見、我癡、我慢暫時不起現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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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破四有為相 

 

由於此定滅盡第六、第七識的心王、心所暫不現行；又以滅除「想」、「受」

心所為修行目標，所以便依此厭心的種子，假名安立為「滅盡定」或「滅受

想定」。 

 

無想定前。求無想果故。所熏成種。招彼異熟識。依定麤動想等不行。於此

分位。假立無想。依異熟立。得異熟名。故此三法。亦非實有。 

  至於「無想天」，是指修「無想定」所得的果報。外道人認為這個無想天

果，就是所要求的理想涅槃。所以，為了要證得無想解脫，就必須要修「無

想定」，如此熏習成種，便於命終招感「無想天」的果報。但是，這「無想天」

並不是真正的涅槃解脫，它是在色界廣果天上的另一個高勝處（第一天是無

雲天，第二天是福生天，第三天是廣果天）。凡是生於此處的有情，都必須受

五百大劫生死的果報。其間除了初生無想天時的半個大劫、和將死要離開無

想天時的半個大劫有心理活動以外，其餘的四百九十九劫，都是入於無想的

狀態。因此，「無想定」，不但出世的聖者不修，就是普通的凡夫也不修習，

只有專信無想天為真解脫的外道才修。 

  所以，「無想定」是依厭心的種子，遮礙粗動的「想」心所不起現行而分

位假立的名稱；「無想天」則是在欲界修習「無想定」，命終招感「無想天」

的果報所假立的名稱。 

  由以上所說可以證明，「無想定」、「滅盡定」、「無想天」這三法，只是依

「無心」分位上所假立的名稱，並不是實有的。 

 

﹝卷二﹞ 

 

復如何知諸有為相。異色心等。有實自性。 

  唯識學家問：你們實有論者，是怎麼知道離開了色法和心法之外，還有

實在的「有為相」存在？ 

 

契經說故。如契經說。有三有為之有為相。乃至廣說。 

  實有論者回答說：這是佛在契經上說的。譬如契經說：「有三有為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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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有生、住、滅這三種有為相）。」可見「有為相」是真實存在的。這

只不過是簡單的引一個例子而已，另外佛在經中還有更詳細的說明。 

 

此經不說異色心等有實自性。為證不成。 

  唯識學家反駁說：契經當中確實是這麼說的，但佛這樣說，並不表示「有

為相」就是離色法、心法以外，有它實在的自性，所以雖然引經證明也是不

能成立的。 

 

非第六聲。便表異體。色心之體。即色心故。 

  實有論者舉例說：生、住、滅這三相，既然屬於「有為相」，就應該有

它們的自體存在。這種情況，就像第六轉聲（是「屬聲」，有歸屬的意思），

既是彼此相屬，就應當各有它的自體。如奴隸屬於主人（這就是「屬聲」，

彼此相屬），奴隸和主人就應該是各別、異體的。 

  唯識學家破斥說：你們所說第六屬聲彼此相屬的關係，我是承認的。但

是並不能因為有第六屬聲，就說它們是各有自體、是異體的。譬如色法、心

法的體性，就是色法、心法，不能說離開了色法、心法之外，另外還有個色

法、心法的體性存在。因此，這和奴隸屬於主人的屬聲，彼此各別有體的情

況不同，所以你所舉的例子是不恰當的。 

 

非能相體。定異所相。勿堅相等異地等故。若有為相異所相體。無為相體應

異所相。 

  而且，也不是「能相」（是指生、住、滅的三有為相）和「所相」（是

指色心等諸有為法）的體性，一定要各別不同。如果你一定要說它們各有自

己的體性，就好像說離開了色心等諸有為法，另外有生、住、滅的三有為相

存在。可是生、住、滅的三有為相，是在色心等諸有為法上所顯的。若是離

開了色心等諸有為法，又哪裡有生、住、滅三有為相的存在呢？因此，「能

相」和「所相」是不能相離的。同樣的情形，也能用在四大的體性，和四大

的形相上面。如四大的體性是堅、濕、煖、動，四大的形相是地、水、火、

風。四大的體性，一定是在四大的形相上顯現，離開了地水火風，也沒有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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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煖動的存在，這兩者的關係是不相離的。既是如此，你怎麼能說它們是異

體，又各別有自己的體性呢？如果你們一定要說生、住、滅這三有為相，是

離開色心等諸有為法的體性而有，那麼，無為相（沒有生滅、寂靜是無為法

的相）也應該離開「無為法」的體性而有了。但事實上不是這樣，所以有為

的「能相」是不異於「所相」的。 

 

又生等相若體俱有。應一切時齊興作用。若相違故。用不頓興。體亦相違。

如何俱有。又住異滅。用不應俱。 

  如果你們說生、住、滅等相，它們的體性是同時俱有的（就是生的體性

裡面有住、滅；住的體性裡面也生、滅；滅的體性裡面有生、住，三法同體，

稱為俱有），那就應該能在一切時中，一齊興起它們的作用。可是，倘若你

們又說生、住、滅三相的作用是相違的，因此不能同時興起作用，那麼，體

也應該是相違的（因為體是不離開用的，用既然相違，體也應相違才對），

又怎麼能說它是俱有。同時，住、異、滅三相的作用，也不應當同時俱有。 

 

能相所相體俱本有。用亦應然。無別性故。若謂彼用更待因緣。所待因緣應

非本有。又執生等便為無用。所相恒有。而生等合。應無為法亦有生等。彼

此異因不可得故。 

  若是你們又說生、住、滅三有為相，是離開色心諸有為法實有，而且它

們的體性是本來有的。如果是這樣，那麼，作用也應該是本有的，因為體和

用沒有差別（體不離用，用不離體）。可是，你們卻又認為體是本有，作用

必須等待因緣才能生起。既是必須等待因緣，就不是本有而是外來的；既然

是外來的，就不是實有；不是實有，就不能說它是離色心諸有為法而實有。

因此，你們的立論是不能成立的。 

  再說，必須等待因緣的生、住、滅三有為相，對於色心諸有為法來說，

又有什麼用處呢？假如你們說，色心等諸有為法，是恆有的，只是需要生、

住、滅三相來和它相合，才有無常生滅的現象產生。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也

可以拿生、住、滅三相來和無為法相合（無為法也是恆有的），無為法不是

也變成無常生滅了嗎？因為兩者相合之因，並沒有什麼不同，所以就應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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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滅無常的結果。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有為法是有生滅的，無為法是沒有

生滅的，由此可以證明，色心等諸有為法並非恆有，既然這些有為法是無常

生滅的，生、住、滅三有為相，又怎麼可能是實有的呢？ 

 

又去來世。非現非常。應似空華。非實有性。生名為有。寧在未來。滅名為

無。應非現在。滅若非無。生應非有。又滅違住。寧執同時。住不違生。何

容異世。故彼所執。進退非理。 

  另外，你們所說生、住、滅三有為相，「生」屬未來，「住」、「滅」

屬現在，也同樣是不合道理的。 

  過去的已經過去了，未來的還沒有來，既然不屬現在，就不能說它是恆

常的，應該像虛空中的花朵一樣，並沒有實在的體性。所以，「生」，既然

稱為「有」，就應該屬於現在，你們怎麼能說它是屬於未來？另外，「滅」

既然稱為「無」，就不應該屬於現在，而應屬於過去，因為「滅」如果不是

「無」的話，「生」也不應該是「有」了。而且，「滅」是已經過去了，「住」

是還在現在，兩者是相違的，又怎麼能說它們同屬現在？還有，「住」是「生」

來的，彼此並不相違，應同屬現在，你們有怎麼能說「生」在未來，「住」

在現在，而將它們分開在兩個世呢？由此可知，不論你們是說進（「滅」在

現在），還是說退（「生」在未來）都是站不住腳的。應該是「生」、「住」

屬現在，「滅」屬過去才對。 

 

然有為法。因緣力故。本無今有。暫有還無。表異無為。假立四相。本無今

有。有位名生。生位暫停。即說為住。住別前後。復立異名。暫有還無。無

時名滅。前三有故。同在現在。後一是無。故在過去。 

  唯識學家最後宣說正義：一切有為法，都是因緣所生。因緣具足時，本

來沒有的就有了；但有了以後，也不會永遠存在；所以暫時有的，最後也要

歸於無。因此，為了和不生不滅的「無為法」有所區別，就假立了生、住、

異、滅這「有為法」的四相：本來沒有的，現在有了，假名為「生」；生位

暫停的時間，假名為「住」；住的時候，並不是沒有變化，而是前後不停的

轉變，就將這前後轉變的過程，假名為「異」；有了之後，經過短暫的停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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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後，最後還是歸還於無，就將這個「無」，假名為「滅」。前面的「生」、

「住」、「異」，都是「有」的狀態，所以同屬現在；最後一個「滅」，是

「無」的狀態，所以屬於過去。 

 

如何無法。與有為相。 

  實有論者問道：「滅」這一法，既然是「無」，為什麼可以作為「有為

法」的相呢？ 

 

表此後無。為相何失。生表有法先非有。滅表有法後是無。異表此法非凝然。

住表此法暫有用。故此四相。於有為法。雖俱名表。而表有異。此依剎那。

假立四相。一期分位。亦得假立。初有名生。後無名滅。生已相似相續名住。

即此相續轉變名異。是故四相皆是假立。 

  唯識學家回答說：「滅」這一法，是表示現在「有」的生、住、異法，

到了最後終將歸「無」，是不能永恆存在的，以說明「有為法」的生滅現象

是「無常」的，又有什麼過失呢？其實這四相是各有所表：「生」，表示這

個「有」法起先是沒有的；「滅」，表示這個「有」法，最後終將歸無；「異」，

表示這個「有」法並不是凝然不變的；「住」，表示這個「有」法只是暫時

的作用。所以，這四相雖都是表「有為法」，而表示的內容各有不同，因此，

才必須把「滅」也歸在「有為法」的四相當中。現在，只是依剎那生滅的過

程，假立這四相的名稱。但不僅一剎那間的生滅可以假立四相，對於一期生

命的長短，也可以假立這四相的名稱。譬如：初有生命時稱為「生」；生命

結束後稱為「滅」；這中間數十年間，此身相似相續沒有停留稱為「住」；

自少至壯，由壯而老，相續遷易轉變稱為「異」。所以，這四相都是分位假

立，並不是實有的。 

 

復如何知異色心等。有實詮表名句文身。 

  唯識學加問：你們實有論者，怎麼知道能詮釋意義的「名、句、文身」，

是離開色法、心法之外實有的？ 

 



成唯識論(一) - 80 -

 

 

 

 

 

 

契經說故。如契經說。佛得希有名句文身。 

  實有論者回答說：契經上說的。譬如契經說：「佛得希有名、句、文身。」

可見名、句、文身是實有的。 

 

此經不說異色心等有實名等。為證不成。 

  唯識學家反駁說：契經上雖然這樣說，但並不表示離開了色法和心法，

另外有個實在的「名、句、文身」存在，所以你們引證契經所說，企圖想證

明名、句、文身的實有，是不能成立的。 

 

若名句文異聲實有。應如色等非實能詮。謂聲能生名句文者。此聲必有音韻

屈曲。此足能詮。何用名等。 

  「名身」，是指「名詞」，用來解釋諸法的自性。譬如我們說高山、流

水，就知道指的是什麼東西。 

  「句身」，是指「句子」，用來解釋諸法的差別。譬如我們說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就知道他們的差別在哪裡。 

  「文身」，是「文字、文章」的意思，由文字，可以構成前面所說的「名

詞」和「句子」。不帶任何意義的字，我們稱「文字」，譬如字母或音韻之

類；如果是由解釋名詞所寫成的文字，帶有詮釋的義理在內，我們就稱「文

章」，譬如四書、五經之類。 

  唯識學家問實有論者：這個名、句、文身，是離聲而有的？還是依聲而

生的？如果你們說名、句、文身，是離聲而實有的，那麼，名、句、文身，

就應該像色、香、味等一樣，沒有詮釋義理的功能（色、香、味是離聲而有，

而且沒有詮釋義理的功能）。若是你們說名、句、文身，是依聲而生的，那

麼，音聲本身就能生起名、句、文身，而且還帶有音韻宛轉屈曲的功能，足

以詮釋任何的義理，又何須再用名、句、文身來詮釋義理，豈不多餘？ 

 

若謂聲上音韻屈曲。即名句文。異聲實有。所見色上形量屈曲。應異色處別

有實體。 

  實有論者回答說：音聲上的音韻宛轉屈曲，構成了名、句、文身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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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詮釋種種的義理，並不是音聲的本聲可以詮釋義理。因此名、句、文身，

是離開音聲之外，另外有它實在的自體。 

  唯識學家破斥說：如果說由音聲上的音韻屈曲所構成的名、句、文身，

是離開音聲而有，那麼，我們所見色上種種的形狀、大小，也應該離開色法

之外，另外有它實在的自體。可是，離開了色法，並沒有形狀、大小單獨的

存在，所以，離開了音聲，當然也沒有名、句、文身單獨的存在。 

 

若謂聲上音韻屈曲。如絃管聲非能詮者。此應如彼聲。不別生名等。又誰說

彼定不能詮。聲若能詮。風鈴聲等應有詮用。此應如彼不別生實名句文身。

若唯語聲能生名等。如何不許唯語能詮。 

  實有論者辯解說：音聲本身的音韻屈曲，就像絃管的音聲一樣，並沒有

詮釋義理的功能。因此才需要離聲而有的名、句、文身來詮釋義理。 

  唯識學家破斥道：如果音聲本身的音韻屈曲，就像琴瑟的絃聲、笙簫的

管聲一樣，沒有詮釋義理功能的話，音聲本身的音韻屈曲，也應該不能另外

生起名、句、文身才對。而且，又是誰說音聲本身的音韻屈曲不能詮釋義理

的？音聲上的音韻屈曲，既然能夠生起名、句、文身，能夠詮釋義理，那麼，

風鈴聲等也應該能有詮釋義理的作用。如果你們說風鈴聲等不能詮釋義理，

那音聲的本身也就不能詮釋義理，那由音聲的音韻屈曲所生起的名、句、文

身，又怎能詮釋義理呢？所以，你們所執離開音聲，別有能詮釋義理的名、

句、文身實有存在，是不合道理的。你們既然承認音聲的音韻屈曲，能生起

名、句、文身，具有詮釋義理的功能，為什麼不能承認音聲的本身，就具有

詮釋義理的功能呢？ 

 

何理定知能詮即語。寧知異語別有能詮。語不異能詮。人天共了。執能詮異

語。天愛非餘。 

  而且，究竟是根據什麼道理，來決定能詮釋義理的，就是言語音聲？或

者離開了言語音聲，另外還有個實在的名、句、文身能詮釋義理？其實，言

語音聲，是不能離開能詮釋義理的名、句、文身的，這是欲界的人、天所共

同明瞭的事實。因為欲界的人、天，一定是靠言語音聲來表達義理、相互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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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只有色界光音天以上的諸天，才能離開言語音聲來傳達訊息。（光音天

以上諸天，是以光或心念來相互溝通，不再藉用言語音聲來表達義理。）所

以，能詮釋義理的名、句、文身，就是言語音聲的本身，並不能離開言語音

聲之外而有。如果你們仍然堅執名、句、文身，是離音聲實有的話，那只有

天人所憐愛的愚人會說出這樣的話，而不是其餘有智慧的人所說的。 

 

然依語聲分位差別。而假建立名句文身。名詮自性。句詮差別。文即是字。

為二所依。此三離聲雖無別體。而假實異。亦不即聲。由此法詞二無礙解。

境有差別。聲與名等。蘊處界攝。亦各有異。且依此土。說名句文依聲假立。

非謂一切。諸餘佛土。亦依光明妙香味等假立三故。 

  唯識學家最後宣說正義：所謂的名、句、文身，只是依語聲的分位差別

所假立的名稱，並不是實有的。「名身」，是為了解釋諸法的自性而假立的

名詞；「句身」，是為了解釋諸法的差別而假立的句子；「文身」，就是「字」，

它構成名詞和句子，所以是「名身」和「句身」兩者的所依。（「身」，是

聚集的意思。只有一名、一句、一文，不能叫做「身」，二名、二句、二文

以上才能叫做「身」。）由此可知，名、句、文身三者，離開了語聲，並沒

有另外的實體存在。這三者雖然不能離開音聲單獨存在，但是又和音聲不同，

所以也不能名、句、文身就是音聲。也是因為兩者的不同，才能分別「法無

礙解」和「詞無礙解」的差別。（「法無礙解」，是對諸法做種種的詮釋義

理，所緣的是名、句、文身；「詞無礙解」，是對眾生機宜所宣說言詞，所

緣的是音聲，因此兩者所緣境界是有差別的。）再說，音聲與名、句、文身，

在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當中，所攝的內容也各有不同。（如音聲是色法，

在五蘊當中，是色蘊所攝；在十二處當中，是聲處所攝；在十八界當中，是

聲界所攝。而名、句、文身，在五蘊當中，是行蘊所攝；在十二處當中，是

法處所攝；在十八界當中，是法界所攝。）但是，以上所說的內容，只能適

用於此娑婆世界，以音聲為教體的國土，才能說是依音聲來假立名、句、文

身。在其他的佛土當中，有依光明來作佛事的，就以光明詮釋義理，此時屬

色塵所攝；也有依妙香來作佛事的，就以妙香詮釋義理，此時則屬香塵所攝。

同樣的，也有依妙味、妙觸、妙法來作佛事。因此，不論是依色、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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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法哪一塵來作佛事，都可以光明、妙香、妙味、妙觸、妙法來假立名、

句、文身這三種的內容。 

 

有執隨眠異心心所。是不相應行蘊所攝。彼亦非理。名貪等故。如現貪等。

非不相應。執別有餘不相應行。準前理趣。皆應遮止。 

  除了以上所說「不相應行」的內容以外，還有執著「隨眠」（指煩惱的

種子）不屬於心法、心所有法，而是屬於不相應行法的行蘊所攝。這類學者

（指大眾部及分別說系）的主張，也是不合道理的。為什麼呢？因為「隨眠」

既然是貪等煩惱的種子，隨時會從種子生起貪等現行，又怎麼能說它不與心

法、心所有法相應呢？其他還有執著「不相應行」是實有的（大乘不相應行

法的內容，除了前面小乘所說的十四種以外，還有流轉、定異、相應、勢速、

次第、時、方、數、和合性、不和合性等十種。這裡所說的其他，就是指其

餘的十種內容），也和前面所說的道理一樣，給予相同嚴厲的破斥。 

 

諸無為法。離色心等。決定實有。理不可得。 

  以上已經破斥執色法、不相應行法等「有為法」為實有的妄執。接下來

要破斥的是，執「無為法」為實有的妄執。 

  「無為法」是依「有為法」而立的，若是離開了「有為法」，根本沒有

「無為法」的存在。所以大乘唯識學家破斥小乘學者說：你們所執離開色法、

心法、心所有法之外，有真實的「虛空」、「擇滅」、「非擇滅」三種無為

存在，是完全不合道理的。 

 

且定有法略有三種。一現所知法。如色心等。二現受用法。如瓶衣等。如是

二法。世共知有。不待因成。三有作用法。如眼耳等。由彼彼用證知是有。 

  為什麼呢？因為一般所謂的「有法」，大略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現前

所能知道的法。譬如色法、心法等（外在的山河大地，內在的五蘊身心活動，

都是大家現前所能知道的）。第二種，是現前所能受用的法。譬如花瓶、衣

服等。這些現前正在受用的法，大家也都知道它們是實有的。這兩種法是世

間人所共知的，所以不需要其他的原因就能成立。第三種，是能發生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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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譬如眼根、耳根等。眼根有看的作用，耳根有聽的作用，鼻根有嗅的作

用，舌根有嚐的作用，身根有觸的作用，由於諸根所發生的認識作用，就可

以證明知道是有。 

 

無為非世共知定有。又無作用如眼耳等。設許有用。應是無常。故不可執無

為定有。 

  而「無為法」既不像前面兩種為世間人所共知是有，也不像第三種因為

能發生作用而證明是有，又怎能說它是實有的呢？就算承認你們所說：「無

為法」有它實際的作用，也不能證明它是實有的。為什麼呢？因為作用是無

常的。既是無常，就該屬生滅法而不是「無為法」，所以，不可妄執「無為

法」定是實有。 

 

然諸無為。所知性故。或色心等所顯性故。如色心等。不應執為離色心等。

實無為性。 

  「無為法」既然不是世人所共知，又不能發生作用，那是怎麼知道有「無

為法」的存在呢？所謂「無為法」，實際上是佛菩薩所知的境界，或者是藉

由色法、心法、心所有法、不相應行法所顯現的實性才能知道是有。所以，

也應該像認知色法、心法、心所有法不是實有的一樣，不應妄執離開色法、

心法、心所有法以外，有實在「無為法」的體性存在，而是在色心的當下去

體證無為。 

 

又虛空等。為一為多。若體是一。徧一切處虛空容受色等法故。隨能合法。

體應成多。一所合處。餘不合故。不爾。諸法應互相徧。若謂虛空不與法合。

應非容受。如餘無為。又色等中有虛空不。有應相雜。無應不徧。 

  前面已經總破三種無為的非實有性，接下來再破三種無為的體性非實有。

  如果「虛空無為」有它真實的體性，請問這個體性是一？還是多？ 

  若是一的話，應該能徧一切處，且包含色法、心法等一切法在內。可是

一切法的內容有無量這麼多，如果每一法都有和它相合的虛空，那虛空不也

變得無量了嗎？又怎麼能說它是一呢？再說，倘若體性是一的話，和一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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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了之後，就不應該和其他的法相合，但虛空卻與一切法相合，因此不能說

它的體性是一。再要不然就是一切法可以互相周徧，才有可能同時和一個虛

空相合。假設你說虛空的體性是一，但不能與一切法相合。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應該像其他兩種無為（擇滅、非擇滅）一樣，不能包含一切法在內。可是，

請問色等法中有沒有虛空存在？如果有的話，色空豈不互相雜亂；若是沒有

的話，又怎能說虛空徧一切處呢？可見，「虛空無為」體性是一的說法是不

能成立的。 

 

一部一品結法斷時。應得餘部餘品擇滅。 

  如果「擇滅無為」的體性是一的話，當一部或一品的煩惱斷時，其餘的

煩惱也應同時斷滅而證「擇滅無為」。若是真的這樣，見道以後就不用再修

了。可是，見道位時並不能斷盡所有的煩惱，必須等到修道位後才能一一盡

除。由此可知，「擇滅無為」體性是一的說法是不能成立的。 

  「擇滅無為」，是由智慧的抉擇力，滅除煩惱以後所證得的無為境界。 

  煩惱的內容，以見思二惑來說，共分五部（四諦下的見惑分為四部，修

所斷惑總為一部）。見惑所斷煩惱共有八十八使（「使」，是比喻煩惱能使

凡夫造業受苦，繫縛三界不得出離）。見道後所斷的煩惱（修惑），三界九

地，地地皆有九品，共計為八十一品。今列表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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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諦 10 
貪、瞋、癡、慢、疑 
身見、邊見、邪見、見取見、戒禁取見

  

集諦 7 
貪、瞋、癡、慢、疑 
邪見、見取見 

 
 

滅諦 7 
貪、瞋、癡、慢、疑 
邪見、見取見 

 

 

 

 

 欲 界 

 

道諦 8 
貪、瞋、癡、慢、疑 
邪見、見取見、戒禁取見 

 

 

 

 三十二 

 
 

苦諦 9 
貪、癡、慢、疑 
身見、邊見、邪見、見取見、戒禁取見

 
 

集諦 6 
貪、癡、慢、疑 
邪見、見取見 

  

滅諦 6 
貪、癡、慢、疑 
邪見、見取見 

 

 

 

 

 色 界 

 

道諦 7 
貪、癡、慢、疑 
邪見、見取見、戒禁取見 

 

 

 

 二十八 

 
 

苦諦 9 
貪、癡、慢、疑、 
身見、邊見、邪見、見取見、戒禁取見

  

集諦 6 
貪、癡、慢、疑、 
邪見、見取見 

  

滅諦 6 
貪、癡、慢、疑、 
邪見、見取見 

 

 

 

 

 

 

 

 

 

 
 

見惑 

 

 

 

 無色界 

 

道諦 7 
貪、癡、慢、疑、 
邪見、見取見、戒禁取見 

 

 

 

 二十八 

 

 

 

 

 

 

 
 

  

 

 八十八使 

 

 

 
貪 

瞋 

癡 

 
 
欲  界 

慢 

 
 

（一）五趣雜居地 

 
 

九品 

 

貪 （二）離生喜樂地 九品 

（三）定生喜樂地 九品 
 

癡 
（四）離喜妙樂地 九品 

 
 

色  界 

慢 （五）捨念清淨地 九品 

貪 （六）空無邊處地 九品 

（七）識無邊處地 九品 
 

癡 
（八）無所有處地 九品 

 

 

 

 

 
 
修惑 

 
 

無色界 

慢 （九）非想非非想處地 九品 

 

 

 

 

 
 
 
 
  八十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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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緣闕得不生時。應於一切得非擇滅。 

  如果「非擇滅無為」的體性是一的話，當一法因為緣闕而不得生起時，

其他的一切法也應同時都不得生起而達到「非擇滅無為」。（「非擇滅無為」，

是由於缺少生法的因緣所得的無為境界。） 

 

執彼體一。理應爾故。 

  由此可知，執著這三種無為體性是一，在理論上都是不能成立的。 

 

若體是多。便有品類應如色等。非實無為。虛空又應非徧容受。 

  若是你們認為這三種無為的體性是多的話，就應當有種種品類的差別。

如果真的像色法、心法等「有為法」一樣，各有品類的不同，又怎麼能稱為

「無為法」，而證明它是真實的呢？舉例來說，如果「虛空無為」的體性是

多，品類也就是多，如此眾多的虛空，就不能說它是普徧容納一切法了。因

為以一容多，才能說是普徧。 

 

餘部所執離心心所實有無為。準前應破。 

  至於其他餘部（如小乘中的化地部和大眾部等）所執離開心法、心所有

法之外，另有實在的無為體性，也和前面一樣的破斥。 

  化地部執有九種無為：一、擇滅；二、非擇滅；三、虛空；四、不動；

五、善法真如；六、不善法真如；七、無記法真如；八、道支真如；九、緣

起真如。 

  大眾等四部也立九種無為：一、擇滅；二、非擇滅；三、虛空；四、聖

道支性；五、緣起支性；六、空處無為；七、識處無為；八、無所有處無為；

九、非想非非想處無為。 

 

又諸無為。許無因果故。應如兔角。非異心等有。 

  一切「無為法」，既然是無有造作，不從因緣生，就應當承認它沒有因

果，而像龜毛兔角一樣的畢竟無。因此不能說它離開心法、色法之外，還有

個實在的體性存在（「無為法」，是一切法的體性，也是「唯識實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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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經 

 

 

 

 

 

 

 

 

 

 

 

 

 

 

 

 

 

以不屬因果法）。 

 

然契經說。有虛空等諸無為法。略有二種。一依識變。假施設有。謂曾聞說

虛空等名。隨分別有虛空等相。數習力故。心等生時。似虛空等無為相現。

此所現相。前後相似。無有變易。假說為常。 

  小乘實有論者問難說：若是沒有「無為法」的真實存在，為什麼佛在契

經上說：「有虛空等諸無為法」？ 

  唯識學家回答說：佛雖然在契經上說有虛空等六種無為法，但這六種無

為是「依識變」、「依法性」而假施設有，並不表示這種無為法是實有的。 

  一、「依識變」假施設有：是依自己心識所變現，再方便施設種種無為

的名稱，所以不能說它是實有的。譬如在過去曾經聽聞「虛空無為」等名稱，

第六意識就隨起分別，在心上變現似有「虛空無為」等相。等到修觀的時候，

更數數串習虛空等相的種子，將它熏入到第八識中。一旦因緣成熟，心識就

變現相似「虛空無為」等的境相出現。這時所現的無為相，由於前後相似，

好像沒有什麼變易（暫時沒有生滅現象），就假說為常住不變的無為。因此，

絕對不能說它有實在的自體。 

 

二依法性。假施設有。謂空無我所顯真如。有無俱非。心言路絕。與一切法

非一異等。是法真理。故名法性。 

  二、「依法性」假施設有：是由通達我空、法空（二無我）所顯的真如。

這時的真如，不可說它是有，也不可說它是無；無法用意識想像，也無法用

言語說明；既不是一切法（非一），也不離一切法（非異），是諸法的真實

理性（法性），因此就依「法性」假施設有無為的名稱。 

 

離諸障礙。故名虛空。由簡擇力。滅諸雜染。究竟證會。故名擇滅。不由擇

力。本性清淨。或緣闕所顯。故名非擇滅。苦樂受滅。故名不動。想受不行。

名想受滅。此五皆依真如假立。真如亦是假施設名。 

  這些無為的名稱究竟是如何建立的呢？由於已遠離一切色、心等法的障

礙，就像虛空一樣的普徧容受一切，所以假名為「虛空無為」；由能簡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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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破前執 

 

 

 

 

 

 

智慧，滅除一切雜染煩惱，與真如究竟證會，就假名為「擇滅無為」；不是

藉由簡擇力，而是體悟法性本自清淨、或由緣闕不生所顯的真如，就假名為

「非擇滅無為」；到達色界第四禪「捨念清淨」定，不再有苦、樂受動心，

就假名為「不動無為」；若是超過無色界第四空天「非想非非想處定」，想

心所和受心所皆滅，就假名為「想受滅無為」。以上這五種無為，都是依真

如而假立的名稱，就是所依的真如，也是假施設有的。 

 

遮撥為無。故說為有。遮執為有。故說為空。勿謂虛幻。故說為實。理非妄

倒。故名真如。不同餘宗。離色心等。有實常法。名曰真如。故諸無為。非

定實有。 

  為了遮除執法性為畢竟無的惡取空者，所以要說真如是「有」；但為了

遮除執法性為真實的實有論者，又要說真如是「空」；這個諸法的真理，不

說它是虛（指徧計執）幻（指依他起），而說為真「實」（指圓成實）；不

說它是虛妄、顛倒，而稱之為「真」如。所以，無論經中說有、說空、說實、

說真，都是應機而說，千萬不可執有、執空、執實、執真。因此，大乘唯識

所說的真如，不同於其餘化地等宗所說的真如（他們主張離開色法、心法以

外，另有真實常住的法，叫做「真如」）。「真如」的名稱既然也是假立的，

當然依真如所假立的無為法，也必定不是實有的。 

 

外道餘乘所執諸法。異心心所。非實有性。是所取故。如心心所。能取彼覺。

亦不緣彼。是能取故。如緣此覺諸心心所。依他起故。亦如幻事。非真實有。

為遣妄執心心所外實有境故。說唯有識。若執唯識真實有者。如執外境。亦

是法執。 

  前面已破除外道和諸小乘的法執。這些法執都是認為離開心法和心所有

法之外，另有實法的存在。但是，離開心識之外，並沒有實法的存在。這些

法都是自心的變現，自心變現出相分境來成為心的所緣。能緣的心是見分，

所緣的境是相分，但不論見分或相分，都不離心識的作用，所以說唯有內在

的心識（唯識）。而這內在的心識，也是依他起，屬於因緣所生，就像幻事

一樣的不真實，因此千萬不能執為實有。說「唯識」是為了遮遣外道和小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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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總舉通執 

 

(1)俱生法執 

 

 

 

 

 

 

 

 

 

 

 

 

(2)分別法執 

 

妄執離心法、心所有法之外，有真實的外境存在而不得已假說的。若是因此

執著「唯識」是真實有，就如同執著外境是真實有的一樣，又落入法執了。 

 

然諸法執。略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 

  所謂「法執」略分為兩種：一種是「俱生法執」；另一種是「分別法執」。

 

俱生法執。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

任運而轉。故名俱生。 

  「俱生法執」，是無始以來虛妄熏習內在種子所產生的，恆常與我們的

生命同來，不須等待外在邪教的影響，或者內在錯誤的邪分別，就能任運自

然的轉變生起，所以稱為「俱生」。 

 

此復二種。一常相續。在第七識。緣第八識。起自心相。執為實法。二有間

斷。在第六識緣識所變蘊處界相。或總或別。起自心相。執為實法。 

  生起「俱生法執」的原因有兩種：第一種是恆常相續的，指的是第七識

的作用。第七末那識的見分，在緣第八阿賴耶識的相分時，不知這個所緣境

是自心的變現，於是就把它執為實有，而形成了這個恆常相續「俱生法執」。

  第二種是有間斷的，指的是第六識的作用。第六識的見分，在緣第八識

所變現的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相分時，不知這些相分，是八識的變現，

於是就在這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總相或別相上，執有實在的法，而形成

了這個有間斷的「俱生法執」。 

 

此二法執。細故難斷。後十地中。數數修習勝法空觀。方能除滅。 

  這兩種法執，由於非常微細難察，因此難以斷除。要到見道以後，進入

十地位中，每地每地數數修習殊勝的「法空觀」，才能徹底地滅除。 

 

分別法執。亦由現在外緣力故。非與身俱。要待邪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

故名分別。唯在第六意識中有。 

  「分別法執」，是由現在受到外在的熏習力所產生的。由於不是與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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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結內外 

 

 

 

 

 

 

 

 

 

來，而是要藉外在的邪教，或內心的邪分別才能生起，所以稱為「分別」。

這類的法執，只有在第六意識中有。 

 

此亦二種。一緣邪教所說蘊處界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為實法。二緣

邪教所說自性等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為實法。 

  生起「分別法執」的原因也有兩種：一種是緣邪教所說的五蘊、十二處、

十八界等相，第六意識隨即變現起自心的相分，對它分別計度、妄執有實在

的法。第二種是緣邪教所說的自性（數論派）、大有性（勝論派）等，在第

六意識上生起自心的相分，然後對這些相分分別計度，妄執有實在的法。 

 

此二法執。麤故易斷。入初地時。觀一切法。法空真如。即能除滅。 

  這兩種法執，由於非常淺顯，易於分辨，所以比較容易斷除。只要入初

地時，觀一切法本空，就能破除由第六識分別而起的法執。 

 

如是所說一切法執。自心外法。或有或無。自心內法。一切皆有。是故法執。

皆緣自心所現似法。執為實有。然似法相。從緣生故。是如幻有。所執實法。

妄計度故。決定非有。故世尊說。慈氏當知。諸識所緣。唯識所現。依他起

性。如幻事等。 

  以上所說的一切法執當中，若緣的是自心以外的法，就不一定是有或是

無；若緣的是自心所變現的內法，就一定是有。為什麼呢？因為在外法當中，

屬「俱生所執」所緣的，一定有它的本質（如第七識所緣的本質是第八識；

第六識所緣的本質也是第八識）；屬「分別法執」所緣的，就不一定有它的

本質（如第六識所緣的若是佛法所說的五蘊等法，就是有本質；若緣的是外

道所說的自性等法，就是沒有本質），所以說它或有、或無。若緣的是自心

所變現的法，就以此變現的相分為本質，所以說它一定是有。因此，一切的

法執，實際上緣的都是自心所變現的相似法。外道、小乘人不明白一切法都

是心識所變現的，才會妄執心識之外有實法的存在。若是一定要論它們的有

無，只能說心識所變現的相似法，是從因緣所生，屬「依他起性」，是「如

幻假有」的；而心識之外的實法，是虛妄計度而有，屬「徧計所執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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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我法 

 

 

 

 

 

 

 

 

 

 

 

 

(四)外難內識 

1.舉難詞 

 

 

 

以決定是非有的。正是因為如此，世尊才會告誡彌勒菩薩說：慈氏！你應當

知道，諸識所緣的外境，都是心識所變現出來的，就像「依他起性」所生起

的幻事一般，是「如幻假有」的。 

 

如是外道餘乘所執。離識我法。皆非實有。故心心所。決定不用外色等法。

為所緣緣。緣用必依實有體故。現在彼聚心心所法。非此聚識親所緣緣。如

非所緣。他聚攝故。同聚心所。亦非親所緣。自體異故。如餘非所取。由此

應知實無外境。唯有內識。似外境生。是故契經伽他中說。 

  如愚所分別 外境實皆無 

  習氣擾濁心 故似彼而轉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外道、小乘所執離心識之外而有的我、法，都

不是實有的。因為心、心所不會用心識之外，沒有實體的色法、不相應行法、

無為法作為它的「所緣緣」，而只會用心識所變現，有實體的色等諸法作為

它的「所緣緣」。就像眼識這一聚的心、心所法，不能作為另一聚耳識的「親

所緣緣」。（所謂「親所緣緣」，一定要各識自己所變現的相分，才能成為

自識見分的「親所緣緣」。）也如同聲塵不是眼的所緣境，而是屬於耳識一

聚所攝。這是以不同聚來說。就算是同一聚的心所，也像其餘不同聚的心所

一樣，不能成為自識的「親所緣緣」。如五徧行中的想心所，不能親緣其他

的思心所，雖然它們同屬一聚，也由於自體各各差異而不能親緣。由以上種

種說明可以證知，並沒有真實的外境可言，只有內在的心識變現似有外境的

生起。正如厚嚴經中所說：「愚人所虛妄分別的外境，實際上是不存在的，

只因妄想習氣擾亂混濁了自心，才似有外境的轉變生起。」 

 

有作是難。若無離識實我法者。假亦應無。謂假必依真事似事共法而立。如

有真火。有似火人。有猛赤法。乃可假說此人為火。假說牛等。應知亦然。

我法若無。依何假說。無假說故。似亦不成。如何說心似外境轉。 

  有人問難說：如果離開心識之外，沒有「實我、實法」的存在，也應該

沒有「假我、假法」的成立。為什麼呢？因為所謂的「假法」，必須依賴真

事、似事、共法這三者才能成立。譬如：先要有真火（真事），才能說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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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難意 

(1)總破斥 

 

 

(2)依類破 

 

 

 

 

 

 

 

 

 

 

似火的人（似事），他有著像火一樣猛烈、赤紅的脾氣（共法）。如果沒有

真火，又如何假說這個人像火一樣的暴烈呢？同樣的，先要有真牛（真事），

才能說有個似牛的人（似事），他有著和牛一樣的凶猛、愚蠢的性子（共法）。

若是沒有真牛的存在，又如何假說這個人像一頭又凶又笨的牛呢？由以上兩

個例子可以知道，所謂的「似我、似法」，必須依賴「實我、實法」才能成

立，若是如你們唯識家所說，並沒有「實我、實法」的存在，就應該沒有「似

我、似法」的假立，又如何說有心識變現似外境的生起呢？ 

 

彼難非理。離識我法前已破故。依類依實假說火等俱不成故。 

  唯識學家回答說：你們的責難，根本是不合理的。因為前面已將離開心

識之外的「實我、實法」予以破斥，知道真事並不是實有的。至於似事、共

法，不論是「依類」假說，還是「依實」假說似火等，也都不能成立。 

 

依類假說。理且不成。猛赤等德。非類有故。若無共德而假說彼。應亦於水

等。假說火等名。若謂猛等。雖非類德。而不相離。故可假說。此亦不然。

人類猛等。現見亦有互相離故。類既無德。又互相離。然有於人假說火等。

故知假說不依類成。 

  首先破斥「依類」假說。 

  若是「依類」假說有人似火，這個道理是不能成立的。 

  這個「類」，是指類同，包含「相似」與「共法」的意思在內。 

  猛赤相是火德，人雖然有時也具有猛赤相，看起來好像相似類同，但卻

不能說猛赤相是人和火的共德。如果沒有共德的人類，也能假說似火，那麼，

在沒有共德的水中，也應該可以假說火的名稱了。但世人共知水火是不相容

的，因此，「依類」假說的道理不能成立。 

  倘若你們仍為自己辯護說：猛赤等火德，雖然不是人類的共德，但卻和

人類是不相離的，所以還是可以假說此人似火。 

  這個說法也不盡然。為什麼呢？因為在世間所現見的人群當中，也有與

猛赤等火德相離的。如有的人性格猛烈，但其色不赤；有的人其色火紅，但

性格不猛烈；有的人性格既不猛烈，其色也不紅赤。像這樣的猛、赤相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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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實破 

 

 

 

 

 

 

 

 

 

 

 

(4)依真破 

 

 

 

 

兩種人），或德、類相離（第三種人），顯示人類既可以沒有火德，而火德

本身（如猛赤等）又可以互相分離。在這種情況下，居然還有人要假說：「此

人似火」，實在是太不像話。由此可知，假說不一定要「依類」才能成立。 

 

依實假說。理亦不成。猛赤等德。非共有故。謂猛赤等。在火在人。其體各

別。所依異故。無共假說。有過同前。若謂人火德相似故可假說者。理亦不

然。說火在人。非在德故。由此假說不依實成。 

  接下來破斥「依實」假說。 

  若是「依實」假說有人似火，這個道理也是不能成立的。 

  這個「實」，是指勝論派所說的「實句義」（有地、水、火、風、空、

時、方、我、意九實）。 

  唯識學家破斥說：猛赤等德，並不是火與人共有的。它在火是能夠燃燒，

在人則是令人燥熱，顯示其體性各別不同；而且，一個是無情，一個是有情，

說明其所依也各有差異。像這樣沒有共德，卻假說此人似火，所犯的過失和

前面是一樣的，就是也可以於水等假說火名。 

  倘若你們仍為自己辯護說：雖然火和人的所依不同，但是它們的火德卻

是相似的，所以還是可以假說此人似火。 

  這個說法也不盡然。為什麼呢？因為我們要說的是「此人似火」，而不

是要說「此人與火德相似」。更何況火與人的火德也未必相似，劫火能壞三

千大千世界，人的火德豈有這樣的能耐？若說具有火德的人就能假說是火，

那麼，人人不都成了火人？由此可知，假說不一定要「依實」才能成立。 

 

又假必依真事立者。亦不應理。真謂自相。假智及詮。俱非境故。謂假智詮。

不得自相。唯於諸法共相而轉。亦非離此有別方便。施設自相為假所依。然

假智詮。必依聲起。聲不及處。此便不轉。能詮所詮。俱非自相。故知假說

不依真事。由此但依似事而轉。似謂增益。非實有相。聲依增益似相而轉。

故不可說假必依真。是故彼難不應正理。 

  最後破斥「依真」假說。 

  若是必依「真事」才能假說，這個道理也是不能成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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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成正義 

 

 

 

 

 
 
 

 

 
 
 

  所謂的「真」，是指諸法的自相。（如「色」以質礙為它的自性，「受」

以領納為它的自相，「想」以取像為它的自相，「行」以造作為它的自相，

「識」以了別為它的自相。）這個自相，不是比量的假智、假詮（假智，是

意識的分別；假詮，是名稱和言說。如眼見色，意識就能分別此色境，而用

種種的名稱和言說來形容）所緣的境界，而是現量所證知的境界。凡是心識

所能緣到的、名句文所能言說到的，都不是諸法的自相，而是諸法的共相（生、

住、異、滅是諸法的共相）。只有心識所不能緣到的（離心緣相），名句文

所不能言說到的（離言說相），才是諸法的自相，才能稱為「真」。 

  雖然假智、假詮只能隨諸法的共相而轉，但這並不表示離開了共相之外，

還需要另外方便施設一個自相，作為假智、假詮的所依。由此可知，假說並

不一定要「依真」而立。 

  然而，假智、假詮卻必須依聲而起，任何聲所不及的地方，假智、假詮

便無法運轉。這正說明聲不能到自相上去，因為心行處滅，所以假智緣之不

得；因為言語道斷，所以假詮詮之不得。凡是能用音聲來解釋、說明、形容

的，都不是諸法的自相。因此，假說決定不是依「真事」而有，它依的只是

如影像般的「似事」（諸法的共相）而已。這個「似」，指的是增益的假相，

而不是真實的相。既然音聲是隨著增益的假相轉起，便可證知假說不一定要

依「真實」而立。所以，你們的問難是完全不合道理的。 

 

然依識變。對遣妄執真實我法。說假似言。由此契經伽他中說。 

  為對遣愚夫 所執實我法 

  故於識所變 假說我法名 

  既然假說不是依真事、似事、共法而立，那麼，所謂的「似我、似法」，

又是依什麼而立的呢？ 

  唯識學家最後宣說正義：所謂的「似我、似法」，是依內識變現而有的。

由於世間的外道及佛法的小乘，妄執心外有真實的「我、法」，為了對治、

遮遣他們的妄執，佛才假說有「似我、似法」。正如厚嚴經中所說：為了對

治、遮遣愚癡凡夫所執的「實我、實法」，所以才在內識所變現的見分、相

分上，假說「我、法」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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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釋後三句頌 

一、標舉三數 

 

 

 

二、別釋三名 

 

 

 

 

 

 

 

三、因果能變 

 

 

 

 

 

 

識所變相。雖無量種。而能變識。類別唯三。 

  前面已經解釋前三句頌：「由假說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識所變。」

現在繼續解釋後三句頌：「此能變唯三，謂異熟思量，及了別境識。」 

  由心識所變現的相分，雖然有無量這麼多，但是能變的心識，卻只有三

種類別： 

 

一謂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謂思量。即第七識。恒審思量故。三

謂了境。即前六識。了境相麤故。及言顯六合為一種。 

  第一種是「異熟」，指的是第八識。因為是由過去的業因，成熟現在的

果報體，所以稱為「多異熟」。（第七識完全不是果報體；前六識只有少分

的果報體，但還需現在的助緣才能生起，故不能稱「多異熟」。）這是初能

變。 

  第二種是「思量」，指的是第七識。由於第七識恆審思量執八識的見分

為我，就是到了無漏位，也恆審思量無我，所以稱為「思量」。這是第二能變。

  第三種是「了境」，指的是前六識。由於前六識都是了別粗顯的境相，

因此合稱為「了別境識」。（細了別，是通於諸識有的；粗了別，只限於前

六識有。）這是第三能變。 

 

此三皆名能變識者。能變有二種。一因能變。謂第八識中等流異熟。二因習

氣。等流習氣。由七識中善惡無記熏令生長。異熟習氣。由六識中有漏善惡

熏令生長。 

  這三種類別雖然都稱為變識，但卻有「因能變」和「果能變」的差別。 

  「因能變」，是指第八識中等流和異熟二因的習氣。「等流習氣」，是

由前七轉識中善、惡、無記的種子，熏習生長而來的，這些種子能成為生起

八識三性諸法的「親因緣」。「異熟習氣」，是由前六識中的有漏善、惡二

性，熏習生長來的，這些善惡業的種子，為日後招感八識異熟果的「增上緣」。

（由於「異熟習氣」，是由善、惡業所熏成的種子，所以也可稱為「業種子」。）

 

二果能變。謂前二種習氣力故。有八識生。現種種相。等流習氣為因緣故。



成唯識論(一) - 97 -

 

 

 

 

 

 

 

 

 

 

八識體相差別而生。名等流果。果似因故。異熟習氣為增上緣。感第八識酬

引業力。恒相續故。立異熟名。感前六識酬滿業者。從異熟起。名異熟生。

不名異熟。有間斷故。即前異熟及異熟生。名異熟果。果異因故。 

  「果能變」，是前面兩種習氣的力量，致使八識變現出種種相。這種種

相，是前面等流、異熟二因習氣所生的果，所以稱為「果能變」。 

  若是以「等流習氣」為「親因緣」，那八個識的各各親種，就會生起各

各的現行（如眼識的親種生起眼識的現行，乃至第八阿賴耶識的親種生起第

八阿賴耶識的現行）。由這等流因所結成的三性現行果，就稱為「等流果」。

（「等流」，是相似流類的意思。由於善、惡、無記三性的種子，各各引生

自類的果，這個果，相似於因，是因的流類，所以稱為「等流」。） 

  如果是以「異熟習氣」為增上緣，此善、惡業招感第八識以酬引業之力，

如此恆常相續的，稱為「真異熟」。若是善、惡業招感的是前六識，以酬滿

業之力的，就稱為「異熟生」，而不能稱為「真異熟」，因為是有間斷的。

前面第八識的「真異熟」和現在所說前六識的「異熟生」，通稱為「異熟果」。

因為都是果異於因的緣故。 

 

此中且說我愛執藏持雜染種能變果識名為異熟。非謂一切。 

  頌中所說的「異熟」，是指「我愛執藏」位（第八阿賴耶識）而說的。因

為它能執持一切善、惡雜染的種子，同時又是能變善、惡二種異熟果識，因

此稱為「異熟」。並不是指所有異時而熟、異地而熟、異性而熟的，都能稱

為「異熟」。 

 

 

 

 

 

 

 


